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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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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175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日華




選任辯護人  林玠民律師
被      告  陳國師






選任辯護人  鄭文龍律師
被      告  吳雲明






選任辯護人  朱日銓律師
            汪懿玥律師
被      告  李映芬




選任辯護人  許兆慶律師
            陳澐樺律師
被      告  張耀元






選任辯護人  薛智友律師
            張瑋芸律師
            王琬華律師
被      告  蔡岳峰




選任辯護人  莊巧玲律師
被      告  邱泗釧




            許春雄




            蔣碧娥




上三人共同
選任辯護人  高子淵律師
被      告  陳鎮銘






選任辯護人  鄭雅方律師
被      告  陳倩薇




選任辯護人  傅宇均律師
            陳品亘律師
被      告  周靜宜






選任辯護人  吳威廷律師
            洪清躬律師
被      告  游川吉




選任辯護人  劉建成律師
            林暘鈞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證券交易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7433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黃日華部分：
　　黃日華共同犯法人之行為負責人申報及公告不實罪，處有期徒刑1年2月。緩刑2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300萬元。
二、陳國師部分：
　　陳國師共同犯法人之行為負責人申報及公告不實罪，處有期徒刑1年2月。緩刑2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300萬元。
三、吳雲明部分：
　　吳雲明共同犯法人之行為負責人申報及公告不實罪，處有期徒刑1年。緩刑2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250萬元。
四、李映芬部分：
　　李映芬共同犯法人之行為負責人申報及公告不實罪，處有期徒刑11月。緩刑2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200萬元。
五、張耀元部分：
　　張耀元共同犯法人之行為負責人申報及公告不實罪，處有期徒刑10月。緩刑2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150萬元。
六、蔡岳峰部分：
　　蔡岳峰共同犯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共66罪，各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6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緩刑2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50萬元。
七、邱泗釧部分：
　　邱泗釧共同犯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共66罪，各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緩刑2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30萬元。
八、許春雄部分：
　　許春雄共同犯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共66罪，各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緩刑2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30萬元。
九、蔣碧娥部分：
　　蔣碧娥共同犯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共66罪，各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2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緩刑2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20萬元。
十、陳鎮銘及陳倩薇部分：
　　陳鎮銘、陳倩薇共同犯如附表3「主文」欄及如附表4「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3「主文」欄及如附表4「主文」欄所示之刑。各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均緩刑2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各向公庫支付新臺幣30萬元。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78萬2,454元，陳鎮銘及陳倩薇均應共同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共同追徵其價額。
十一、周靜宜部分：
　　　周靜宜犯如附表5「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5「主文」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6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緩刑2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50萬元。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773萬7,941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十二、游川吉部分：
　　　游川吉犯如附表6「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6「主文」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5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緩刑2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40萬元。
　　　扣案之合濟診所帳款明細表、合濟診所分類帳各1本、隨身碟3個、合濟診所會計資料隨身碟1個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159萬7,59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黃日華、吳雲明、陳國師、李映芬、張耀元分別於附表1編號1至5所示時間，在址設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號8樓之2杏昌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杏昌公司）擔任如該等編號所示之職務，均為公司法第8條第2項所定之公司負責人，亦為杏昌公司申報及公告之財務報告不實之行為負責人。黃日華、吳雲明、陳國師、李映芬、張耀元均明知杏昌公司經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下稱櫃買中心）於民國98年7月20日核准其股票得由證券經紀商或證券自營商在其營業處所受託或自行買賣（俗稱上櫃，股票代號1788），屬證券交易法第5條所定義之發行人，應依證券交易法第36條及第20條第2項規定，向主管機關申報並公告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其內容不得有虛偽隱匿之情事，杏昌公司於附表2-1及2-2所示時間，分別對邑盛有限公司（下稱邑盛公司）、杏田有限公司（下稱杏田公司）具有實質控制能力，且進銷金額已超過杏昌公司實收資本額達20%或達新臺幣（下同）1億元以上屬重大交易事項，仍共同基於隱匿重大關係人交易之犯意聯絡，違反財報編製準則第13條之1第1款第7目、第8目之規定，於100至110年、105年之杏昌公司及其子公司合併財務報告附註之「關係人交易」項下未揭露邑盛公司、杏田公司為實質關係人，並使不知情之會計師出具查核意見，而有虛偽及隱匿之情事，足以危害證券市場投資人之正確判斷及主管機關查核管理之正確性。
二、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蔣碧娥分別於附表1編號6至9所示時間，在杏昌公司擔任如該等編號所示之職務，均明知杏昌公司應按實際銷貨對象如實開立發票，不得假借由某一客戶統一採購再分貨予其他客戶，及杏昌公司於附表3「發票時間」欄所示之時間並無銷貨如附表3「銷售金額」欄所示之貨款貨物與晉乾有限公司（下稱晉乾公司）、於附表4「發票時間」欄所示之時間並無銷貨如附表4「銷售金額」欄所示之貨款貨物與枳椇有限公司（下稱枳椇公司）、於附表5-1至5-9「發票時間」欄所示之時間並無銷貨如該等附表「發票金額」欄所示之貨款貨物與草屯陳診所、於附表6-1至6-8「發票時間」欄所示之時間並無銷貨如該等附表「發票金額」欄所示之貨款貨物與合濟診所之事實，仍為求降低產品售價、提高診所採購意願、增加主管區域銷售業績等目的，共同基於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及幫助他人逃漏稅捐之犯意聯絡，接續開立該等附表所示之杏昌、邑盛、杏田等公司之不實發票，交付陳鎮銘、陳倩薇、周靜宜、游川吉供晉乾公司、枳椇公司、草屯陳診所、合濟診所充作進貨憑證使用（詳下述），使晉乾公司、枳椇公司、草屯陳診所負責人、合濟診所負責人於每期申報稅額時持而向稅捐稽徵機關申報扣抵銷項稅額，分別幫助晉乾公司、枳椇公司、草屯陳診所負責人、合濟診所負責人逃漏該等附表3、4、5、6「逃漏稅額」欄所示之稅額，足以生損害於稅捐稽徵機關對於課稅管理之正確性。
三、陳鎮銘、陳倩薇為兄妹，其等於附表1編號10、11所示時間，分別係晉乾公司、枳椇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及會計，均為公司法第8條所定之公司負責人，並為稅捐稽徵法第47條第1項、第2項規定適用納稅義務人之實際負責人。周靜宜、游川吉於附表1編號12、13所示時間，分別係草屯陳診所行政助理及合濟診所負責人，負責申報草屯陳診所及合濟診所醫師之個人綜合所得稅，且均為納稅義務人。陳鎮銘、陳倩薇、周靜宜、游川吉均明知晉乾公司、枳椇公司、草屯陳診所、合濟診所並無向杏昌、邑盛、杏田等公司進貨如附表3、4、5-1至5-9、6-1至6-8所示統一發票貨款貨物之事實，陳鎮銘、陳倩薇仍共同基於詐術逃漏稅捐之犯意，分別於附表3、4「發票時間」欄所示之時間，周靜宜仍基於詐術逃漏稅捐之犯意，於附表5「時間」欄所示時間，游川吉仍基於詐術逃漏稅捐之犯意，於附表6「時間」欄所示時間，自杏昌、邑盛、杏田等公司取得如該等附表所示之不實發票，充作進貨憑證使用，並於每期申報稅額時，分別持而向稅捐稽徵機關申報扣抵銷項稅額，逃漏如附表3、4「逃漏稅額」欄所示之營利事業所得稅額及如附表5、6「逃漏稅額」欄所示之個人綜合所得稅額。
　　理　由
壹、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前揭事實，業據被告黃日華、吳雲明、陳國師、李映芬、張耀元、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蔣碧娥、陳鎮銘、陳倩薇、周靜宜、游川吉於偵查及本院均坦承不諱，與證人即杏田公司負責人簡至寧（起訴書誤載為簡志寧）、證人即會計師林恒昇、證人即邑盛公司負責人高國鈞、證人即杏昌公司血液透析處副總經理謝志福、證人即杏昌公司總管理處行政部業務行政課主任孔秀芬、證人即杏昌公司會計王梅香、證人即草屯陳診所負責人陳俊助、證人即草屯陳診所會計何麗紅、證人即合濟診所會計林靜宜於偵查中之證述相符（見他字卷四第90至95、112至113、210至220、231至238、161至163、65至68、33至38、48至52頁、他字卷三第81至83頁），並有如附表7所示之各項證據在卷可參，足認被告13人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堪採信。另就起訴書附表1、2-1、2-2、3-3、3-2、3-4、3-5部分欄位有誤載，且經公訴檢察官表示對本院更正部分沒有意見或於本院審理時更正（見本院卷二第402頁、本院卷四第11頁），且有上開證據在卷可參，本院均就該部分誤載之內容更正如本判決附表，併此敘明。
二、就事實一部分係違反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2項規定之說明：
（一）按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2項規定「發行人依本法規定申報或公告之財務報告及財務業務文件，其內容不得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違反者，依同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規定論處罪刑。所稱不得有虛偽或隱匿情事之「內容」，係指某項資訊的表達或隱匿，對於一般理性投資人的投資決定，具有重要的影響者而言；參諸同法第20條之1規定，暨依目的性解釋、體系解釋，及比較法之觀點，目前學界及實務上通認應以具備「重大性」為限，亦即應以相關資訊之主要內容或重大事項之虛偽或隱匿，足以生損害於（理性）投資人為限。而此「重大性」原則之判斷標準，雖法無明文，然我國邇來實務已漸次發展出演繹自現行法規命令之「量性指標」，例如現行財報編製準則第17條第1款第7目所規定「與關係人進、銷貨之金額達1億元或實收資本額20%以上者」；第8目（即現行財報編製準則第17條第1款第8目）所規定「應收關係人款項達1億元或實收資本額20%以上」，及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1項第1款之「應重編財務報告」門檻（即更正稅後損益金額在1千萬元以上，且達原決算營業收入淨額1%或實收資本額5%者；現行已依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合併財務報告，分設不同重編門檻）等量化規定。另外，尚參考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URITIESANDEXCHANGECOMMISSION；簡稱SEC）發布之「第99號幕僚會計公告」（StaffAccountingBulletinNo.99）所列舉之不實陳述是否掩飾收益或其他趨勢、使損失變成收益（或收益變成損失）、影響發行人遵守法令之規範、貸款契約或其他契約上之要求、增加管理階層的薪酬、涉及隱藏不法交易等因素，而演繹出「質性指標」；而此「質性指標」，並非單純以關係人間之「交易金額」若干為斷，尚含括公司經營階層是否有「舞弊」、「不法行為」的主觀犯意，或該內容是否足以「掩飾營收趨勢」、「影響履約或償債能力」及「影響法律遵循」等各項「質性因子」，加以綜合研判。換言之，證券交易法上「重大性」概念判斷的核心，在於不實資訊對一般理性投資人而言，可能具有顯著影響，在整體資訊考量下，仍然可能影響其投資決策，因此在判斷某項不實資訊是否符合證券交易法「重大性」要件時，必須根基於理性投資人可能實質改變其投資決策的核心概念下，藉由前述「量性指標」和「質性指標」進行全面性的綜合判斷，只要符合其中之一，即屬重大而應揭露，並不需要兩者兼具，俾發揮「質性指標」補漏網的功能，避免行為人利用「量性指標」、形式篩檢，而為實質脫法規避行為，以維護證券市場之誠信。相反地，如該不實內容，在客觀上不具備「重大性」，即無科以刑罰之必要，庶符刑法謙抑、最後手段性及比例原則，自不待言（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547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查邑盛公司及杏田公司均為被告黃日華、吳雲明、陳國師、李映芬、張耀元所實質掌控之公司，均屬杏昌公司之關係人，且邑盛公司及杏田公司與杏昌公司間之進銷金額分別如附表2-1、2-2所示等情，均經被告黃日華、吳雲明、陳國師、李映芬、張耀元供述在卷如上。則杏昌公司於100年至110年間對邑盛公司及於105年間對杏田公司此等實質關係人之進、銷貨之金額均達杏昌公司之實收資本額20%以上，依財報編製準則第17條第1款第7目、第8目之規定自應於財務報告上揭露，依據客觀情狀及理性投資人判斷標準，已符合影響決策判斷之重大性。則杏昌公司及其子公司合併財務報告附註之「關係人交易」項下，未揭露邑盛公司、杏田公司為實質關係人，依上開最高法院判決意旨，自合於違反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2項規定之申報及公告不實。
三、被告陳鎮銘於如附表1編號10所示之期間擔任晉乾公司及枳椇公司之實際負責人，被告陳倩薇則於如附表1編號11所示之期間擔任晉乾公司及枳椇公司之會計等情，經被告陳鎮銘、陳倩薇坦承在卷。然被告陳倩薇於偵查中陳稱：晉乾公司及枳椇公司員工只有我1個人，我是晉乾公司及枳椇公司之實際負責人（見他字卷二第204至206頁）。後被告陳倩薇雖改稱晉乾公司及枳椇公司事務之主要決定者為被告陳鎮銘，然晉乾公司及枳椇公司係為了採購耗材壓低價錢及節稅等目的所設立，而晉乾公司及枳椇公司之進出貨等發票均是由被告陳倩薇處理等情，仍為被告陳倩薇於偵查中陳述明確（見他字卷三第18至20頁），並與被告陳鎮銘、邱泗釧於偵查中證述相符（見他字卷三第2至4頁、他字卷二第244至245頁），堪認晉乾公司及枳椇公司之事務仍均由被告陳倩薇處理，被告陳倩薇就晉乾公司及枳椇公司仍具商業負責人之身分。又被告周靜宜與草屯陳診所之負責人為夫妻，被告周靜宜於草屯陳診所之職稱擔任行政助理，並綜理草屯陳診所之採購、招聘人員、申報所得稅等事宜，經被告周靜宜陳述在卷（見他字卷二第168至173頁、他字卷四第116至118頁），並與證人即草屯陳診所負責人陳俊助於偵查中證述相符（見他字卷四第65至68頁），亦堪認草屯陳診所之經營事項均由被告周靜宜決策及辦理，被告周靜宜並於各年度申報其配偶陳俊助之個人綜合所得稅而為納稅義務人，併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13人之犯行均堪可認定，應依法論科。
貳、論罪科刑：
一、就事實欄一部分：
（一）新舊法比較：
　　1.按行為後法律有變更者，適用行為時之法律。但行為後之法律有利於行為人者，適用最有利於行為人之法律，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
　　2.證券交易法第171條雖於101年1月4日修正第171條第1項第3款規定董監事經理人違背職務或侵占公司資產致公司受損達5百萬元以上之規定，然並未變動本案所涉違反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2項而依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處罰之情形，是並無新舊法比較適用之問題。
　　3.證券交易法第171條又於107年1月31日修正公布，修正後該條第1項係就證券詐偽、資訊不實、非常規交易、背信及侵占等犯罪加以處罰，第2項以「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金額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修正前規定為「其犯罪所得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資為加重處罰條件；至修正後該條第7項規定：「犯第1項至第3項之罪，犯罪所得屬犯罪行為人或其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所列情形取得者，除應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則為不法利得之沒收範圍。參照第2項修正之立法理由說明，明揭「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下稱犯罪規模），係指因犯罪而直接取得之直接利得，不包含間接利得，且應扣除成本。基此，107年1月31日修正公布之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2項所謂「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僅屬司法實務見解之明文化，無比較新舊法問題，自應依修正後即現行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2項規定，判斷本案有無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金額達1億元以上之情形（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087號判決意旨參照）。　　　　　　
　　4.又證券交易法第179條原規定：「法人違反本法之規定者，依本章各條之規定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於101年1月4日修正公布，原第1項條文未更動，增列第2項：「外國公司違反本法之規定者，依本章各條之規定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復於108年4月17日修正公布為「法人及外國公司違反本法之規定者，除第177條之1及前條規定外，依本章各條之規定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就本案而言，上開修正對被告不生任何有利或不利之情形，亦無法律之變更，故無須為新舊法比較，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逕適用裁判時法即現行證券交易法第179條第1項規定論處。　
（二）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公告申報不實罪之規範主體係「發行人」即公開發行公司，依同法第179條規定：「法人違反本法之規定者，依本章各條之規定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該法人之「行為負責人」（自然人）既為依上述規定受處罰之主體，即非代罰規定（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7884號判決同此意旨參照）。亦即，公開發行公司之負責人使公司為證券交易法之公告申報不實財務報告犯行（違反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2項規定），應依證券交易法第179條規定處罰公司行為負責人。查杏昌公司於本案案發當時既係依證券交易法公開發行有價證券之公司，且案發期間被告黃日華、吳雲明、陳國師、李映芬、張耀元分別擔任如附表1編號1至5所示職位，其等於執行職務範圍內，自屬已依證券交易法發行有價證券公司之董事或經理人，依公司法第8條規定，就使杏昌公司違反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2項規定之公告申報不實財務報告犯行，均係證券交易法第179條所指之「發行人之行為負責人」。核被告黃日華、吳雲明、陳國師、李映芬、張耀元所為，均係犯違反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2項規定，應論同法第179條、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法人之行為負責人申報及公告不實罪。
（三）被告黃日華、吳雲明、陳國師、李映芬、張耀元各自於如附表1編號1至5所示之任職期間內，以如事實欄一之手法，使如事實欄一所示之合併財務報告發生虛偽不實情事，均係於密接之時、地，以手法相同之模式為之，當各係基於單一犯意接續所為，各侵害相同之法益，應論以接續犯。被告黃日華、吳雲明、陳國師、李映芬、張耀元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四）刑之減輕事由：
　　1.按犯第一項至第三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5項定有明文。所謂偵查中自白，包括行為人在偵查輔助機關及檢察官聲請法院羈押訊問時之自白在內。且所稱自白，不論其係自動或被動，簡單或詳細，一次或二次以上，並其自白後有無翻異，苟其自白在偵查中，如有犯罪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即應依該條減免其刑。而被告對於自己犯罪事實之全部或主要部分，在偵查中向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為供述而言，其供述構成要件該當事實之外，縱另對該當於犯罪構成要件事實在法律上之評價，或對阻却責任或阻却違法之事由，有所主張或辯解，乃辯護權之行使，仍不失為自白；至若無犯罪所得者，因其本無所得，自無應否具備該要件之問題，此時只要在偵查中自白，即應認有上開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36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黃日華、吳雲明、陳國師、李映芬、張耀元於偵查中均堪認已自白如上述，且其等於本案尚難認有犯罪所得，依前開說明，核與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5項前段規定相符，爰均依法減輕其刑。
　　2.按刑法第59條所謂「犯罪之情狀」與第57條所謂「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本應就犯罪一切情狀 (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 ，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以為判斷，故適用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時，並不排除第57條所列舉10款事由之審酌。而違反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2項，而應依同法第179條、第171條第1項第1款論處之法人之行為負責人申報即公告不實罪，法定本刑為3年以上之有期徒刑。於依上開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5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後，仍為有期徒刑1年6月以上之罪，不可謂不重。於此情形，倘依其情狀處以較輕之有期徒刑，即足以懲儆及達成防衛社會之目的者，自非不可依客觀之犯行與主觀之惡性，考量其情狀是否有可憫恕之處，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比例原則。查被告黃日華、吳雲明、陳國師、李映芬、張耀元固無視國家對於證券業務管制法令之規定，而未將邑盛公司及杏田公司為杏昌公司所實質掌控之情事告知不知情之會計師，使如事實欄一所載之財務報告上未揭露邑盛公司及杏田公司為杏昌公司之實質關係人，而有虛偽隱匿之情事，然被告黃日華、吳雲明、陳國師、李映芬、張耀元均未經查獲有因本案犯行取得犯罪所得，其等犯行於減輕其刑後之法定最低刑度仍為有期徒刑1年6月以上，依其等之犯罪情節，仍嫌過重，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並依法遞減之。
　　3.至被告黃日華之辯護人、被告吳雲明之辯護人、被告李映芬之辯護人固均為上開被告辯稱其等不知法律，符合刑法第16條規定情形等語。按除有正當理由而無法避免者外，不得因不知法律而免除刑事責任，但按其情節，得減輕其刑，刑法第16條定有明文。查被告黃日華、吳雲明、李映芬分別於杏昌公司擔任如附表1編號1、2、4所示之職務，均有相當之智識程度、工作經驗及人生歷練，亦有足夠資源進行法律諮詢，對於杏昌公司此一上櫃公司財務報告之相關規定，豈能諉為不知。故實難認被告黃日華、吳雲明、李映芬為如事實欄一所示犯行行為時不知法律，或有正當理由而不知等情，其等此部分所辯，應非可信，自無從適用刑法第16條但書規定，減輕其刑。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黃日華、吳雲明、陳國師、李映芬、張耀元於事實欄一所載之財報不實期間，分別於杏昌公司擔任如附表1編號1至5所示之職務，均為杏昌公司公告申報不實財務報告之行為負責人，而證券交易市場健全交易秩序建立，亟賴證券發行者遵守相關規範，其等既以杏昌公司公開發行有價證券而向社會大眾募集公司資金，除維護公司利益外，尤應重視所負社會責任，竟使杏昌公司以如事實欄一所載之方式，未依相關準則揭露關係人交易，使財務報告無法允當表達杏昌公司之財務狀況與經營結果，致財務報告之使用人無法藉此獲得正確之理解，而使杏昌公司之財務報告失其公開透明之作用，其等之行為自應予非難；兼衡其等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各自擔任如附表1編號1至5所示之行為負責人之位階及時間長短、均未查獲有不法所得，及其等無前科之素行（見法院前案紀錄表）、自陳之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及職業（見本院卷四第463頁）、犯後均坦承犯行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一至五所示之刑。
（六）查被告黃日華、吳雲明、陳國師、李映芬、張耀元均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所為固屬不當，惟於犯後均坦認犯行，犯後態度尚可，其經此警詢、偵查等訴訟程序及本院論罪科刑，當知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本院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均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予以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惟為督促其等明瞭所為非是，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之規定，命被告黃日華、吳雲明、陳國師、李映芬、張耀元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分別向公庫支付如主文一至五所示之款項。倘被告黃日華、吳雲明、陳國師、李映芬、張耀元違反上開所定負擔且情節重大者，檢察官得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聲請撤銷前開緩刑之宣告，附此敘明。
二、就事實欄二、三部分：
（一）新舊法比較：
　　1.按行為後法律有變更者，適用行為時之法律。但行為後之法律有利於行為人者，適用最有利於行為人之法律，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
　　2.被告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蔣碧娥、陳鎮銘、陳倩薇、周靜宜、游川吉行為後，稅捐稽徵法第41條、第43條、第47條規定，均於110年12月17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月00日生效施行：
　　⑴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1條規定：「納稅義務人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6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則規定：「納稅義務人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000萬元以下罰金。犯前項之罪，個人逃漏稅額在新臺幣1,000萬元以上，營利事業逃漏稅額在新臺幣5,000萬元以上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000萬元以上1億元以下罰金。」新法提高併科罰金之數額，刪除拘役、罰金之刑，並將過往選科罰金之立法模式，修正為應併科罰金，復增列逃漏稅額達一定金額以上者之加重其刑規定，修正後之規定顯未較有利於被告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蔣碧娥、陳鎮銘、陳倩薇、周靜宜、游川吉。
　  ⑵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3條規定：「教唆或幫助犯第41條或第42條之罪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6萬元以下罰金。稅務人員、執行業務之律師、會計師或其他合法代理人犯前項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稅務稽徵人員違反第33條規定者，處1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罰鍰。」修正後則規定：「教唆或幫助犯第41條或第42條之罪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00萬元以下罰金。稅務人員、執行業務之律師、會計師或其他合法代理人犯前項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稅務稽徵人員違反第33條第1項規定者，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新法除提高併科罰金之數額，刪除拘役、罰金之刑，就該條第1項部分並將過往選科罰金之立法模式，修正為應併科罰金，修正後之規定亦顯較不利於被告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蔣碧娥。
　  ⑶至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7條規定：「本法關於納稅義務人、扣繳義務人及代徵人應處刑罰之規定，於下列之人適用之：一、公司法規定之公司負責人。二、民法或其他法律規定對外代表法人之董事或理事。三、商業登記法規定之商業負責人。四、其他非法人團體之代表人或管理人。前項規定之人與實際負責業務之人不同時，以實際負責業務之人為準。」修正後則規定：「本法關於納稅義務人、扣繳義務人及代徵人應處刑罰之規定，於下列之人適用之：一公司法規定之公司負責人。二、有限合夥法規定之有限合夥負責人。三、民法或其他法律規定對外代表法人之董事或理事。四、商業登記法規定之商業負責人。五、其他非法人團體之代表人或管理人。前項規定之人與實際負責業務之人不同時，以實際負責業務之人為準。」修正後新法增列第1項第2款之「有限合夥法規定之有限合夥負責人」，並相應為條項款次之修正，對被告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蔣碧娥、陳鎮銘、陳倩薇、周靜宜、游川吉本案犯行不生有利或不利之影響。
　  ⑷是以，本案經綜合前開比較新舊法結果，修正後之規定未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就被告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蔣碧娥、陳鎮銘、陳倩薇、周靜宜、游川吉本案違反稅捐稽徵法犯行，自應適用其行為時即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相關規定論處。
　　3.又稅捐稽徵法第43條固另於103年6月4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月6日施行，然查該次僅修正該條第3項關於罰鍰之規定，於刑事責任無涉，是此次修正不對被告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蔣碧娥生有利或不利之影響，併此敘明。
（二）按營業稅之申報，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35條第1項明定，營業人除同法另有規定外，不論有無銷售額，應以每兩月為1期，於次期開始15日內，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而每年申報時間，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施行細則第38條之1第1項規定，應分別於每年1月、3月、5月、7月、9月、11月之15日前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上期之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是每期營業稅申報，於各期申報完畢即已結束，以「一期」作為認定逃漏營業稅次數之計算，區別不難，獨立性亦強（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027號判決意旨參照）。同理，關於個人綜合所得稅之申報，依所得稅法第71條第1項之規定，均須於每年5月1日起至5月31日止，向主管稽徵機關結算申報上一年度之稅額，以「一年度」作為認定逃漏營利事業所得稅、個人綜合所得稅次數之計算。又按數行為於同時同地或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者，始屬接續犯，而為包括之一罪。是以每期營業稅，不論收受或開立發票之營業人，均有就該稅期內進銷項資料申報之義務，於申報完畢後，該稅期即已結束，因認行為人在同一營業稅期內所為，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包括於一行為予以評價，至不同營業稅期者，其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412號、106年度台上字第2102號判決要旨參照）。另不同營業人既係於每1期各自獨立申報營業稅額，則行為人於同一申報期間內，主觀上基於單一犯意，客觀上於密接時、地，接續提供多張不實進項憑證，幫助同一納稅義務人逃漏稅捐，固可認屬接續一罪；惟行為人倘於同一申報期間內，提供不同之不實進項憑證，供不同之納稅義務人分別持之向稅捐主管機關申報營業稅，憑供扣抵銷項稅額使用，進而幫助不同之納稅義務人逃漏稅捐，係於相近期間內觸犯數個犯罪構成要件相同之罪名，對國家法益造成多次侵害，並非侵害同一法益，從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認屬單一犯罪事實之接續實行，自應論以數罪（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468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被告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蔣碧娥部分：
　　1.按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商業負責人，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原含有業務上登載不實之本質，與刑法第215條之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業務上文書罪，皆規範處罰同一之登載不實行為，應屬法規競合。且前者為後者之特別規定，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自應優先適用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填製不實罪論處。又發票乃證明事項之經過，造具記帳憑證所根據之憑證，自屬商業會計法第15條第1款所稱商業會計憑證中原始憑證之一種。凡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務之人員，明知為不實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者，即該當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次按稅捐稽徵法第43條之幫助逃漏稅捐罪，係結果犯，以發生逃漏稅捐結果為成立要件（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4917號判決意旨參照）；稅捐稽徵法第43條之幫助犯第41條之罪，為稅捐稽徵法之特別規定，與刑法上幫助犯之具絕對從屬性者不同，不必有正犯之存在亦能成立該罪（最高法院77年度台上字第4697判決意旨參照）。換言之，稅捐稽徵法第43條係對於逃漏稅捐之教唆或幫助行為特設之獨立處罰規定，此所謂幫助，乃犯罪之特別構成要件，並非逃漏稅捐者之從犯，自不適用刑法第30條所定幫助犯按正犯之刑減輕之規定。
　　2.核被告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蔣碧娥如事實欄二所為，均係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及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3條第1項之幫助逃漏稅捐罪。
　　3.從而，被告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蔣碧娥於附表3編號1至27及附表4編號1至22所示之各期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行為，係以每2月為1期，於附表5-1至5-9、附表6-1至6-8各該編號所示之各期申報個人綜合所得稅行為，係以每1年為1期，於申報時間內，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每期於申報完畢後即已結束，故應以「1期」作為認定本案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及幫助逃漏稅捐罪數之計算標準。於上開各附表所示之各同一稅期內所為多次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幫助逃漏稅捐犯行，均應各依接續犯論以包括一罪。
　　4.又刑法上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存在之目的，在於避免對於同一不法要素予以過度評價，其所謂「同一行為」係指所實行者為完全或局部同一之行為而言。被告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蔣碧娥就附表3編號1至27、附表4編號1至22、附表5-1至5-9及附表6-1至6-8分別填載不實會計憑證，並交付各附表所示營業人以幫助逃漏稅捐，均係基於同一犯罪故意，而實行同一犯罪行為，俱屬一行為同時觸犯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及幫助逃漏稅捐等2罪名，均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各從一重之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處斷。
　　5.被告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蔣碧娥就如事實欄二所載之犯行，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6.是被告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蔣碧娥就附表3編號1至27、附表4編號1至22、附表5編號1至9、附表6編號1至8各編號所為，均係犯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各共計66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均應予分論併罰。
　　7.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蔣碧娥擔任杏昌公司如附表1編號6至9所示之職務，不思正當經營，善盡社會責任，明知杏昌公司與晉乾公司、枳椇公司、草屯陳診所、合濟診所間並無如附表3編號1至27、附表4編號1至22、附表5-1至5-9、附表6-1至6-8所示之實際交易，竟虛開如該等附表所示之不實發票幫助其他納稅義務人逃漏稅，使會計事項發生不實結果，破壞商業會計憑證之公信力，危害稽徵公正，擾亂稅務作業，使稅捐稽徵機關無法正確課稅，妨礙課稅之公平性，所為實屬不該；兼衡其等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協助逃漏稅之數額、查無個人獲有不法犯罪所得、於本案各自扮演之角色及對犯行參與之程度，及其等無前科之素行（見法院前案紀錄表）、自陳之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及職業（見本院卷四第463頁）、犯後均坦承犯行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六至九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另審酌被告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蔣碧娥本件先後66次犯行之犯罪類型同質性程度、行為態樣、手段、責任非難重複性程度等情狀，定其應執行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戒。
　　8.查被告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蔣碧娥均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所為固屬不當，惟於犯後坦認犯行，犯後態度尚可，其經此警詢、偵查等訴訟程序及本院論罪科刑，當知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本院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予以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惟為督促其明瞭所為非是，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之規定，命被告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蔣碧娥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如主文六至九所示之金額。倘被告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蔣碧娥違反上開所定負擔且情節重大者，檢察官得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聲請撤銷前開緩刑之宣告，附此敘明。
（四）被告陳鎮銘、陳倩薇、周靜宜、游川吉部分：
　　1.被告陳鎮銘、陳倩薇如事實欄三所為，均係犯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7條第1項第1款、第41條之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被告周靜宜、游川吉如事實欄三所為，均係犯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1條之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公訴意旨就被告周靜宜、游川吉部分贅論以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7條第1項，容有誤會，，惟其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且此部分未涉及法定刑之變更，無礙被告周靜宜、游川吉之防禦權，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規定，變更起訴法條如上，併此敘明。
　　2.被告陳鎮銘、陳倩薇就如事實欄三、附表3編號1至27、附表4編號1至22所載之犯行，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3.被告陳鎮銘、陳倩薇以詐術逃漏附表3編號1至27之營利事業所得稅共27期及附表4編號1至22之營利事業所得稅共22期，均應各論以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7條第1項第1款、第41條之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共49罪（計算式：27＋22＝49）；被告周靜宜以詐術逃漏附表5-1至5-9之個人綜合所得稅共9期，應各論以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1條之納稅義務人以不正方法逃漏稅捐罪共9罪；被告游川吉以詐術逃漏附表6-1至6-8之個人綜合所得稅共8期，應各論以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1條之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共8罪。被告陳鎮銘、陳倩薇、周靜宜、游川吉就上開各期逃漏稅之犯意各別，行為互殊，均應分論併罰。
　　4.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陳鎮銘、陳倩薇為晉乾公司、枳椇公司此二納稅義務人之公司負責人，被告周靜宜、游川吉為依草屯陳診所、合濟診所申報業務所得之納稅義務人，竟使用不實進貨統一發票申報稅額，造成國家稅賦短收，影響稅捐稽徵機關對於稅賦管理及核課稅捐之正確性及公平性，所為均實有不當；兼衡其等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逃漏稅之數額，及其等無前科之素行（見法院前案紀錄表）、自陳之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及職業（見本院卷四第463至464頁）、犯後均坦承犯行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3至6「主文」欄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另審酌被告陳鎮銘、陳倩薇、周靜宜、游川吉就本件先後分別49、49、9及8次犯行之犯罪類型同質性程度、行為態樣、手段、責任非難重複性程度等情狀，分別定其應執行之刑，並均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戒。
　　5.查被告陳鎮銘、陳倩薇、周靜宜、游川吉均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所為固屬不當，惟於犯後坦認犯行，犯後態度尚可，其經此警詢、偵查等訴訟程序及本院論罪科刑，當知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本院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予以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惟為督促其明瞭所為非是，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之規定，命被告陳鎮銘、陳倩薇、周靜宜、游川吉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如主文十至十二所示之金額。倘被告陳鎮銘、陳倩薇、周靜宜、游川吉違反上開所定負擔且情節重大者，檢察官得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聲請撤銷前開緩刑之宣告，附此敘明。
參、沒收：
一、按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本法總則於其他法律有刑罰、保安處分或沒收之規定者，亦適用之。但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不在此限，刑法第2條第2項、第11條分別定有明文。是有關沒收應逕行適用裁判時之法律，無庸為新舊法之比較適用。被告13人行為後，刑法有關沒收部分之條文業於104年12月17日修正，並自105年7月1日起施行，故本案應適用現行刑法關於沒收之規定。
二、本案依卷內證據資料所示，無從認定被告黃日華、吳雲明、陳國師、李映芬、張耀元就如事實欄一所示之行為，及被告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蔣碧娥如事實欄二所示之行為而獲得犯罪所得之情事，先予敘明。
三、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二人以上共同犯罪，關於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倘個別成員並無犯罪所得，且與其他成員對於所得亦無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時，即無「利得」可資剝奪，一概採取絕對連帶沒收或追徵，對未受利得之共同正犯顯失公平，故共犯所得之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者為之。又所謂各人「所分得」之數，係指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而言。各共同正犯有無犯罪所得、所得多寡，事實審法院應視具體個案之實際情形，綜合卷證資料及調查結果，依自由證明程序釋明其合理之依據而為認定。倘共同正犯各成員內部間，對於不法利得分配明確時，應依各人實際分配所得宣告沒收；若共同正犯成員對不法所得並無處分權限，與其他成員亦無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限者，自不得諭知沒收；然如共同正犯各成員對於不法利得主觀上均具有共同處分之合意，客觀上復有共同處分之權限，且難以區別各人分得之數，則仍應負共同沒收之責（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42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晉乾公司及枳椇公司為被告陳鎮銘、陳倩薇所掌握，僅係用以壓低進貨成本及節稅等情，經被告陳鎮銘、陳倩薇陳述在卷如上。是如附表3「逃漏稅額」欄所示之逃漏稅額43萬5,444元，及如附表4「逃漏稅額」欄所示之逃漏稅額34萬7,010元，合計共78萬2,454元（計算式：43萬5,444元＋34萬7,010元＝78萬2,454元），均堪認屬被告陳鎮銘、陳倩薇之共同犯罪所得，且依卷內事證，尚無證據足認被告陳鎮銘、陳倩薇間就上開犯罪所得有具體、明確之分配，自應負共同沒收之責。前揭犯罪所得雖未扣案，仍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於主文十第2項對被告2人宣告共同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共同追徵其價額。
四、按租稅犯罪所保護之法益是確保國家稅捐請求權，亦即確保及時且完整的國家稅捐收入，保護國家「國庫利益」，此類稅捐請求權並非基於行為人犯罪為基礎之事實所形成，且非因實現犯罪構成要件事實後始行成立，換言之，在相關租稅犯罪前業已成立此類稅捐請求權。通常，已成立的稅捐請求權會因為犯罪而減縮，但不會透過犯罪而形成，即便稅捐請求權外觀上與犯罪構成要件之實現同時發生，稅捐請求權仍是基於稅捐構成要件而成立，而不是由於犯罪構成要件所生，亦即犯罪行為人之所為，並不會改變國家稅捐債權之存在事由。又因犯罪所得之沒收與稅捐之繳納，固然均係歸於國庫，然因犯罪所得之沒收而獲益的「司法國庫」，並不等同於「稅捐國庫」，稅捐刑法在於保障國家之稅捐國庫利益，國家自係逃漏稅捐犯罪之被害人，而為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犯罪所得已實際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規定所稱之「被害人」。故逃漏之稅捐於行為後已向國稅局依法實際補繳者，其犯罪所得於補繳之範圍（全額或部分）內，既已實際合法發（繳）還被害人，依上開規定，在該範圍已毋庸再諭知沒收或追徵（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301號判決意旨參照）。
五、附表5、6「逃漏稅額」欄所示之金額分別為被告周靜宜、游川吉本案犯行之犯罪所得，經被告周靜宜、游川吉及其等之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坦認在卷（見本院卷四第461至462頁），此等情事堪可認定。又被告周靜宜、游川吉已分別就105年至108年及105年至107年部分即附表5編號6至9部分及附表6編號6至8「逃漏稅額」欄所示之部分均已補繳完畢，有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各該年度之綜合所得稅核定稅額繳款書各1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433至439頁、本院卷一第397至413頁），此部分應認犯罪所得已實際發還被害人，爰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併此敘明。而剩餘被告周靜宜就附表5編號1至5「逃漏稅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被告游川吉就附表6編號1至5「逃漏稅額」欄所示之金額則尚未繳回。是被告周靜宜就附表5編號1至5「逃漏稅額」欄尚未繳回之犯罪所得共為773萬7,941元（計算式：178萬7,472元＋110萬7,032元＋169萬438元＋146萬7,492元＋168萬5,507元＝773萬7,941元），被告游川吉就附表6編號1至5「逃漏稅額」欄尚未繳回之犯罪所得共為159萬7,590元（計算式：51萬2,696元＋30萬1,351元＋30萬4,758元＋21萬760元＋26萬8,025元＝159萬7,590元），均未經扣案，亦未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爰均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六、查扣案之合濟診所帳款明細表、合濟診所分類帳各1本、被告游川吉隨身碟3個、合濟診所會計資料隨身碟1個為被告游川吉所有且供本案犯行所用之物，經被告游川吉於本院審理時供述明確（見本院卷四第462、517頁），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宣告沒收。
七、至扣案之其餘物品，無證據證明為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所指之被告所有且供本案犯行所用之物，爰均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潘鈺柔提起公訴，檢察官王文咨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6　　日
　　　　　　　　　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劉凱寧  
　　　　　　　　　　　　　　　　　　　  
　　　　　　　　　　　　　　　　　　　法　官　許菁樺
　　　　　　　　　
　　　　　　　　　　　　　　　　　　　法　官　何奕萱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羅盈晟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8　　日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
一、違反第20條第1項、第2項、第155條第1項、第2項、第157條之1第1項或第2項規定。
證券交易法第179條
法人及外國公司違反本法之規定者，除第177條之1及前條規定外，依本章各條之規定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
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
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務之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60萬元以下罰金：
一、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
110年12月19日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1條
納稅義務人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6萬元以下罰金。
110年12月19日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3條第1項
教唆或幫助犯第41條或第42條之罪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6萬元以下罰金。
110年12月19日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7條第1項
本法關於納稅義務人、扣繳義務人及代徵人應處刑罰之規定，於下列之人適用之：
一、公司法規定之公司負責人。
二、民法或其他法律規定對外代表法人之董事或理事。
三、商業登記法規定之商業負責人。
四、其他非法人團體之代表人或管理人。
附表1：
		編號

		被告

		職稱

		任職起迄時間



		1

		黃日華

		杏昌公司董事長

		99年6月29日至105年6月1日



		2

		吳雲明

		杏昌公司總經理

		100年1月1日至105年6月30日



		3

		陳國師

		杏昌公司總經理

		92年1月1日至100年12月31日、105年7月1日迄今



		4

		李映芬

		杏昌公司總管理處副總經理

		94年1月1日起擔任杏昌公司管理部經理，於105年7月起升任杏昌總管理處副總經理迄今



		5

		張耀元

		杏昌公司總管理處財務部會計課主任

		98年7月1日起至101年6月30日



		


		


		杏昌公司總管理處財務部代副理

		101年7月1日起至101年12月31日



		


		


		杏昌公司總管理處財務部副理

		102年1月1日起至107年12月31日



		


		


		杏昌公司總管理處財務部代經理

		108年1月1日起至108年6月30日



		


		


		杏昌公司總管理處財務部經理

		108年7月1日起迄今



		6

		蔡岳峰

		杏昌公司血液透析處業務經理

		94年9月1日起至104年1月31日



		7

		邱泗釧

		杏昌公司血液透析處中區營業部（臺中服務中心）業務部經理（址設臺中市○○區○○路00路000號）

		98年起擔任血液透析處中區營業部業務主任，於107年間升任經理迄今



		8

		許春雄

		杏昌公司血液透析處南區經理（址設：高雄市○鎮區○○路00000號2樓之1）

		100年起擔任血液透析處南區副理，於107年間升任經理迄今



		9

		蔣碧娥

		杏昌公司中區營業部行政助理

		93年迄今



		10

		陳鎮銘

		晉乾公司實際負責人

		96年7月5日起



		


		


		枳椇公司實際負責人

		94年1月13日起



		11

		陳倩薇

		晉乾公司會計

		96年7月5日起



		


		


		枳椇公司會計

		94年1月13日起



		12

		周靜宜

		草屯陳診所行政助理、負責人陳俊助配偶

		89年間起



		13

		游川吉

		合濟診所負責人

		90年間起







附表2-1：【杏昌公司與邑盛公司進銷金額（單位：新臺幣/元）】
		年度

		杏昌實收資本額

		杏昌實收資本額20%

		杏昌銷售邑盛

		邑盛銷售杏昌



		100

		350,000,000

		70,000,000

		98,398,230

		17,252,518



		101

		


		


		162,806,181

		27,148,876



		102

		


		


		195,573,756

		18,775,145



		103

		


		


		195,830,007

		15,330,839



		104

		


		


		178,871,446

		10,517,790



		105

		


		


		128,614,635

		9,610,013



		106

		


		


		111,903,997

		8,905,088



		107

		


		


		177,097,052

		11,256,704



		108

		360,000,000

		72,000,000

		229,918,334

		21,571,824



		109

		376,100,000

		75,220,000

		231,501,141

		42,454,317



		110

		400,230,000

		80,046,000

		282,516,072

		40,647,278



		111

		405,209,710

		81,041,942

		350,615,303

		17,350,447



		


		


		


		財報已有揭露關係人交易

		








附表2-2：【杏昌公司與杏田公司進銷金額（單位：新臺幣/元）】
		年度

		杏昌實收資本額

		杏昌實收資本額20%

		杏昌銷售杏田

		杏田銷售杏昌



		105

		350,000,000

		70,000,000

		81,098,308

		無







附表3：晉乾公司受有之虛偽發票
		編號

		發票時間

		統一發票號碼

		銷售金額

		逃漏稅額

		發票人

		主文



		1

		100年1月

		RX00000000

		152,229 

		7,611 

		杏昌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0年2月

		RX00000000

		 78,171 

		3,909 

		杏昌公司

		




		


		總計

		


		


		11,520 

		　

		




		2

		100年3月

		TB00000000

		112,371 

		5,619 

		杏昌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0年4月

		TB00000000

		121,046 

		6,052 

		杏昌公司

		




		


		總計

		


		


		11,671 

		　

		




		3



		100年5月

		UF00000000

		119,246 

		5,962 

		杏昌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0年6月

		UF00000000

		114,686 

		5,734 

		杏昌公司

		




		


		總計

		


		


		11,696 

		　

		




		4

		100年7月

		VK00000000

		80,640 

		4,032 

		杏昌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0年8月

		VM00000000

		 85,440 

		4,272 

		杏昌公司

		




		


		總計

		


		


		8,304 

		　

		




		5



		100年9月

		WP00000000

		106,937 

		5,347 

		杏昌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0年10月

		WP00000000

		 70,817 

		3,541 

		杏昌公司

		




		


		總計

		


		


		8,888 

		　

		




		6

		100年11月

		XT00000000

		103,286 

		5,164 

		杏昌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0年12月

		XV00000000

		 95,966 

		4,798 

		杏昌公司

		




		


		總計

		


		


		9,962 

		　

		




		7



		101年1月

		YW00000000

		 78,583 

		3,929 

		杏昌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1年2月

		YW00000000

		 96,874 

		4,844 

		杏昌公司

		




		


		總計



		


		


		8,773 

		　

		




		8

		101年3月

		AK00000000

		71,280 

		3,564 

		杏昌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1年4月

		AH00000000

		82,697 

		4,135 

		邑盛公司

		




		


		總計

		


		


		7,699 

		


		




		9

		101年5月

		BW00000000

		 85,903 

		4,295 

		邑盛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1年6月

		BW00000000

		 63,943 

		3,197 

		邑盛公司

		




		


		總計

		


		


		7,492 

		　

		




		10



		101年7月

		DK00000000

		71,280

		3,564

		邑盛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1年8月

		DK00000000

		86,349

		4,317

		邑盛公司

		




		


		總計

		


		


		7,881

		　

		




		11



		101年9月

		EY00000000

		71,263

		3,563

		邑盛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1年10月

		EY00000000

		59,846

		2,992

		邑盛公司

		




		


		總計

		


		


		6,555

		　

		




		12



		101年11月

		GM00000000

		63,069

		3,153

		邑盛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1年12月

		GM00000000

		40,320

		2,016

		邑盛公司

		




		


		總計

		


		


		5,169

		　

		




		13



		102年1月

		KN00000000

		250,286

		12,514

		邑盛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2年2月

		KN00000000

		153,817

		7,691

		邑盛公司

		




		


		總計

		


		


		20,205

		　

		




		14



		102年3月

		LL00000000

		275,657

		13,783

		邑盛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2年4月

		LL00000000

		249,600

		12,480

		邑盛公司

		




		


		總計

		


		


		26,263

		　

		




		15

		102年5月

		MJ00000000

		262,011

		13,101

		邑盛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2年6月

		MJ00000000

		72,811

		3,641

		邑盛公司

		




		


		總計

		


		


		16,742

		　

		




		16



		102年7月

		NG00000000

		73,760

		3,688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總計

		


		


		3,688

		　

		




		17



		103年2月

		ZA00000000

		226,057

		11,303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總計

		


		


		11,303

		　

		




		18

		103年3月

		ZV00000000

		218,400

		10,920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3年4月

		ZV00000000

		125,611

		6,281

		杏田公司

		




		


		總計

		


		


		17,201

		　

		




		19



		103年5月

		AQ00000000

		82,057

		4,103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3年6月

		AQ00000000

		143,886

		7,194

		杏田公司

		




		


		總計

		


		


		11,297

		　

		




		20

		103年7月

		BK00000000

		118,063

		5,903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3年8月

		BK00000000

		194,514

		9,726

		杏田公司

		




		


		103年8月

		BK00000000

		24,381

		1,219

		杏田公司

		




		


		103年8月

		BK00000000

		164,526

		8,226

		杏田公司

		




		


		103年8月

		BK00000000

		515,537

		25,777

		杏田公司

		




		


		總計



		


		


		50,851

		　

		




		21



		103年9月

		CE00000000

		243,657

		12,183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3年10月

		CE00000000

		226,971

		11,349

		杏田公司

		




		


		總計



		


		


		23,532

		　

		




		22



		103年11月

		CZ00000000

		178,514

		8,926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3年11月

		CZ00000000

		118,657

		5,933

		杏田公司

		




		


		103年11月

		CZ00000000

		91,530

		4,576

		杏田公司

		




		


		103年12月

		CZ00000000

		211,429

		10,571

		杏田公司

		




		


		103年12月

		CZ00000000

		15,931

		797

		杏田公司

		




		


		103年12月

		CZ00000000

		123,120

		6,156

		杏田公司

		




		


		103年12月

		CZ00000000

		88,823

		4,441

		杏田公司

		




		


		總計



		


		


		41,400

		　

		




		23

		104年1月

		NN00000000

		254,971

		12,749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4年1月

		NN00000000

		25,189

		1,259

		杏田公司

		




		


		104年1月

		NN00000000

		60,686

		3,034

		杏田公司

		




		


		104年2月

		NN00000000

		40,411

		2,021

		杏田公司

		




		


		104年2月

		NN00000000

		86,080

		4,304

		杏田公司

		




		


		104年2月

		NN00000000

		18,240

		912

		杏田公司

		




		


		104年2月

		NN00000000

		20,091

		1,005

		杏田公司

		




		


		104年2月

		NN00000000

		186,743

		9,337

		杏田公司

		




		


		總計



		


		


		34,621

		　

		




		24

		104年3月

		PG00000000

		215,194

		10,760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4年4月

		PG00000000

		186,743

		9,337

		杏田公司

		




		


		104年4月

		PG00000000

		32,251

		1,613

		杏田公司

		




		


		總計



		


		


		21,710

		　

		




		25

		104年5月

		QA00000000

		121,371

		6,069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4年6月

		QA00000000

		15,931

		797

		杏田公司

		




		


		104年6月

		QA00000000

		194,971

		9,749

		杏田公司

		




		


		總計



		


		


		16,615

		　

		




		26

		104年7月

		QU00000000

		222,743

		11,137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4年8月

		QU00000000

		210,743

		10,537

		杏田公司

		




		


		總計



		


		


		21,674

		　

		




		27



		104年11月

		SG00000000

		146,743

		7,337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4年11月

		SG00000000

		35,909

		1,795

		杏田公司

		




		


		104年12月

		SG00000000

		72,000

		3,600

		杏田公司

		




		


		總計



		


		


		12,732

		　

		




		合計逃漏稅額共43萬5,444元

		


		


		


		


		


		








附表4：枳椇公司受有之虛偽發票
		編號

		發票時間

		統一發票號碼

		銷售金額

		逃漏稅額

		發票人

		主文



		1



		100年6月

		UF00000000

		221,943

		11,097

		杏昌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總計

		


		


		11,097

		　

		




		2



		100年7月

		VK00000000

		240,909

		12,045

		杏昌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總計

		


		


		12,045

		　

		




		3



		101年4月

		AH00000000

		102,023

		5,101

		邑盛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總計

		


		


		5,101

		　

		




		4

		101年5月

		BW00000000

		108,240

		5,412

		邑盛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1年6月

		BW00000000

		134,411

		6,721

		邑盛公司

		




		


		總計

		


		


		12,133

		　

		




		5

		101年7月

		DK00000000

		178,503

		8,925

		邑盛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1年8月

		DK00000000

		95,543

		4,777

		邑盛公司

		




		


		總計

		


		


		13,702

		　

		




		6

		101年9月

		EY00000000

		88,549

		4,427

		邑盛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1年10月

		EY00000000

		124,331

		6,217

		邑盛公司

		




		


		總計

		


		


		10,644

		　

		




		7

		102年1月

		KH00000000

		76,080

		3,804

		邑盛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2年1月

		KH00000000

		27,261

		1,363

		邑盛公司

		




		


		102年2月

		KN00000000

		80,229

		4,011

		邑盛公司

		




		


		總計

		


		


		9,178

		　

		




		8

		102年3月

		LL00000000

		73,531

		3,677

		邑盛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2年3月

		LL00000000

		13,714

		686

		邑盛公司

		




		


		102年4月

		LL00000000

		71,771

		3,589

		邑盛公司

		




		


		102年4月

		LL00000000

		19,947

		997

		邑盛公司

		




		


		總計

		


		


		8,949

		　

		




		9

		102年5月

		MJ00000000

		77,714

		3,886

		邑盛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2年5月

		MJ00000000

		23,764

		1,188

		邑盛公司

		




		


		102年5月

		MJ00000000

		41,063

		2,053

		邑盛公司

		




		


		102年5月

		MJ00000000

		13,680

		684

		邑盛公司

		




		


		102年6月

		MJ00000000

		182,187

		9,109

		邑盛公司

		




		


		102年6月

		MJ00000000

		213,600

		10,680

		邑盛公司

		




		


		總計

		


		


		27,600

		　

		




		10

		102年7月

		NG00000000

		73,524

		3,676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2年7月

		NG00000000

		156,297

		7,815

		杏田公司

		




		


		102年7月

		NG00000000

		106,217

		5,311

		杏田公司

		




		


		102年8月

		NG00000000

		31,451

		1,573

		杏田公司

		




		


		102年8月

		NG00000000

		8,486

		424

		杏田公司

		




		


		102年8月

		NG00000000

		151,686

		7,584

		杏田公司

		




		


		102年8月

		NG00000000

		82,571

		4,129

		杏田公司

		




		


		總計

		


		


		30,512

		　

		




		11



		102年9月

		PE00000000

		312,000

		15,600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2年9月

		PE00000000

		472

		24

		杏田公司

		




		


		102年9月

		PE00000000

		3,857

		193

		杏田公司

		




		


		102年9月

		PE00000000

		143,595

		7,180

		杏田公司

		




		


		102年9月

		PE00000000

		91,177

		4,558

		杏田公司

		




		


		102年10月

		PE00000000

		14,476

		724

		杏田公司

		




		


		102年10月

		PE00000000

		170,514

		8,526

		杏田公司

		




		


		102年10月

		PE00000000

		80,343

		4,017

		杏田公司

		




		


		總計

		


		


		40,822

		　

		




		12



		102年11月

		QC00000000

		12,571

		629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2年11月

		QC00000000

		186,060

		9,303

		杏田公司

		




		


		102年12月

		QC00000000

		234,514

		11,726

		杏田公司

		




		


		102年12月

		QC00000000

		96,520

		4,826

		杏田公司

		




		


		總計

		


		


		26,484

		　

		




		13



		103年1月

		ZA00000000

		226,514

		11,326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3年1月

		ZA00000000

		20,571

		1,029

		杏田公司

		




		


		103年1月

		ZA00000000

		1,714

		86

		杏田公司

		




		


		總計

		


		


		12,441

		　

		




		14



		103年3月

		ZV00000000

		14,476

		724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3年4月

		ZV00000000

		5,524

		276

		杏田公司

		




		


		103年4月

		ZV00000000

		157,817

		7,891

		杏田公司

		




		


		總計

		


		


		8,891

		　

		




		15



		103年5月

		AQ00000000

		89,143

		4,457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3年5月

		AQ00000000

		3,810

		190

		杏田公司

		




		


		103年6月

		AQ00000000

		127,543

		6,377

		杏田公司

		




		


		103年6月

		AQ00000000

		16,762

		838

		杏田公司

		




		


		總計

		


		


		11,862

		　

		




		16



		103年7月

		BK00000000

		108,909

		5,445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3年7月

		BK00000000

		53,303

		2,665

		杏田公司

		




		


		總計

		


		


		8,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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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3月

		PG00000000

		75,680

		3,784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4年3月

		PG00000000

		61,629

		3,081

		杏田公司

		




		


		104年4月

		PG00000000

		101,074

		5,054

		杏田公司

		




		


		104年4月

		PG00000000

		43,217

		2,161

		杏田公司

		




		


		總計

		


		


		14,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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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5月

		QA00000000

		61,634

		3,082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4年5月

		QA00000000

		151,269

		7,563

		杏田公司

		




		


		104年6月

		QA00000000

		138,149

		6,907

		杏田公司

		




		


		104年6月

		QA00000000

		61,634

		3,082

		杏田公司

		




		


		總計

		


		


		20,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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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7月

		QU00000000

		114,651

		5,733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4年7月

		QU00000000

		61,634

		3,082

		杏田公司

		




		


		104年8月

		QU00000000

		121,851

		6,093

		杏田公司

		




		


		總計

		


		


		14,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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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9月

		RN00000000

		194,297

		9,715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4年9月

		RN00000000

		155,154

		7,758

		杏田公司

		




		


		104年9月

		RN00000000

		95,183

		4,759

		杏田公司

		




		


		104年10月

		RN00000000

		194,971

		9,749

		杏田公司

		




		


		總計

		


		


		3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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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12月

		SG00000000

		48,560

		2,428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4年12月

		SG00000000

		130,971

		6,549

		杏田公司

		




		


		總計

		


		


		8,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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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1月

		AU00000000

		88,594

		4,430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5年1月

		AU00000000

		48,571

		2,429

		杏田公司

		




		


		總計



		


		


		6,859

		　

		




		合計逃漏稅額共34萬7,010元

		


		


		


		


		


		








附表5：草屯陳診所受有之虛偽發票
		編號

		時間

		發票時間、統一發票號碼及發票金額

		逃漏稅額

		主文



		1

		100年

		詳附表5-1

		178萬7,472元

		周靜宜犯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5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2

		101年

		詳附表5-2

		110萬7,032元

		周靜宜犯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5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3

		102年

		詳附表5-3

		169萬438元

		周靜宜犯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5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4

		103年

		詳附表5-4

		146萬7,492元

		周靜宜犯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5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5

		104年

		詳附表5-5

		168萬5,507元

		周靜宜犯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5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6

		105年

		詳附表5-6

		110萬1,890元

		周靜宜犯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5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7

		106年

		詳附表5-7

		66萬4,857元

		周靜宜犯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8

		107年

		詳附表5-8

		39萬9,767元

		周靜宜犯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9

		108年

		詳附表5-9

		13萬7,113元

		周靜宜犯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附表6：合濟診所受有之虛偽發票
		編號

		時間

		發票時間、統一發票號碼及發票金額

		逃漏稅額

		主文



		1

		100年

		詳附表6-1

		51萬2,696元

		游川吉犯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2

		101年

		詳附表6-2

		30萬1,351元

		游川吉犯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3

		102年

		詳附表6-3

		30萬4,758元

		游川吉犯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4

		103年

		詳附表6-4

		21萬760元

		游川吉犯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5

		104年

		詳附表6-5

		26萬8,025元

		游川吉犯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6

		105年

		詳附表6-6

		4萬888元

		游川吉犯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7

		106年

		詳附表6-7

		12萬4,318元

		游川吉犯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8

		107年

		詳附表6-8

		13萬1,026元

		游川吉犯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附表7：
		編號

		證據資料



		1

		杏昌公司與邑盛公司100年至110年間進銷項往來明細、杏昌公司與杏田公司105年間進銷項往來明細（他字第1376號卷一第9至10頁反面、27至28頁）



		2

		杏昌公司及其子公司合併財務報表(100年至110年)、杏昌公司及其子公司合併財務報表(112年及111年第1季)（112偵74336附件合併財報全卷）



		3

		扣押物編號1-1-8孔秀芬電腦內之(1)印鑑管理紀錄、(2)杏田公司相關資料、(3)工作記要（偵字第74336號卷二第28至31頁）



		4

		扣押物編號2-1-14蔣碧娥電腦內之(1)邑盛公司及杏田公司合約總檔紀錄、(2)93年10月19日孔秀芬寄送電子郵件及附件、(3)邱泗釧之杏田公司名片電子檔、(4)YS0000000署南投聯標102-103年度合約檔、HT0000000署南投聯標102-103年度合約檔各1份（偵字第74336號卷二第32至35頁、他字第1376號卷三第199至202頁）



		5

		扣押物編號2-1-8邑盛公司及杏田公司標案相關資料（偵字第74336號卷二第36至39頁反面）



		6

		邑盛公司各式申請表單、作帳筆記、電聯紀錄（含杏田）、簽呈、發票資料（偵字第74336號卷二第40至56頁反面、他字第1376號卷二第318頁反面至319頁、他字第1376號卷三第187頁）



		7

		邑盛公司會計傳票、收支證明單、折讓單及發票副本資料（偵字第74336號卷二第57至64頁）



		8

		杏田公司申請表單及發票資料（偵字第74336號卷二第65至69頁）



		9

		杏田公司會計傳票、日記帳及收支證明單資料（偵字第74336號卷二第70至76頁反面）



		10

		邑盛公司及杏田公司與杏昌公司之經銷合約書節錄（偵字第74336號卷二第77至81頁）



		11

		杏昌公司會議紀錄（偵字第74336號卷二第82至83頁）



		12

		李映芬、謝志福、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曲如琪、孔秀芬、蔣碧娥及鮑志峰等人手機內LINE對話紀錄擷圖、還原對話訊息、電子郵件及附件資料（偵字第74336號卷二第84至91頁反面、他字第1376號卷一第148至168、174至202頁反面、他字第1376號卷二第161至167、331頁正、反面、第334至338頁反面、他字第1376號卷三第46、111、143、183、208、219、220、222、225、231、232頁、他字第1376號卷五第9頁正、反面、第34頁正、反面）



		13

		扣押物編號9-3-1陳鎮銘iPhone手機內對話紀錄及對帳單翻拍照片、簡至寧與邱翔惠、孔秀芬、林文真之LINE對話紀錄、高國鈞手機內與LINE暱稱「上嘉峰嫂Nancy」之對話紀錄翻拍照片（他字第1376號卷二第197至203、360、361頁、他字第1376號卷三第91、92、97頁）



		14

		杏昌公司之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之客戶資料暨交易明細整理表（偵字第74336號卷一第258至260頁）



		15

		高國鈞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102年至112年交易明細整理表(邑盛公司匯入)（偵字第74336號卷一第299至300頁）



		16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監察室112年7月18日中區國稅監字第112040346號函暨檢附枳椇公司、晉乾公司、草屯陳診所、合濟診所100年至108年度逃漏稅金額資料（偵字第74336號卷二第267至284頁）



		17

		被告邱泗釧之彰化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整理表、彰化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支存帳戶交易明細及整理表、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及整理表（偵字第74336號卷一第157至172頁、他字第1376號卷二第124頁正反面）



		18

		邱泗釧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之資金收支明細（南機站筆錄卷第45至52頁反面、他字第1376號卷一第61至63頁）



		19

		被告許春雄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之交易明細(節錄)及整理表（偵字第74336號卷一第173至183頁）



		20

		許春雄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之資金收支明細（南機站筆錄卷第19至36頁、他字第1376號卷一第53至60頁、他字第1376號卷二第142至149頁）



		21

		草屯陳診所第一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華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支存帳戶交易明細整理表及傳票、被告周靜宜台新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及00000000000000號（支存）帳戶交易明細整理表（偵字第74336號卷一第184至193頁、他字第1376號卷二第174至180頁反面、183至186頁反面）



		22

		合濟診所林宗正之彰化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合濟診所游川吉之第一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整理表及傳票；黃珮君彰化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第一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偵字第74336號卷一第194至208頁反面、他字第1376號卷二第14至22、91至99頁反面）



		23

		晉乾公司及枳椇公司臺中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00000號支存帳戶交易明細整理表及傳票、支票影本（偵字第74336號卷一第209至214頁反面、他字第1376號卷二第212至213頁）



		24

		邑盛公司永豐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與晉乾公司、枳椇公司、草屯陳診所、合濟診所等帳戶往來之交易明細整理表（偵字第74336號卷一第236至241頁、他字第1376號卷二第10至13、61頁正、反面、100頁正、反面）



		25

		杏田有限公司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及其他交易傳票（偵字第74336號卷一第242至257頁、他字第1376號卷二第84至86頁反面）



		26

		中區診所帳戶交易明細、傳票及整理表(1)兆揚內科診所唐煌之臺灣土地銀行000000000000號支存帳戶交易明細、(2)惠聖診所林秀梅之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支存帳戶交易明細整理表及支票影本、(3)三豐診所洪一恭之合作金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支存帳戶交易明細整理表及支票影本、(4)育恩診所陳育偉之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支存帳戶交易明細整理表及支票影本、(5)文冠內科診所林哲瑩之日盛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支存帳戶交易明細整理表及支票背面影本（偵字第74336號卷一第261至271頁反面、他字第1376號卷二第51至54頁）



		27

		南區診所帳戶交易明細、傳票及整理表(1)昱泰診所黃文德之合作金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支存帳戶開戶資料及支票影本、(2)邱晴嵐之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支存帳戶開戶資料及支票影本、(3)沈震泰之華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支存帳戶交易明細整理表及支票影本、(4)揚銘診所提供揚銘診所蘇鍵育之土地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杏昌公司開立之發票(揚銘診所)、新鴻遠診所提供新鴻遠診所張智鴻之土地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杏昌公司開立之發票(新鴻遠診所)、對帳單(5)郭美宏之高雄銀行000000000000號支存帳戶開戶資料及支票影本、(6)佑強診所賀志強之彰化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支存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偵字第74336號卷一第272至298頁反面、南機站筆錄卷第4至6頁反面、第9至11頁反面、第130至133頁反面、138、145至150、163至171頁反面、高雄地檢他字第4749號卷一第13至18頁）



		28

		扣押物編號7-1-1草屯陳診所支票開票札記、扣押物編號7-1-2草屯陳診所叫貨紀錄（偵字第74336號卷二第95至99頁反面、他字第1376號卷四第121至126頁）



		29

		合濟診所帳款明細表及分類帳資料（偵字第74336號卷二第100至105頁反面）



		30

		邱泗釧扣案筆記型電腦、行動硬碟內之(1)101年1月及103年3月草屯陳診所、合濟診所、晉乾公司及枳椇公司虛開發票excel檔案資料、(2)邱泗釧臺中區營收支出excel檔案資料節錄、(3)貨款簽收資料及對帳單；扣押物編號2-1-7邱泗釧行動硬碟內資料：草屯陳診所合約總表、支票及發票號碼等資料（偵字第74336號卷二第106至121頁反面、他字第1376號卷一第64至88頁、他字第1376號卷二第33至46頁反面、110至123頁反面、156至157頁反面、第211、225至231、251至255、278至286頁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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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175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日華





選任辯護人  林玠民律師

被      告  陳國師







選任辯護人  鄭文龍律師

被      告  吳雲明







選任辯護人  朱日銓律師

            汪懿玥律師

被      告  李映芬





選任辯護人  許兆慶律師

            陳澐樺律師

被      告  張耀元







選任辯護人  薛智友律師

            張瑋芸律師

            王琬華律師

被      告  蔡岳峰





選任辯護人  莊巧玲律師

被      告  邱泗釧





            許春雄





            蔣碧娥





上三人共同

選任辯護人  高子淵律師

被      告  陳鎮銘







選任辯護人  鄭雅方律師

被      告  陳倩薇





選任辯護人  傅宇均律師

            陳品亘律師

被      告  周靜宜







選任辯護人  吳威廷律師

            洪清躬律師

被      告  游川吉





選任辯護人  劉建成律師

            林暘鈞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證券交易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

度偵字第7433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黃日華部分：

　　黃日華共同犯法人之行為負責人申報及公告不實罪，處有期

    徒刑1年2月。緩刑2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

    向公庫支付新臺幣300萬元。

二、陳國師部分：

　　陳國師共同犯法人之行為負責人申報及公告不實罪，處有期

    徒刑1年2月。緩刑2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

    向公庫支付新臺幣300萬元。

三、吳雲明部分：

　　吳雲明共同犯法人之行為負責人申報及公告不實罪，處有期

    徒刑1年。緩刑2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向

    公庫支付新臺幣250萬元。

四、李映芬部分：

　　李映芬共同犯法人之行為負責人申報及公告不實罪，處有期

    徒刑11月。緩刑2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向

    公庫支付新臺幣200萬元。

五、張耀元部分：

　　張耀元共同犯法人之行為負責人申報及公告不實罪，處有期

    徒刑10月。緩刑2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向

    公庫支付新臺幣150萬元。

六、蔡岳峰部分：

　　蔡岳峰共同犯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共66罪，各處有期徒刑

    3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應執行有期

    徒刑1年6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緩刑2

    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5

    0萬元。

七、邱泗釧部分：

　　邱泗釧共同犯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共66罪，各處有期徒刑

    3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應執行有期

    徒刑1年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緩刑2

    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3

    0萬元。

八、許春雄部分：

　　許春雄共同犯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共66罪，各處有期徒刑

    3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應執行有期

    徒刑1年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緩刑2

    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3

    0萬元。

九、蔣碧娥部分：

　　蔣碧娥共同犯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共66罪，各處有期徒刑

    3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應執行有期

    徒刑1年2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緩刑2

    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2

    0萬元。

十、陳鎮銘及陳倩薇部分：

　　陳鎮銘、陳倩薇共同犯如附表3「主文」欄及如附表4「主文

    」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3「主文」欄及如附表4「主文」

    欄所示之刑。各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

    臺幣1千元折算1日。均緩刑2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6

    個月內，各向公庫支付新臺幣30萬元。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78萬2,454元，陳鎮銘及陳倩薇均

    應共同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共

    同追徵其價額。

十一、周靜宜部分：

　　　周靜宜犯如附表5「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5「主

      文」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6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緩刑2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

      日起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50萬元。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773萬7,941元沒收，於全部或一

      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十二、游川吉部分：

　　　游川吉犯如附表6「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6「主

      文」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5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緩刑2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

      日起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40萬元。

　　　扣案之合濟診所帳款明細表、合濟診所分類帳各1本、隨

      身碟3個、合濟診所會計資料隨身碟1個均沒收；未扣案之

      犯罪所得新臺幣159萬7,59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

      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黃日華、吳雲明、陳國師、李映芬、張耀元分別於附表1編

    號1至5所示時間，在址設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號8樓之

    2杏昌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杏昌公司）擔任如該等編號

    所示之職務，均為公司法第8條第2項所定之公司負責人，亦

    為杏昌公司申報及公告之財務報告不實之行為負責人。黃日

    華、吳雲明、陳國師、李映芬、張耀元均明知杏昌公司經財

    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下稱櫃買中心）於民國

    98年7月20日核准其股票得由證券經紀商或證券自營商在其

    營業處所受託或自行買賣（俗稱上櫃，股票代號1788），屬

    證券交易法第5條所定義之發行人，應依證券交易法第36條

    及第20條第2項規定，向主管機關申報並公告經會計師查核

    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其內容不得有虛偽隱匿之情事，杏

    昌公司於附表2-1及2-2所示時間，分別對邑盛有限公司（下

    稱邑盛公司）、杏田有限公司（下稱杏田公司）具有實質控

    制能力，且進銷金額已超過杏昌公司實收資本額達20%或達

    新臺幣（下同）1億元以上屬重大交易事項，仍共同基於隱

    匿重大關係人交易之犯意聯絡，違反財報編製準則第13條之

    1第1款第7目、第8目之規定，於100至110年、105年之杏昌

    公司及其子公司合併財務報告附註之「關係人交易」項下未

    揭露邑盛公司、杏田公司為實質關係人，並使不知情之會計

    師出具查核意見，而有虛偽及隱匿之情事，足以危害證券市

    場投資人之正確判斷及主管機關查核管理之正確性。

二、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蔣碧娥分別於附表1編號6至9所

    示時間，在杏昌公司擔任如該等編號所示之職務，均明知杏

    昌公司應按實際銷貨對象如實開立發票，不得假借由某一客

    戶統一採購再分貨予其他客戶，及杏昌公司於附表3「發票

    時間」欄所示之時間並無銷貨如附表3「銷售金額」欄所示

    之貨款貨物與晉乾有限公司（下稱晉乾公司）、於附表4「

    發票時間」欄所示之時間並無銷貨如附表4「銷售金額」欄

    所示之貨款貨物與枳椇有限公司（下稱枳椇公司）、於附表

    5-1至5-9「發票時間」欄所示之時間並無銷貨如該等附表「

    發票金額」欄所示之貨款貨物與草屯陳診所、於附表6-1至6

    -8「發票時間」欄所示之時間並無銷貨如該等附表「發票金

    額」欄所示之貨款貨物與合濟診所之事實，仍為求降低產品

    售價、提高診所採購意願、增加主管區域銷售業績等目的，

    共同基於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及幫助他人逃漏稅捐之犯意聯絡

    ，接續開立該等附表所示之杏昌、邑盛、杏田等公司之不實

    發票，交付陳鎮銘、陳倩薇、周靜宜、游川吉供晉乾公司、

    枳椇公司、草屯陳診所、合濟診所充作進貨憑證使用（詳下

    述），使晉乾公司、枳椇公司、草屯陳診所負責人、合濟診

    所負責人於每期申報稅額時持而向稅捐稽徵機關申報扣抵銷

    項稅額，分別幫助晉乾公司、枳椇公司、草屯陳診所負責人

    、合濟診所負責人逃漏該等附表3、4、5、6「逃漏稅額」欄

    所示之稅額，足以生損害於稅捐稽徵機關對於課稅管理之正

    確性。

三、陳鎮銘、陳倩薇為兄妹，其等於附表1編號10、11所示時間

    ，分別係晉乾公司、枳椇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及會計，均為公

    司法第8條所定之公司負責人，並為稅捐稽徵法第47條第1項

    、第2項規定適用納稅義務人之實際負責人。周靜宜、游川

    吉於附表1編號12、13所示時間，分別係草屯陳診所行政助

    理及合濟診所負責人，負責申報草屯陳診所及合濟診所醫師

    之個人綜合所得稅，且均為納稅義務人。陳鎮銘、陳倩薇、

    周靜宜、游川吉均明知晉乾公司、枳椇公司、草屯陳診所、

    合濟診所並無向杏昌、邑盛、杏田等公司進貨如附表3、4、

    5-1至5-9、6-1至6-8所示統一發票貨款貨物之事實，陳鎮銘

    、陳倩薇仍共同基於詐術逃漏稅捐之犯意，分別於附表3、4

    「發票時間」欄所示之時間，周靜宜仍基於詐術逃漏稅捐之

    犯意，於附表5「時間」欄所示時間，游川吉仍基於詐術逃

    漏稅捐之犯意，於附表6「時間」欄所示時間，自杏昌、邑

    盛、杏田等公司取得如該等附表所示之不實發票，充作進貨

    憑證使用，並於每期申報稅額時，分別持而向稅捐稽徵機關

    申報扣抵銷項稅額，逃漏如附表3、4「逃漏稅額」欄所示之

    營利事業所得稅額及如附表5、6「逃漏稅額」欄所示之個人

    綜合所得稅額。

　　理　由

壹、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前揭事實，業據被告黃日華、吳雲明、陳國師、李映芬、張

    耀元、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蔣碧娥、陳鎮銘、陳倩薇

    、周靜宜、游川吉於偵查及本院均坦承不諱，與證人即杏田

    公司負責人簡至寧（起訴書誤載為簡志寧）、證人即會計師

    林恒昇、證人即邑盛公司負責人高國鈞、證人即杏昌公司血

    液透析處副總經理謝志福、證人即杏昌公司總管理處行政部

    業務行政課主任孔秀芬、證人即杏昌公司會計王梅香、證人

    即草屯陳診所負責人陳俊助、證人即草屯陳診所會計何麗紅

    、證人即合濟診所會計林靜宜於偵查中之證述相符（見他字

    卷四第90至95、112至113、210至220、231至238、161至163

    、65至68、33至38、48至52頁、他字卷三第81至83頁），並

    有如附表7所示之各項證據在卷可參，足認被告13人之任意

    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堪採信。另就起訴書附表1、2-1、2-

    2、3-3、3-2、3-4、3-5部分欄位有誤載，且經公訴檢察官

    表示對本院更正部分沒有意見或於本院審理時更正（見本院

    卷二第402頁、本院卷四第11頁），且有上開證據在卷可參

    ，本院均就該部分誤載之內容更正如本判決附表，併此敘明

    。

二、就事實一部分係違反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2項規定之說明：

（一）按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2項規定「發行人依本法規定申報

      或公告之財務報告及財務業務文件，其內容不得有虛偽或

      隱匿之情事」，違反者，依同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規定

      論處罪刑。所稱不得有虛偽或隱匿情事之「內容」，係指

      某項資訊的表達或隱匿，對於一般理性投資人的投資決定

      ，具有重要的影響者而言；參諸同法第20條之1規定，暨

      依目的性解釋、體系解釋，及比較法之觀點，目前學界及

      實務上通認應以具備「重大性」為限，亦即應以相關資訊

      之主要內容或重大事項之虛偽或隱匿，足以生損害於（理

      性）投資人為限。而此「重大性」原則之判斷標準，雖法

      無明文，然我國邇來實務已漸次發展出演繹自現行法規命

      令之「量性指標」，例如現行財報編製準則第17條第1款

      第7目所規定「與關係人進、銷貨之金額達1億元或實收資

      本額20%以上者」；第8目（即現行財報編製準則第17條第

      1款第8目）所規定「應收關係人款項達1億元或實收資本

      額20%以上」，及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1項第1款之

      「應重編財務報告」門檻（即更正稅後損益金額在1千萬

      元以上，且達原決算營業收入淨額1%或實收資本額5%者；

      現行已依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合併財務報告，分設不同

      重編門檻）等量化規定。另外，尚參考美國證券交易委員

      會（SECURITIESANDEXCHANGECOMMISSION；簡稱SEC）發布

      之「第99號幕僚會計公告」（StaffAccountingBulletinN

      o.99）所列舉之不實陳述是否掩飾收益或其他趨勢、使損

      失變成收益（或收益變成損失）、影響發行人遵守法令之

      規範、貸款契約或其他契約上之要求、增加管理階層的薪

      酬、涉及隱藏不法交易等因素，而演繹出「質性指標」；

      而此「質性指標」，並非單純以關係人間之「交易金額」

      若干為斷，尚含括公司經營階層是否有「舞弊」、「不法

      行為」的主觀犯意，或該內容是否足以「掩飾營收趨勢」

      、「影響履約或償債能力」及「影響法律遵循」等各項「

      質性因子」，加以綜合研判。換言之，證券交易法上「重

      大性」概念判斷的核心，在於不實資訊對一般理性投資人

      而言，可能具有顯著影響，在整體資訊考量下，仍然可能

      影響其投資決策，因此在判斷某項不實資訊是否符合證券

      交易法「重大性」要件時，必須根基於理性投資人可能實

      質改變其投資決策的核心概念下，藉由前述「量性指標」

      和「質性指標」進行全面性的綜合判斷，只要符合其中之

      一，即屬重大而應揭露，並不需要兩者兼具，俾發揮「質

      性指標」補漏網的功能，避免行為人利用「量性指標」、

      形式篩檢，而為實質脫法規避行為，以維護證券市場之誠

      信。相反地，如該不實內容，在客觀上不具備「重大性」

      ，即無科以刑罰之必要，庶符刑法謙抑、最後手段性及比

      例原則，自不待言（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547號判

      決意旨參照）。

（二）查邑盛公司及杏田公司均為被告黃日華、吳雲明、陳國師

      、李映芬、張耀元所實質掌控之公司，均屬杏昌公司之關

      係人，且邑盛公司及杏田公司與杏昌公司間之進銷金額分

      別如附表2-1、2-2所示等情，均經被告黃日華、吳雲明、

      陳國師、李映芬、張耀元供述在卷如上。則杏昌公司於10

      0年至110年間對邑盛公司及於105年間對杏田公司此等實

      質關係人之進、銷貨之金額均達杏昌公司之實收資本額20

      %以上，依財報編製準則第17條第1款第7目、第8目之規定

      自應於財務報告上揭露，依據客觀情狀及理性投資人判斷

      標準，已符合影響決策判斷之重大性。則杏昌公司及其子

      公司合併財務報告附註之「關係人交易」項下，未揭露邑

      盛公司、杏田公司為實質關係人，依上開最高法院判決意

      旨，自合於違反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2項規定之申報及公

      告不實。

三、被告陳鎮銘於如附表1編號10所示之期間擔任晉乾公司及枳

    椇公司之實際負責人，被告陳倩薇則於如附表1編號11所示

    之期間擔任晉乾公司及枳椇公司之會計等情，經被告陳鎮銘

    、陳倩薇坦承在卷。然被告陳倩薇於偵查中陳稱：晉乾公司

    及枳椇公司員工只有我1個人，我是晉乾公司及枳椇公司之

    實際負責人（見他字卷二第204至206頁）。後被告陳倩薇雖

    改稱晉乾公司及枳椇公司事務之主要決定者為被告陳鎮銘，

    然晉乾公司及枳椇公司係為了採購耗材壓低價錢及節稅等目

    的所設立，而晉乾公司及枳椇公司之進出貨等發票均是由被

    告陳倩薇處理等情，仍為被告陳倩薇於偵查中陳述明確（見

    他字卷三第18至20頁），並與被告陳鎮銘、邱泗釧於偵查中

    證述相符（見他字卷三第2至4頁、他字卷二第244至245頁）

    ，堪認晉乾公司及枳椇公司之事務仍均由被告陳倩薇處理，

    被告陳倩薇就晉乾公司及枳椇公司仍具商業負責人之身分。

    又被告周靜宜與草屯陳診所之負責人為夫妻，被告周靜宜於

    草屯陳診所之職稱擔任行政助理，並綜理草屯陳診所之採購

    、招聘人員、申報所得稅等事宜，經被告周靜宜陳述在卷（

    見他字卷二第168至173頁、他字卷四第116至118頁），並與

    證人即草屯陳診所負責人陳俊助於偵查中證述相符（見他字

    卷四第65至68頁），亦堪認草屯陳診所之經營事項均由被告

    周靜宜決策及辦理，被告周靜宜並於各年度申報其配偶陳俊

    助之個人綜合所得稅而為納稅義務人，併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13人之犯行均堪可認定，應

    依法論科。

貳、論罪科刑：

一、就事實欄一部分：

（一）新舊法比較：

　　1.按行為後法律有變更者，適用行為時之法律。但行為後之法律有利

      於行為人者，適用最有利於行為人之法律，刑法第2條第1項定

      有明文。

　　2.證券交易法第171條雖於101年1月4日修正第171條第1項第

      3款規定董監事經理人違背職務或侵占公司資產致公司受

      損達5百萬元以上之規定，然並未變動本案所涉違反證券

      交易法第20條第2項而依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處

      罰之情形，是並無新舊法比較適用之問題。

　　3.證券交易法第171條又於107年1月31日修正公布，修正後

      該條第1項係就證券詐偽、資訊不實、非常規交易、背信

      及侵占等犯罪加以處罰，第2項以「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

      或財產上利益金額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修正前規定為

      「其犯罪所得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資為加重處罰條

      件；至修正後該條第7項規定：「犯第1項至第3項之罪，

      犯罪所得屬犯罪行為人或其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

      團體因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所列情形取得者，除應發還被

      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則為

      不法利得之沒收範圍。參照第2項修正之立法理由說明，

      明揭「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下稱犯罪規模

      ），係指因犯罪而直接取得之直接利得，不包含間接利得

      ，且應扣除成本。基此，107年1月31日修正公布之證券交

      易法第171條第2項所謂「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僅屬司法實務見解之明文化，無比較新舊法問題，自

      應依修正後即現行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2項規定，判斷本

      案有無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金額達1億元以上

      之情形（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087號判決意旨參照

      ）。　　　　　　

　　4.又證券交易法第179條原規定：「法人違反本法之規定者

      ，依本章各條之規定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於101年1

      月4日修正公布，原第1項條文未更動，增列第2項：「外

      國公司違反本法之規定者，依本章各條之規定處罰其為行

      為之負責人。」復於108年4月17日修正公布為「法人及外

      國公司違反本法之規定者，除第177條之1及前條規定外，

      依本章各條之規定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就本案而言

      ，上開修正對被告不生任何有利或不利之情形，亦無法律

      之變更，故無須為新舊法比較，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

      逕適用裁判時法即現行證券交易法第179條第1項規定論處

      。　

（二）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公告申報不實罪之規範主

      體係「發行人」即公開發行公司，依同法第179條規定：

      「法人違反本法之規定者，依本章各條之規定處罰其『為

      行為』之負責人」，該法人之「行為負責人」（自然人）

      既為依上述規定受處罰之主體，即非代罰規定（最高法院

      90年度台上字第7884號判決同此意旨參照）。亦即，公開

      發行公司之負責人使公司為證券交易法之公告申報不實財

      務報告犯行（違反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2項規定），應依

      證券交易法第179條規定處罰公司行為負責人。查杏昌公

      司於本案案發當時既係依證券交易法公開發行有價證券之

      公司，且案發期間被告黃日華、吳雲明、陳國師、李映芬

      、張耀元分別擔任如附表1編號1至5所示職位，其等於執

      行職務範圍內，自屬已依證券交易法發行有價證券公司之

      董事或經理人，依公司法第8條規定，就使杏昌公司違反

      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2項規定之公告申報不實財務報告犯

      行，均係證券交易法第179條所指之「發行人之行為負責

      人」。核被告黃日華、吳雲明、陳國師、李映芬、張耀元

      所為，均係犯違反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2項規定，應論同

      法第179條、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法人之行為負責人申報

      及公告不實罪。

（三）被告黃日華、吳雲明、陳國師、李映芬、張耀元各自於如

      附表1編號1至5所示之任職期間內，以如事實欄一之手法

      ，使如事實欄一所示之合併財務報告發生虛偽不實情事，

      均係於密接之時、地，以手法相同之模式為之，當各係基

      於單一犯意接續所為，各侵害相同之法益，應論以接續犯

      。被告黃日華、吳雲明、陳國師、李映芬、張耀元就上開

      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四）刑之減輕事由：

　　1.按犯第一項至第三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自動繳交全

      部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

      ，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5項定有明

      文。所謂偵查中自白，包括行為人在偵查輔助機關及檢察

      官聲請法院羈押訊問時之自白在內。且所稱自白，不論其

      係自動或被動，簡單或詳細，一次或二次以上，並其自白

      後有無翻異，苟其自白在偵查中，如有犯罪所得並自動繳

      交全部所得財物者，即應依該條減免其刑。而被告對於自

      己犯罪事實之全部或主要部分，在偵查中向有偵查犯罪職

      權之公務員為供述而言，其供述構成要件該當事實之外，

      縱另對該當於犯罪構成要件事實在法律上之評價，或對阻

      却責任或阻却違法之事由，有所主張或辯解，乃辯護權之

      行使，仍不失為自白；至若無犯罪所得者，因其本無所得

      ，自無應否具備該要件之問題，此時只要在偵查中自白，

      即應認有上開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36

      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黃日華、吳雲明、陳國師、

      李映芬、張耀元於偵查中均堪認已自白如上述，且其等於

      本案尚難認有犯罪所得，依前開說明，核與證券交易法第

      171條第5項前段規定相符，爰均依法減輕其刑。

　　2.按刑法第59條所謂「犯罪之情狀」與第57條所謂「一切情

      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本

      應就犯罪一切情狀 (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 ，予

      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以為判斷，

      故適用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時，並不排除第57條所列舉10

      款事由之審酌。而違反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2項，而應依

      同法第179條、第171條第1項第1款論處之法人之行為負責

      人申報即公告不實罪，法定本刑為3年以上之有期徒刑。

      於依上開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5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後，

      仍為有期徒刑1年6月以上之罪，不可謂不重。於此情形，

      倘依其情狀處以較輕之有期徒刑，即足以懲儆及達成防衛

      社會之目的者，自非不可依客觀之犯行與主觀之惡性，考

      量其情狀是否有可憫恕之處，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

      減輕其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比例

      原則。查被告黃日華、吳雲明、陳國師、李映芬、張耀元

      固無視國家對於證券業務管制法令之規定，而未將邑盛公

      司及杏田公司為杏昌公司所實質掌控之情事告知不知情之

      會計師，使如事實欄一所載之財務報告上未揭露邑盛公司

      及杏田公司為杏昌公司之實質關係人，而有虛偽隱匿之情

      事，然被告黃日華、吳雲明、陳國師、李映芬、張耀元均

      未經查獲有因本案犯行取得犯罪所得，其等犯行於減輕其

      刑後之法定最低刑度仍為有期徒刑1年6月以上，依其等之

      犯罪情節，仍嫌過重，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並

      依法遞減之。

　　3.至被告黃日華之辯護人、被告吳雲明之辯護人、被告李映

      芬之辯護人固均為上開被告辯稱其等不知法律，符合刑法

      第16條規定情形等語。按除有正當理由而無法避免者外，

      不得因不知法律而免除刑事責任，但按其情節，得減輕其

      刑，刑法第16條定有明文。查被告黃日華、吳雲明、李映

      芬分別於杏昌公司擔任如附表1編號1、2、4所示之職務，

      均有相當之智識程度、工作經驗及人生歷練，亦有足夠資

      源進行法律諮詢，對於杏昌公司此一上櫃公司財務報告之

      相關規定，豈能諉為不知。故實難認被告黃日華、吳雲明

      、李映芬為如事實欄一所示犯行行為時不知法律，或有正

      當理由而不知等情，其等此部分所辯，應非可信，自無從

      適用刑法第16條但書規定，減輕其刑。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黃日華、吳雲明、陳

      國師、李映芬、張耀元於事實欄一所載之財報不實期間，

      分別於杏昌公司擔任如附表1編號1至5所示之職務，均為

      杏昌公司公告申報不實財務報告之行為負責人，而證券交

      易市場健全交易秩序建立，亟賴證券發行者遵守相關規範

      ，其等既以杏昌公司公開發行有價證券而向社會大眾募集

      公司資金，除維護公司利益外，尤應重視所負社會責任，

      竟使杏昌公司以如事實欄一所載之方式，未依相關準則揭

      露關係人交易，使財務報告無法允當表達杏昌公司之財務

      狀況與經營結果，致財務報告之使用人無法藉此獲得正確

      之理解，而使杏昌公司之財務報告失其公開透明之作用，

      其等之行為自應予非難；兼衡其等犯罪之動機、目的、手

      段、各自擔任如附表1編號1至5所示之行為負責人之位階

      及時間長短、均未查獲有不法所得，及其等無前科之素行

      （見法院前案紀錄表）、自陳之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

      及職業（見本院卷四第463頁）、犯後均坦承犯行等一切

      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一至五所示之刑。

（六）查被告黃日華、吳雲明、陳國師、李映芬、張耀元均未曾

      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院前案紀錄表

      在卷可稽，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所為固屬不當，惟

      於犯後均坦認犯行，犯後態度尚可，其經此警詢、偵查等

      訴訟程序及本院論罪科刑，當知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本

      院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均依刑法第74條第

      1項第1款規定予以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惟為督促其

      等明瞭所為非是，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之規定，命

      被告黃日華、吳雲明、陳國師、李映芬、張耀元應於本判

      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分別向公庫支付如主文一至五所

      示之款項。倘被告黃日華、吳雲明、陳國師、李映芬、張

      耀元違反上開所定負擔且情節重大者，檢察官得依刑事訴

      訟法第476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聲請撤

      銷前開緩刑之宣告，附此敘明。

二、就事實欄二、三部分：

（一）新舊法比較：

　　1.按行為後法律有變更者，適用行為時之法律。但行為後之法律有利

      於行為人者，適用最有利於行為人之法律，刑法第2條第1項定

      有明文。

　　2.被告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蔣碧娥、陳鎮銘、陳倩薇

      、周靜宜、游川吉行為後，稅捐稽徵法第41條、第43條、

      第47條規定，均於110年12月17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月0

      0日生效施行：

　　⑴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1條規定：「納稅義務人以詐術或其

      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或併科新臺幣6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則規定：「納

      稅義務人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者，處5年以

      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000萬元以下罰金。犯前項之

      罪，個人逃漏稅額在新臺幣1,000萬元以上，營利事業逃

      漏稅額在新臺幣5,000萬元以上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

      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000萬元以上1億元以下罰金。」新

      法提高併科罰金之數額，刪除拘役、罰金之刑，並將過往

      選科罰金之立法模式，修正為應併科罰金，復增列逃漏稅

      額達一定金額以上者之加重其刑規定，修正後之規定顯未

      較有利於被告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蔣碧娥、陳鎮銘

      、陳倩薇、周靜宜、游川吉。

　  ⑵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3條規定：「教唆或幫助犯第41條或

      第42條之罪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6萬

      元以下罰金。稅務人員、執行業務之律師、會計師或其他

      合法代理人犯前項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稅務稽

      徵人員違反第33條規定者，處1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罰鍰。

      」修正後則規定：「教唆或幫助犯第41條或第42條之罪者

      ，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00萬元以下罰金。稅

      務人員、執行業務之律師、會計師或其他合法代理人犯前

      項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稅務稽徵人員違反第33

      條第1項規定者，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

      新法除提高併科罰金之數額，刪除拘役、罰金之刑，就該

      條第1項部分並將過往選科罰金之立法模式，修正為應併

      科罰金，修正後之規定亦顯較不利於被告蔡岳峰、邱泗釧

      、許春雄、蔣碧娥。

　  ⑶至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7條規定：「本法關於納稅義務人

      、扣繳義務人及代徵人應處刑罰之規定，於下列之人適用

      之：一、公司法規定之公司負責人。二、民法或其他法律

      規定對外代表法人之董事或理事。三、商業登記法規定之

      商業負責人。四、其他非法人團體之代表人或管理人。前

      項規定之人與實際負責業務之人不同時，以實際負責業務

      之人為準。」修正後則規定：「本法關於納稅義務人、扣

      繳義務人及代徵人應處刑罰之規定，於下列之人適用之：

      一公司法規定之公司負責人。二、有限合夥法規定之有限

      合夥負責人。三、民法或其他法律規定對外代表法人之董

      事或理事。四、商業登記法規定之商業負責人。五、其他

      非法人團體之代表人或管理人。前項規定之人與實際負責

      業務之人不同時，以實際負責業務之人為準。」修正後新

      法增列第1項第2款之「有限合夥法規定之有限合夥負責人

      」，並相應為條項款次之修正，對被告蔡岳峰、邱泗釧、

      許春雄、蔣碧娥、陳鎮銘、陳倩薇、周靜宜、游川吉本案

      犯行不生有利或不利之影響。

　  ⑷是以，本案經綜合前開比較新舊法結果，修正後之規定未

      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就被告蔡岳

      峰、邱泗釧、許春雄、蔣碧娥、陳鎮銘、陳倩薇、周靜宜

      、游川吉本案違反稅捐稽徵法犯行，自應適用其行為時即

      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相關規定論處。

　　3.又稅捐稽徵法第43條固另於103年6月4日修正公布，並自

      同年月6日施行，然查該次僅修正該條第3項關於罰鍰之規

      定，於刑事責任無涉，是此次修正不對被告蔡岳峰、邱泗

      釧、許春雄、蔣碧娥生有利或不利之影響，併此敘明。

（二）按營業稅之申報，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35條第

      1項明定，營業人除同法另有規定外，不論有無銷售額，

      應以每兩月為1期，於次期開始15日內，向主管稽徵機關

      申報。而每年申報時間，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施

      行細則第38條之1第1項規定，應分別於每年1月、3月、5

      月、7月、9月、11月之15日前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上期之

      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是每期營業稅申報，於各

      期申報完畢即已結束，以「一期」作為認定逃漏營業稅次

      數之計算，區別不難，獨立性亦強（最高法院108年度台

      上字第2027號判決意旨參照）。同理，關於個人綜合所得

      稅之申報，依所得稅法第71條第1項之規定，均須於每年5

      月1日起至5月31日止，向主管稽徵機關結算申報上一年度

      之稅額，以「一年度」作為認定逃漏營利事業所得稅、個

      人綜合所得稅次數之計算。又按數行為於同時同地或密切

      接近之時地實施，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

      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

      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

      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者，始屬接續犯，而為包

      括之一罪。是以每期營業稅，不論收受或開立發票之營業

      人，均有就該稅期內進銷項資料申報之義務，於申報完畢

      後，該稅期即已結束，因認行為人在同一營業稅期內所為

      ，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包括於一行為予以評價，

      至不同營業稅期者，其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

      罰（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412號、106年度台上字第

      2102號判決要旨參照）。另不同營業人既係於每1期各自

      獨立申報營業稅額，則行為人於同一申報期間內，主觀上

      基於單一犯意，客觀上於密接時、地，接續提供多張不實

      進項憑證，幫助同一納稅義務人逃漏稅捐，固可認屬接續

      一罪；惟行為人倘於同一申報期間內，提供不同之不實進

      項憑證，供不同之納稅義務人分別持之向稅捐主管機關申

      報營業稅，憑供扣抵銷項稅額使用，進而幫助不同之納稅

      義務人逃漏稅捐，係於相近期間內觸犯數個犯罪構成要件

      相同之罪名，對國家法益造成多次侵害，並非侵害同一法

      益，從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認屬單一犯罪事實之接續實

      行，自應論以數罪（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468號判

      決意旨參照）。

（三）被告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蔣碧娥部分：

　　1.按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商業負責人，以明知為不實

      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原含有業務上登載不實之本質，

      與刑法第215條之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

      於業務上文書罪，皆規範處罰同一之登載不實行為，應屬

      法規競合。且前者為後者之特別規定，依特別法優於普通

      法之原則，自應優先適用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填製不

      實罪論處。又發票乃證明事項之經過，造具記帳憑證所根

      據之憑證，自屬商業會計法第15條第1款所稱商業會計憑

      證中原始憑證之一種。凡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

      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務之人員，明知為不實事

      項而填製會計憑證者，即該當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

      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次按稅捐稽徵法第43條之幫助逃漏

      稅捐罪，係結果犯，以發生逃漏稅捐結果為成立要件（最

      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4917號判決意旨參照）；稅捐稽徵

      法第43條之幫助犯第41條之罪，為稅捐稽徵法之特別規定

      ，與刑法上幫助犯之具絕對從屬性者不同，不必有正犯之

      存在亦能成立該罪（最高法院77年度台上字第4697判決意

      旨參照）。換言之，稅捐稽徵法第43條係對於逃漏稅捐之

      教唆或幫助行為特設之獨立處罰規定，此所謂幫助，乃犯

      罪之特別構成要件，並非逃漏稅捐者之從犯，自不適用刑

      法第30條所定幫助犯按正犯之刑減輕之規定。

　　2.核被告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蔣碧娥如事實欄二所為

      ，均係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

      及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3條第1項之幫助逃漏稅捐罪。

　　3.從而，被告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蔣碧娥於附表3編

      號1至27及附表4編號1至22所示之各期申報營利事業所得

      稅行為，係以每2月為1期，於附表5-1至5-9、附表6-1至6

      -8各該編號所示之各期申報個人綜合所得稅行為，係以每

      1年為1期，於申報時間內，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每期於

      申報完畢後即已結束，故應以「1期」作為認定本案填製

      不實會計憑證及幫助逃漏稅捐罪數之計算標準。於上開各

      附表所示之各同一稅期內所為多次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幫

      助逃漏稅捐犯行，均應各依接續犯論以包括一罪。

　　4.又刑法上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存在之目的，

      在於避免對於同一不法要素予以過度評價，其所謂「同一

      行為」係指所實行者為完全或局部同一之行為而言。被告

      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蔣碧娥就附表3編號1至27、附

      表4編號1至22、附表5-1至5-9及附表6-1至6-8分別填載不

      實會計憑證，並交付各附表所示營業人以幫助逃漏稅捐，

      均係基於同一犯罪故意，而實行同一犯罪行為，俱屬一行

      為同時觸犯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及幫助逃漏稅捐等2罪名，

      均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各從一重

      之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處斷。

　　5.被告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蔣碧娥就如事實欄二所載

      之犯行，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6.是被告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蔣碧娥就附表3編號1至

      27、附表4編號1至22、附表5編號1至9、附表6編號1至8各

      編號所為，均係犯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各共計66罪，犯

      意各別，行為互殊，均應予分論併罰。

　　7.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蔡岳峰、邱泗釧、許

      春雄、蔣碧娥擔任杏昌公司如附表1編號6至9所示之職務

      ，不思正當經營，善盡社會責任，明知杏昌公司與晉乾公

      司、枳椇公司、草屯陳診所、合濟診所間並無如附表3編

      號1至27、附表4編號1至22、附表5-1至5-9、附表6-1至6-

      8所示之實際交易，竟虛開如該等附表所示之不實發票幫

      助其他納稅義務人逃漏稅，使會計事項發生不實結果，破

      壞商業會計憑證之公信力，危害稽徵公正，擾亂稅務作業

      ，使稅捐稽徵機關無法正確課稅，妨礙課稅之公平性，所

      為實屬不該；兼衡其等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協助逃

      漏稅之數額、查無個人獲有不法犯罪所得、於本案各自扮

      演之角色及對犯行參與之程度，及其等無前科之素行（見

      法院前案紀錄表）、自陳之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及職

      業（見本院卷四第463頁）、犯後均坦承犯行等一切情狀

      ，分別量處如主文六至九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

      折算標準。另審酌被告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蔣碧娥

      本件先後66次犯行之犯罪類型同質性程度、行為態樣、手

      段、責任非難重複性程度等情狀，定其應執行之刑，並諭

      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戒。

　　8.查被告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蔣碧娥均未曾因故意犯

      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

      ，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所為固屬不當，惟於犯後坦

      認犯行，犯後態度尚可，其經此警詢、偵查等訴訟程序及

      本院論罪科刑，當知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本院認所宣告

      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

      予以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惟為督促其明瞭所為非是

      ，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之規定，命被告蔡岳峰、邱

      泗釧、許春雄、蔣碧娥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

      向公庫支付如主文六至九所示之金額。倘被告蔡岳峰、邱

      泗釧、許春雄、蔣碧娥違反上開所定負擔且情節重大者，

      檢察官得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

      款之規定，聲請撤銷前開緩刑之宣告，附此敘明。

（四）被告陳鎮銘、陳倩薇、周靜宜、游川吉部分：

　　1.被告陳鎮銘、陳倩薇如事實欄三所為，均係犯修正前稅捐

      稽徵法第47條第1項第1款、第41條之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

      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被告周靜宜、游川吉如事

      實欄三所為，均係犯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1條之納稅義務

      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公訴意旨就被告周靜宜、游

      川吉部分贅論以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7條第1項，容有誤

      會，，惟其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且此部分未涉及法定刑之

      變更，無礙被告周靜宜、游川吉之防禦權，爰依刑事訴訟

      法第300條規定，變更起訴法條如上，併此敘明。

　　2.被告陳鎮銘、陳倩薇就如事實欄三、附表3編號1至27、附

      表4編號1至22所載之犯行，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

      論以共同正犯。

　　3.被告陳鎮銘、陳倩薇以詐術逃漏附表3編號1至27之營利事

      業所得稅共27期及附表4編號1至22之營利事業所得稅共22

      期，均應各論以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7條第1項第1款、第

      41條之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

      共49罪（計算式：27＋22＝49）；被告周靜宜以詐術逃漏附

      表5-1至5-9之個人綜合所得稅共9期，應各論以修正前稅

      捐稽徵法第41條之納稅義務人以不正方法逃漏稅捐罪共9

      罪；被告游川吉以詐術逃漏附表6-1至6-8之個人綜合所得

      稅共8期，應各論以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1條之納稅義務

      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共8罪。被告陳鎮銘、陳倩薇

      、周靜宜、游川吉就上開各期逃漏稅之犯意各別，行為互

      殊，均應分論併罰。

　　4.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陳鎮銘、陳倩薇為晉

      乾公司、枳椇公司此二納稅義務人之公司負責人，被告周

      靜宜、游川吉為依草屯陳診所、合濟診所申報業務所得之

      納稅義務人，竟使用不實進貨統一發票申報稅額，造成國

      家稅賦短收，影響稅捐稽徵機關對於稅賦管理及核課稅捐

      之正確性及公平性，所為均實有不當；兼衡其等犯罪之動

      機、目的、手段、逃漏稅之數額，及其等無前科之素行（

      見法院前案紀錄表）、自陳之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及

      職業（見本院卷四第463至464頁）、犯後均坦承犯行等一

      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3至6「主文」欄所示之刑，並諭

      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另審酌被告陳鎮銘、陳倩薇、

      周靜宜、游川吉就本件先後分別49、49、9及8次犯行之犯

      罪類型同質性程度、行為態樣、手段、責任非難重複性程

      度等情狀，分別定其應執行之刑，並均諭知如易科罰金之

      折算標準，以示懲戒。

　　5.查被告陳鎮銘、陳倩薇、周靜宜、游川吉均未曾因故意犯

      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

      ，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所為固屬不當，惟於犯後坦

      認犯行，犯後態度尚可，其經此警詢、偵查等訴訟程序及

      本院論罪科刑，當知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本院認所宣告

      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

      予以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惟為督促其明瞭所為非是

      ，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之規定，命被告陳鎮銘、陳

      倩薇、周靜宜、游川吉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

      向公庫支付如主文十至十二所示之金額。倘被告陳鎮銘、

      陳倩薇、周靜宜、游川吉違反上開所定負擔且情節重大者

      ，檢察官得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

      第4款之規定，聲請撤銷前開緩刑之宣告，附此敘明。

參、沒收：

一、按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本

    法總則於其他法律有刑罰、保安處分或沒收之規定者，亦適

    用之。但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不在此限，刑法第2條第2

    項、第11條分別定有明文。是有關沒收應逕行適用裁判時之

    法律，無庸為新舊法之比較適用。被告13人行為後，刑法有

    關沒收部分之條文業於104年12月17日修正，並自105年7月1

    日起施行，故本案應適用現行刑法關於沒收之規定。

二、本案依卷內證據資料所示，無從認定被告黃日華、吳雲明、

    陳國師、李映芬、張耀元就如事實欄一所示之行為，及被告

    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蔣碧娥如事實欄二所示之行為而

    獲得犯罪所得之情事，先予敘明。

三、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二項之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

    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二人以

    上共同犯罪，關於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倘個別成員並無

    犯罪所得，且與其他成員對於所得亦無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

    時，即無「利得」可資剝奪，一概採取絕對連帶沒收或追徵

    ，對未受利得之共同正犯顯失公平，故共犯所得之沒收或追

    徵，應就各人所分得者為之。又所謂各人「所分得」之數，

    係指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而言。各共同

    正犯有無犯罪所得、所得多寡，事實審法院應視具體個案之

    實際情形，綜合卷證資料及調查結果，依自由證明程序釋明

    其合理之依據而為認定。倘共同正犯各成員內部間，對於不

    法利得分配明確時，應依各人實際分配所得宣告沒收；若共

    同正犯成員對不法所得並無處分權限，與其他成員亦無事實

    上之共同處分權限者，自不得諭知沒收；然如共同正犯各成

    員對於不法利得主觀上均具有共同處分之合意，客觀上復有

    共同處分之權限，且難以區別各人分得之數，則仍應負共同

    沒收之責（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421號判決意旨參照

    ）。查晉乾公司及枳椇公司為被告陳鎮銘、陳倩薇所掌握，

    僅係用以壓低進貨成本及節稅等情，經被告陳鎮銘、陳倩薇

    陳述在卷如上。是如附表3「逃漏稅額」欄所示之逃漏稅額4

    3萬5,444元，及如附表4「逃漏稅額」欄所示之逃漏稅額34

    萬7,010元，合計共78萬2,454元（計算式：43萬5,444元＋34

    萬7,010元＝78萬2,454元），均堪認屬被告陳鎮銘、陳倩薇

    之共同犯罪所得，且依卷內事證，尚無證據足認被告陳鎮銘

    、陳倩薇間就上開犯罪所得有具體、明確之分配，自應負共

    同沒收之責。前揭犯罪所得雖未扣案，仍應依刑法第38條之

    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於主文十第2項對被告2人宣告共

    同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共同

    追徵其價額。

四、按租稅犯罪所保護之法益是確保國家稅捐請求權，亦即確保

    及時且完整的國家稅捐收入，保護國家「國庫利益」，此類

    稅捐請求權並非基於行為人犯罪為基礎之事實所形成，且非

    因實現犯罪構成要件事實後始行成立，換言之，在相關租稅

    犯罪前業已成立此類稅捐請求權。通常，已成立的稅捐請求

    權會因為犯罪而減縮，但不會透過犯罪而形成，即便稅捐請

    求權外觀上與犯罪構成要件之實現同時發生，稅捐請求權仍

    是基於稅捐構成要件而成立，而不是由於犯罪構成要件所生

    ，亦即犯罪行為人之所為，並不會改變國家稅捐債權之存在

    事由。又因犯罪所得之沒收與稅捐之繳納，固然均係歸於國

    庫，然因犯罪所得之沒收而獲益的「司法國庫」，並不等同

    於「稅捐國庫」，稅捐刑法在於保障國家之稅捐國庫利益，

    國家自係逃漏稅捐犯罪之被害人，而為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

    「犯罪所得已實際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規定所稱

    之「被害人」。故逃漏之稅捐於行為後已向國稅局依法實際

    補繳者，其犯罪所得於補繳之範圍（全額或部分）內，既已

    實際合法發（繳）還被害人，依上開規定，在該範圍已毋庸

    再諭知沒收或追徵（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301號判決

    意旨參照）。

五、附表5、6「逃漏稅額」欄所示之金額分別為被告周靜宜、游

    川吉本案犯行之犯罪所得，經被告周靜宜、游川吉及其等之

    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坦認在卷（見本院卷四第461至462頁）

    ，此等情事堪可認定。又被告周靜宜、游川吉已分別就105

    年至108年及105年至107年部分即附表5編號6至9部分及附表

    6編號6至8「逃漏稅額」欄所示之部分均已補繳完畢，有財

    政部中區國稅局各該年度之綜合所得稅核定稅額繳款書各1

    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433至439頁、本院卷一第397至4

    13頁），此部分應認犯罪所得已實際發還被害人，爰不予宣

    告沒收或追徵，併此敘明。而剩餘被告周靜宜就附表5編號1

    至5「逃漏稅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被告游川吉就附表6編號1

    至5「逃漏稅額」欄所示之金額則尚未繳回。是被告周靜宜

    就附表5編號1至5「逃漏稅額」欄尚未繳回之犯罪所得共為7

    73萬7,941元（計算式：178萬7,472元＋110萬7,032元＋169萬

    438元＋146萬7,492元＋168萬5,507元＝773萬7,941元），被告

    游川吉就附表6編號1至5「逃漏稅額」欄尚未繳回之犯罪所

    得共為159萬7,590元（計算式：51萬2,696元＋30萬1,351元＋

    30萬4,758元＋21萬760元＋26萬8,025元＝159萬7,590元），均

    未經扣案，亦未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爰均依刑法第38條之

    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

    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六、查扣案之合濟診所帳款明細表、合濟診所分類帳各1本、被

    告游川吉隨身碟3個、合濟診所會計資料隨身碟1個為被告游

    川吉所有且供本案犯行所用之物，經被告游川吉於本院審理

    時供述明確（見本院卷四第462、517頁），爰依刑法第38條

    第2項規定，宣告沒收。

七、至扣案之其餘物品，無證據證明為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所

    指之被告所有且供本案犯行所用之物，爰均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潘鈺柔提起公訴，檢察官王文咨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6　　日

　　　　　　　　　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劉凱寧  

　　　　　　　　　　　　　　　　　　　  

　　　　　　　　　　　　　　　　　　　法　官　許菁樺

　　　　　　　　　

　　　　　　　　　　　　　　　　　　　法　官　何奕萱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羅盈晟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8　　日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

一、違反第20條第1項、第2項、第155條第1項、第2項、第157條

    之1第1項或第2項規定。

證券交易法第179條

法人及外國公司違反本法之規定者，除第177條之1及前條規定外

，依本章各條之規定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

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

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

務之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新臺幣60萬元以下罰金：

一、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

110年12月19日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1條

納稅義務人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者，處5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6萬元以下罰金。

110年12月19日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3條第1項

教唆或幫助犯第41條或第42條之罪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科新臺幣6萬元以下罰金。

110年12月19日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7條第1項

本法關於納稅義務人、扣繳義務人及代徵人應處刑罰之規定，於

下列之人適用之：

一、公司法規定之公司負責人。

二、民法或其他法律規定對外代表法人之董事或理事。

三、商業登記法規定之商業負責人。

四、其他非法人團體之代表人或管理人。

附表1：

編號 被告 職稱 任職起迄時間 1 黃日華 杏昌公司董事長 99年6月29日至105年6月1日 2 吳雲明 杏昌公司總經理 100年1月1日至105年6月30日 3 陳國師 杏昌公司總經理 92年1月1日至100年12月31日、105年7月1日迄今 4 李映芬 杏昌公司總管理處副總經理 94年1月1日起擔任杏昌公司管理部經理，於105年7月起升任杏昌總管理處副總經理迄今 5 張耀元 杏昌公司總管理處財務部會計課主任 98年7月1日起至101年6月30日   杏昌公司總管理處財務部代副理 101年7月1日起至101年12月31日   杏昌公司總管理處財務部副理 102年1月1日起至107年12月31日   杏昌公司總管理處財務部代經理 108年1月1日起至108年6月30日   杏昌公司總管理處財務部經理 108年7月1日起迄今 6 蔡岳峰 杏昌公司血液透析處業務經理 94年9月1日起至104年1月31日 7 邱泗釧 杏昌公司血液透析處中區營業部（臺中服務中心）業務部經理（址設臺中市○○區○○路00路000號） 98年起擔任血液透析處中區營業部業務主任，於107年間升任經理迄今 8 許春雄 杏昌公司血液透析處南區經理（址設：高雄市○鎮區○○路00000號2樓之1） 100年起擔任血液透析處南區副理，於107年間升任經理迄今 9 蔣碧娥 杏昌公司中區營業部行政助理 93年迄今 10 陳鎮銘 晉乾公司實際負責人 96年7月5日起   枳椇公司實際負責人 94年1月13日起 11 陳倩薇 晉乾公司會計 96年7月5日起   枳椇公司會計 94年1月13日起 12 周靜宜 草屯陳診所行政助理、負責人陳俊助配偶 89年間起 13 游川吉 合濟診所負責人 90年間起 

附表2-1：【杏昌公司與邑盛公司進銷金額（單位：新臺幣/元）

】

年度 杏昌實收資本額 杏昌實收資本額20% 杏昌銷售邑盛 邑盛銷售杏昌 100 350,000,000 70,000,000 98,398,230 17,252,518 101   162,806,181 27,148,876 102   195,573,756 18,775,145 103   195,830,007 15,330,839 104   178,871,446 10,517,790 105   128,614,635 9,610,013 106   111,903,997 8,905,088 107   177,097,052 11,256,704 108 360,000,000 72,000,000 229,918,334 21,571,824 109 376,100,000 75,220,000 231,501,141 42,454,317 110 400,230,000 80,046,000 282,516,072 40,647,278 111 405,209,710 81,041,942 350,615,303 17,350,447    財報已有揭露關係人交易  

附表2-2：【杏昌公司與杏田公司進銷金額（單位：新臺幣/元）

】

年度 杏昌實收資本額 杏昌實收資本額20% 杏昌銷售杏田 杏田銷售杏昌 105 350,000,000 70,000,000 81,098,308 無 

附表3：晉乾公司受有之虛偽發票

編號 發票時間 統一發票號碼 銷售金額 逃漏稅額 發票人 主文 1 100年1月 RX00000000 152,229  7,611  杏昌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0年2月 RX00000000  78,171  3,909  杏昌公司   總計   11,520  　  2 100年3月 TB00000000 112,371  5,619  杏昌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0年4月 TB00000000 121,046  6,052  杏昌公司   總計   11,671  　  3  100年5月 UF00000000 119,246  5,962  杏昌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0年6月 UF00000000 114,686  5,734  杏昌公司   總計   11,696  　  4 100年7月 VK00000000 80,640  4,032  杏昌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0年8月 VM00000000  85,440  4,272  杏昌公司   總計   8,304  　  5  100年9月 WP00000000 106,937  5,347  杏昌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0年10月 WP00000000  70,817  3,541  杏昌公司   總計   8,888  　  6 100年11月 XT00000000 103,286  5,164  杏昌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0年12月 XV00000000  95,966  4,798  杏昌公司   總計   9,962  　  7  101年1月 YW00000000  78,583  3,929  杏昌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1年2月 YW00000000  96,874  4,844  杏昌公司   總計    8,773  　  8 101年3月 AK00000000 71,280  3,564  杏昌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1年4月 AH00000000 82,697  4,135  邑盛公司   總計   7,699    9 101年5月 BW00000000  85,903  4,295  邑盛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1年6月 BW00000000  63,943  3,197  邑盛公司   總計   7,492  　  10  101年7月 DK00000000 71,280 3,564 邑盛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1年8月 DK00000000 86,349 4,317 邑盛公司   總計   7,881 　  11  101年9月 EY00000000 71,263 3,563 邑盛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1年10月 EY00000000 59,846 2,992 邑盛公司   總計   6,555 　  12  101年11月 GM00000000 63,069 3,153 邑盛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1年12月 GM00000000 40,320 2,016 邑盛公司   總計   5,169 　  13  102年1月 KN00000000 250,286 12,514 邑盛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2年2月 KN00000000 153,817 7,691 邑盛公司   總計   20,205 　  14  102年3月 LL00000000 275,657 13,783 邑盛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2年4月 LL00000000 249,600 12,480 邑盛公司   總計   26,263 　  15 102年5月 MJ00000000 262,011 13,101 邑盛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2年6月 MJ00000000 72,811 3,641 邑盛公司   總計   16,742 　  16  102年7月 NG00000000 73,760 3,688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總計   3,688 　  17  103年2月 ZA00000000 226,057 11,303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總計   11,303 　  18 103年3月 ZV00000000 218,400 10,920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3年4月 ZV00000000 125,611 6,281 杏田公司   總計   17,201 　  19  103年5月 AQ00000000 82,057 4,103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3年6月 AQ00000000 143,886 7,194 杏田公司   總計   11,297 　  20 103年7月 BK00000000 118,063 5,903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3年8月 BK00000000 194,514 9,726 杏田公司   103年8月 BK00000000 24,381 1,219 杏田公司   103年8月 BK00000000 164,526 8,226 杏田公司   103年8月 BK00000000 515,537 25,777 杏田公司   總計    50,851 　  21  103年9月 CE00000000 243,657 12,183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3年10月 CE00000000 226,971 11,349 杏田公司   總計    23,532 　  22  103年11月 CZ00000000 178,514 8,926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3年11月 CZ00000000 118,657 5,933 杏田公司   103年11月 CZ00000000 91,530 4,576 杏田公司   103年12月 CZ00000000 211,429 10,571 杏田公司   103年12月 CZ00000000 15,931 797 杏田公司   103年12月 CZ00000000 123,120 6,156 杏田公司   103年12月 CZ00000000 88,823 4,441 杏田公司   總計    41,400 　  23 104年1月 NN00000000 254,971 12,749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4年1月 NN00000000 25,189 1,259 杏田公司   104年1月 NN00000000 60,686 3,034 杏田公司   104年2月 NN00000000 40,411 2,021 杏田公司   104年2月 NN00000000 86,080 4,304 杏田公司   104年2月 NN00000000 18,240 912 杏田公司   104年2月 NN00000000 20,091 1,005 杏田公司   104年2月 NN00000000 186,743 9,337 杏田公司   總計    34,621 　  24 104年3月 PG00000000 215,194 10,760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4年4月 PG00000000 186,743 9,337 杏田公司   104年4月 PG00000000 32,251 1,613 杏田公司   總計    21,710 　  25 104年5月 QA00000000 121,371 6,069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4年6月 QA00000000 15,931 797 杏田公司   104年6月 QA00000000 194,971 9,749 杏田公司   總計    16,615 　  26 104年7月 QU00000000 222,743 11,137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4年8月 QU00000000 210,743 10,537 杏田公司   總計    21,674 　  27  104年11月 SG00000000 146,743 7,337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4年11月 SG00000000 35,909 1,795 杏田公司   104年12月 SG00000000 72,000 3,600 杏田公司   總計    12,732 　  合計逃漏稅額共43萬5,444元       

附表4：枳椇公司受有之虛偽發票

編號 發票時間 統一發票號碼 銷售金額 逃漏稅額 發票人 主文 1  100年6月 UF00000000 221,943 11,097 杏昌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總計   11,097 　  2  100年7月 VK00000000 240,909 12,045 杏昌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總計   12,045 　  3  101年4月 AH00000000 102,023 5,101 邑盛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總計   5,101 　  4 101年5月 BW00000000 108,240 5,412 邑盛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1年6月 BW00000000 134,411 6,721 邑盛公司   總計   12,133 　  5 101年7月 DK00000000 178,503 8,925 邑盛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1年8月 DK00000000 95,543 4,777 邑盛公司   總計   13,702 　  6 101年9月 EY00000000 88,549 4,427 邑盛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1年10月 EY00000000 124,331 6,217 邑盛公司   總計   10,644 　  7 102年1月 KH00000000 76,080 3,804 邑盛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2年1月 KH00000000 27,261 1,363 邑盛公司   102年2月 KN00000000 80,229 4,011 邑盛公司   總計   9,178 　  8 102年3月 LL00000000 73,531 3,677 邑盛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2年3月 LL00000000 13,714 686 邑盛公司   102年4月 LL00000000 71,771 3,589 邑盛公司   102年4月 LL00000000 19,947 997 邑盛公司   總計   8,949 　  9 102年5月 MJ00000000 77,714 3,886 邑盛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2年5月 MJ00000000 23,764 1,188 邑盛公司   102年5月 MJ00000000 41,063 2,053 邑盛公司   102年5月 MJ00000000 13,680 684 邑盛公司   102年6月 MJ00000000 182,187 9,109 邑盛公司   102年6月 MJ00000000 213,600 10,680 邑盛公司   總計   27,600 　  10 102年7月 NG00000000 73,524 3,676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2年7月 NG00000000 156,297 7,815 杏田公司   102年7月 NG00000000 106,217 5,311 杏田公司   102年8月 NG00000000 31,451 1,573 杏田公司   102年8月 NG00000000 8,486 424 杏田公司   102年8月 NG00000000 151,686 7,584 杏田公司   102年8月 NG00000000 82,571 4,129 杏田公司   總計   30,512 　  11  102年9月 PE00000000 312,000 15,600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2年9月 PE00000000 472 24 杏田公司   102年9月 PE00000000 3,857 193 杏田公司   102年9月 PE00000000 143,595 7,180 杏田公司   102年9月 PE00000000 91,177 4,558 杏田公司   102年10月 PE00000000 14,476 724 杏田公司   102年10月 PE00000000 170,514 8,526 杏田公司   102年10月 PE00000000 80,343 4,017 杏田公司   總計   40,822 　  12  102年11月 QC00000000 12,571 629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2年11月 QC00000000 186,060 9,303 杏田公司   102年12月 QC00000000 234,514 11,726 杏田公司   102年12月 QC00000000 96,520 4,826 杏田公司   總計   26,484 　  13  103年1月 ZA00000000 226,514 11,326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3年1月 ZA00000000 20,571 1,029 杏田公司   103年1月 ZA00000000 1,714 86 杏田公司   總計   12,441 　  14  103年3月 ZV00000000 14,476 724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3年4月 ZV00000000 5,524 276 杏田公司   103年4月 ZV00000000 157,817 7,891 杏田公司   總計   8,891 　  15  103年5月 AQ00000000 89,143 4,457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3年5月 AQ00000000 3,810 190 杏田公司   103年6月 AQ00000000 127,543 6,377 杏田公司   103年6月 AQ00000000 16,762 838 杏田公司   總計   11,862 　  16  103年7月 BK00000000 108,909 5,445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3年7月 BK00000000 53,303 2,665 杏田公司   總計   8,110 　  17  104年3月 PG00000000 75,680 3,784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4年3月 PG00000000 61,629 3,081 杏田公司   104年4月 PG00000000 101,074 5,054 杏田公司   104年4月 PG00000000 43,217 2,161 杏田公司   總計   14,080 　  18  104年5月 QA00000000 61,634 3,082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4年5月 QA00000000 151,269 7,563 杏田公司   104年6月 QA00000000 138,149 6,907 杏田公司   104年6月 QA00000000 61,634 3,082 杏田公司   總計   20,634 　  19  104年7月 QU00000000 114,651 5,733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4年7月 QU00000000 61,634 3,082 杏田公司   104年8月 QU00000000 121,851 6,093 杏田公司   總計   14,908 　  20  104年9月 RN00000000 194,297 9,715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4年9月 RN00000000 155,154 7,758 杏田公司   104年9月 RN00000000 95,183 4,759 杏田公司   104年10月 RN00000000 194,971 9,749 杏田公司   總計   31,981 　  21  104年12月 SG00000000 48,560 2,428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4年12月 SG00000000 130,971 6,549 杏田公司   總計   8,977 　  22  105年1月 AU00000000 88,594 4,430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5年1月 AU00000000 48,571 2,429 杏田公司   總計    6,859 　  合計逃漏稅額共34萬7,010元       

附表5：草屯陳診所受有之虛偽發票

編號 時間 發票時間、統一發票號碼及發票金額 逃漏稅額 主文 1 100年 詳附表5-1 178萬7,472元 周靜宜犯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5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2 101年 詳附表5-2 110萬7,032元 周靜宜犯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5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3 102年 詳附表5-3 169萬438元 周靜宜犯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5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4 103年 詳附表5-4 146萬7,492元 周靜宜犯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5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5 104年 詳附表5-5 168萬5,507元 周靜宜犯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5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6 105年 詳附表5-6 110萬1,890元 周靜宜犯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5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7 106年 詳附表5-7 66萬4,857元 周靜宜犯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8 107年 詳附表5-8 39萬9,767元 周靜宜犯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9 108年 詳附表5-9 13萬7,113元 周靜宜犯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附表6：合濟診所受有之虛偽發票

編號 時間 發票時間、統一發票號碼及發票金額 逃漏稅額 主文 1 100年 詳附表6-1 51萬2,696元 游川吉犯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2 101年 詳附表6-2 30萬1,351元 游川吉犯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3 102年 詳附表6-3 30萬4,758元 游川吉犯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4 103年 詳附表6-4 21萬760元 游川吉犯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5 104年 詳附表6-5 26萬8,025元 游川吉犯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6 105年 詳附表6-6 4萬888元 游川吉犯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7 106年 詳附表6-7 12萬4,318元 游川吉犯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8 107年 詳附表6-8 13萬1,026元 游川吉犯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附表7：

編號 證據資料 1 杏昌公司與邑盛公司100年至110年間進銷項往來明細、杏昌公司與杏田公司105年間進銷項往來明細（他字第1376號卷一第9至10頁反面、27至28頁） 2 杏昌公司及其子公司合併財務報表(100年至110年)、杏昌公司及其子公司合併財務報表(112年及111年第1季)（112偵74336附件合併財報全卷） 3 扣押物編號1-1-8孔秀芬電腦內之(1)印鑑管理紀錄、(2)杏田公司相關資料、(3)工作記要（偵字第74336號卷二第28至31頁） 4 扣押物編號2-1-14蔣碧娥電腦內之(1)邑盛公司及杏田公司合約總檔紀錄、(2)93年10月19日孔秀芬寄送電子郵件及附件、(3)邱泗釧之杏田公司名片電子檔、(4)YS0000000署南投聯標102-103年度合約檔、HT0000000署南投聯標102-103年度合約檔各1份（偵字第74336號卷二第32至35頁、他字第1376號卷三第199至202頁） 5 扣押物編號2-1-8邑盛公司及杏田公司標案相關資料（偵字第74336號卷二第36至39頁反面） 6 邑盛公司各式申請表單、作帳筆記、電聯紀錄（含杏田）、簽呈、發票資料（偵字第74336號卷二第40至56頁反面、他字第1376號卷二第318頁反面至319頁、他字第1376號卷三第187頁） 7 邑盛公司會計傳票、收支證明單、折讓單及發票副本資料（偵字第74336號卷二第57至64頁） 8 杏田公司申請表單及發票資料（偵字第74336號卷二第65至69頁） 9 杏田公司會計傳票、日記帳及收支證明單資料（偵字第74336號卷二第70至76頁反面） 10 邑盛公司及杏田公司與杏昌公司之經銷合約書節錄（偵字第74336號卷二第77至81頁） 11 杏昌公司會議紀錄（偵字第74336號卷二第82至83頁） 12 李映芬、謝志福、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曲如琪、孔秀芬、蔣碧娥及鮑志峰等人手機內LINE對話紀錄擷圖、還原對話訊息、電子郵件及附件資料（偵字第74336號卷二第84至91頁反面、他字第1376號卷一第148至168、174至202頁反面、他字第1376號卷二第161至167、331頁正、反面、第334至338頁反面、他字第1376號卷三第46、111、143、183、208、219、220、222、225、231、232頁、他字第1376號卷五第9頁正、反面、第34頁正、反面） 13 扣押物編號9-3-1陳鎮銘iPhone手機內對話紀錄及對帳單翻拍照片、簡至寧與邱翔惠、孔秀芬、林文真之LINE對話紀錄、高國鈞手機內與LINE暱稱「上嘉峰嫂Nancy」之對話紀錄翻拍照片（他字第1376號卷二第197至203、360、361頁、他字第1376號卷三第91、92、97頁） 14 杏昌公司之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之客戶資料暨交易明細整理表（偵字第74336號卷一第258至260頁） 15 高國鈞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102年至112年交易明細整理表(邑盛公司匯入)（偵字第74336號卷一第299至300頁） 16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監察室112年7月18日中區國稅監字第112040346號函暨檢附枳椇公司、晉乾公司、草屯陳診所、合濟診所100年至108年度逃漏稅金額資料（偵字第74336號卷二第267至284頁） 17 被告邱泗釧之彰化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整理表、彰化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支存帳戶交易明細及整理表、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及整理表（偵字第74336號卷一第157至172頁、他字第1376號卷二第124頁正反面） 18 邱泗釧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之資金收支明細（南機站筆錄卷第45至52頁反面、他字第1376號卷一第61至63頁） 19 被告許春雄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之交易明細(節錄)及整理表（偵字第74336號卷一第173至183頁） 20 許春雄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之資金收支明細（南機站筆錄卷第19至36頁、他字第1376號卷一第53至60頁、他字第1376號卷二第142至149頁） 21 草屯陳診所第一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華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支存帳戶交易明細整理表及傳票、被告周靜宜台新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及00000000000000號（支存）帳戶交易明細整理表（偵字第74336號卷一第184至193頁、他字第1376號卷二第174至180頁反面、183至186頁反面） 22 合濟診所林宗正之彰化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合濟診所游川吉之第一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整理表及傳票；黃珮君彰化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第一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偵字第74336號卷一第194至208頁反面、他字第1376號卷二第14至22、91至99頁反面） 23 晉乾公司及枳椇公司臺中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00000號支存帳戶交易明細整理表及傳票、支票影本（偵字第74336號卷一第209至214頁反面、他字第1376號卷二第212至213頁） 24 邑盛公司永豐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與晉乾公司、枳椇公司、草屯陳診所、合濟診所等帳戶往來之交易明細整理表（偵字第74336號卷一第236至241頁、他字第1376號卷二第10至13、61頁正、反面、100頁正、反面） 25 杏田有限公司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及其他交易傳票（偵字第74336號卷一第242至257頁、他字第1376號卷二第84至86頁反面） 26 中區診所帳戶交易明細、傳票及整理表(1)兆揚內科診所唐煌之臺灣土地銀行000000000000號支存帳戶交易明細、(2)惠聖診所林秀梅之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支存帳戶交易明細整理表及支票影本、(3)三豐診所洪一恭之合作金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支存帳戶交易明細整理表及支票影本、(4)育恩診所陳育偉之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支存帳戶交易明細整理表及支票影本、(5)文冠內科診所林哲瑩之日盛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支存帳戶交易明細整理表及支票背面影本（偵字第74336號卷一第261至271頁反面、他字第1376號卷二第51至54頁） 27 南區診所帳戶交易明細、傳票及整理表(1)昱泰診所黃文德之合作金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支存帳戶開戶資料及支票影本、(2)邱晴嵐之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支存帳戶開戶資料及支票影本、(3)沈震泰之華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支存帳戶交易明細整理表及支票影本、(4)揚銘診所提供揚銘診所蘇鍵育之土地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杏昌公司開立之發票(揚銘診所)、新鴻遠診所提供新鴻遠診所張智鴻之土地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杏昌公司開立之發票(新鴻遠診所)、對帳單(5)郭美宏之高雄銀行000000000000號支存帳戶開戶資料及支票影本、(6)佑強診所賀志強之彰化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支存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偵字第74336號卷一第272至298頁反面、南機站筆錄卷第4至6頁反面、第9至11頁反面、第130至133頁反面、138、145至150、163至171頁反面、高雄地檢他字第4749號卷一第13至18頁） 28 扣押物編號7-1-1草屯陳診所支票開票札記、扣押物編號7-1-2草屯陳診所叫貨紀錄（偵字第74336號卷二第95至99頁反面、他字第1376號卷四第121至126頁） 29 合濟診所帳款明細表及分類帳資料（偵字第74336號卷二第100至105頁反面） 30 邱泗釧扣案筆記型電腦、行動硬碟內之(1)101年1月及103年3月草屯陳診所、合濟診所、晉乾公司及枳椇公司虛開發票excel檔案資料、(2)邱泗釧臺中區營收支出excel檔案資料節錄、(3)貨款簽收資料及對帳單；扣押物編號2-1-7邱泗釧行動硬碟內資料：草屯陳診所合約總表、支票及發票號碼等資料（偵字第74336號卷二第106至121頁反面、他字第1376號卷一第64至88頁、他字第1376號卷二第33至46頁反面、110至123頁反面、156至157頁反面、第211、225至231、251至255、278至286頁反面） 31 許春雄筆記型電腦之103年3月虛開發票excel檔案資料節錄1張、許春雄電腦內扣得活頁簿等文件資料（偵字第74336號卷二第122頁正、反面、他字第1376號卷二第151頁正反面、155頁正反面） 32 沈震泰110年2月23日提供長清診所102年至108年向杏昌公司進貨明細及發票資料（含電子檔）、調查局南機站根據電子檔製作之長清診所103年3月對照表、被告許春雄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明細、支票傳票1張（偵字第74336號卷二第124至195頁反面、南機站筆錄卷第172至213頁反面、他字第1376號卷二第158至159頁反面） 33 林秀梅112年3月2日提供杏昌公司「借出單」影本（偵字第74336號卷二第196至211頁反面） 34 被告陳鎭銘、陳倩薇112年3月27日、4月10日提供晉乾公司、枳椇公司之不實發票資料（偵字第74336號卷二第212至217頁） 35 草屯陳診所提供杏昌公司及邑盛公司進貨發票影本（偵字第74336號卷二第218至257頁反面） 36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北斗稽徵所113年12月19日中區國稅北斗綜所字第1130853443號函暨檢附合濟診所應補徵綜合所得稅額計算表（本院卷三第71至73頁） 37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北斗稽徵所114年2月25日中區國稅北斗綜所字第1140850526號函暨檢附合濟診所各合夥人應補徵綜合所得稅額計算表（本院卷三第185至188頁）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175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日華




選任辯護人  林玠民律師
被      告  陳國師






選任辯護人  鄭文龍律師
被      告  吳雲明






選任辯護人  朱日銓律師
            汪懿玥律師
被      告  李映芬




選任辯護人  許兆慶律師
            陳澐樺律師
被      告  張耀元






選任辯護人  薛智友律師
            張瑋芸律師
            王琬華律師
被      告  蔡岳峰




選任辯護人  莊巧玲律師
被      告  邱泗釧




            許春雄




            蔣碧娥




上三人共同
選任辯護人  高子淵律師
被      告  陳鎮銘






選任辯護人  鄭雅方律師
被      告  陳倩薇




選任辯護人  傅宇均律師
            陳品亘律師
被      告  周靜宜






選任辯護人  吳威廷律師
            洪清躬律師
被      告  游川吉




選任辯護人  劉建成律師
            林暘鈞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證券交易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7433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黃日華部分：
　　黃日華共同犯法人之行為負責人申報及公告不實罪，處有期徒刑1年2月。緩刑2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300萬元。
二、陳國師部分：
　　陳國師共同犯法人之行為負責人申報及公告不實罪，處有期徒刑1年2月。緩刑2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300萬元。
三、吳雲明部分：
　　吳雲明共同犯法人之行為負責人申報及公告不實罪，處有期徒刑1年。緩刑2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250萬元。
四、李映芬部分：
　　李映芬共同犯法人之行為負責人申報及公告不實罪，處有期徒刑11月。緩刑2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200萬元。
五、張耀元部分：
　　張耀元共同犯法人之行為負責人申報及公告不實罪，處有期徒刑10月。緩刑2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150萬元。
六、蔡岳峰部分：
　　蔡岳峰共同犯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共66罪，各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6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緩刑2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50萬元。
七、邱泗釧部分：
　　邱泗釧共同犯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共66罪，各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緩刑2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30萬元。
八、許春雄部分：
　　許春雄共同犯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共66罪，各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緩刑2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30萬元。
九、蔣碧娥部分：
　　蔣碧娥共同犯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共66罪，各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2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緩刑2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20萬元。
十、陳鎮銘及陳倩薇部分：
　　陳鎮銘、陳倩薇共同犯如附表3「主文」欄及如附表4「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3「主文」欄及如附表4「主文」欄所示之刑。各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均緩刑2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各向公庫支付新臺幣30萬元。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78萬2,454元，陳鎮銘及陳倩薇均應共同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共同追徵其價額。
十一、周靜宜部分：
　　　周靜宜犯如附表5「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5「主文」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6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緩刑2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50萬元。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773萬7,941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十二、游川吉部分：
　　　游川吉犯如附表6「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6「主文」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5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緩刑2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40萬元。
　　　扣案之合濟診所帳款明細表、合濟診所分類帳各1本、隨身碟3個、合濟診所會計資料隨身碟1個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159萬7,59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黃日華、吳雲明、陳國師、李映芬、張耀元分別於附表1編號1至5所示時間，在址設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號8樓之2杏昌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杏昌公司）擔任如該等編號所示之職務，均為公司法第8條第2項所定之公司負責人，亦為杏昌公司申報及公告之財務報告不實之行為負責人。黃日華、吳雲明、陳國師、李映芬、張耀元均明知杏昌公司經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下稱櫃買中心）於民國98年7月20日核准其股票得由證券經紀商或證券自營商在其營業處所受託或自行買賣（俗稱上櫃，股票代號1788），屬證券交易法第5條所定義之發行人，應依證券交易法第36條及第20條第2項規定，向主管機關申報並公告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其內容不得有虛偽隱匿之情事，杏昌公司於附表2-1及2-2所示時間，分別對邑盛有限公司（下稱邑盛公司）、杏田有限公司（下稱杏田公司）具有實質控制能力，且進銷金額已超過杏昌公司實收資本額達20%或達新臺幣（下同）1億元以上屬重大交易事項，仍共同基於隱匿重大關係人交易之犯意聯絡，違反財報編製準則第13條之1第1款第7目、第8目之規定，於100至110年、105年之杏昌公司及其子公司合併財務報告附註之「關係人交易」項下未揭露邑盛公司、杏田公司為實質關係人，並使不知情之會計師出具查核意見，而有虛偽及隱匿之情事，足以危害證券市場投資人之正確判斷及主管機關查核管理之正確性。
二、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蔣碧娥分別於附表1編號6至9所示時間，在杏昌公司擔任如該等編號所示之職務，均明知杏昌公司應按實際銷貨對象如實開立發票，不得假借由某一客戶統一採購再分貨予其他客戶，及杏昌公司於附表3「發票時間」欄所示之時間並無銷貨如附表3「銷售金額」欄所示之貨款貨物與晉乾有限公司（下稱晉乾公司）、於附表4「發票時間」欄所示之時間並無銷貨如附表4「銷售金額」欄所示之貨款貨物與枳椇有限公司（下稱枳椇公司）、於附表5-1至5-9「發票時間」欄所示之時間並無銷貨如該等附表「發票金額」欄所示之貨款貨物與草屯陳診所、於附表6-1至6-8「發票時間」欄所示之時間並無銷貨如該等附表「發票金額」欄所示之貨款貨物與合濟診所之事實，仍為求降低產品售價、提高診所採購意願、增加主管區域銷售業績等目的，共同基於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及幫助他人逃漏稅捐之犯意聯絡，接續開立該等附表所示之杏昌、邑盛、杏田等公司之不實發票，交付陳鎮銘、陳倩薇、周靜宜、游川吉供晉乾公司、枳椇公司、草屯陳診所、合濟診所充作進貨憑證使用（詳下述），使晉乾公司、枳椇公司、草屯陳診所負責人、合濟診所負責人於每期申報稅額時持而向稅捐稽徵機關申報扣抵銷項稅額，分別幫助晉乾公司、枳椇公司、草屯陳診所負責人、合濟診所負責人逃漏該等附表3、4、5、6「逃漏稅額」欄所示之稅額，足以生損害於稅捐稽徵機關對於課稅管理之正確性。
三、陳鎮銘、陳倩薇為兄妹，其等於附表1編號10、11所示時間，分別係晉乾公司、枳椇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及會計，均為公司法第8條所定之公司負責人，並為稅捐稽徵法第47條第1項、第2項規定適用納稅義務人之實際負責人。周靜宜、游川吉於附表1編號12、13所示時間，分別係草屯陳診所行政助理及合濟診所負責人，負責申報草屯陳診所及合濟診所醫師之個人綜合所得稅，且均為納稅義務人。陳鎮銘、陳倩薇、周靜宜、游川吉均明知晉乾公司、枳椇公司、草屯陳診所、合濟診所並無向杏昌、邑盛、杏田等公司進貨如附表3、4、5-1至5-9、6-1至6-8所示統一發票貨款貨物之事實，陳鎮銘、陳倩薇仍共同基於詐術逃漏稅捐之犯意，分別於附表3、4「發票時間」欄所示之時間，周靜宜仍基於詐術逃漏稅捐之犯意，於附表5「時間」欄所示時間，游川吉仍基於詐術逃漏稅捐之犯意，於附表6「時間」欄所示時間，自杏昌、邑盛、杏田等公司取得如該等附表所示之不實發票，充作進貨憑證使用，並於每期申報稅額時，分別持而向稅捐稽徵機關申報扣抵銷項稅額，逃漏如附表3、4「逃漏稅額」欄所示之營利事業所得稅額及如附表5、6「逃漏稅額」欄所示之個人綜合所得稅額。
　　理　由
壹、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前揭事實，業據被告黃日華、吳雲明、陳國師、李映芬、張耀元、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蔣碧娥、陳鎮銘、陳倩薇、周靜宜、游川吉於偵查及本院均坦承不諱，與證人即杏田公司負責人簡至寧（起訴書誤載為簡志寧）、證人即會計師林恒昇、證人即邑盛公司負責人高國鈞、證人即杏昌公司血液透析處副總經理謝志福、證人即杏昌公司總管理處行政部業務行政課主任孔秀芬、證人即杏昌公司會計王梅香、證人即草屯陳診所負責人陳俊助、證人即草屯陳診所會計何麗紅、證人即合濟診所會計林靜宜於偵查中之證述相符（見他字卷四第90至95、112至113、210至220、231至238、161至163、65至68、33至38、48至52頁、他字卷三第81至83頁），並有如附表7所示之各項證據在卷可參，足認被告13人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堪採信。另就起訴書附表1、2-1、2-2、3-3、3-2、3-4、3-5部分欄位有誤載，且經公訴檢察官表示對本院更正部分沒有意見或於本院審理時更正（見本院卷二第402頁、本院卷四第11頁），且有上開證據在卷可參，本院均就該部分誤載之內容更正如本判決附表，併此敘明。
二、就事實一部分係違反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2項規定之說明：
（一）按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2項規定「發行人依本法規定申報或公告之財務報告及財務業務文件，其內容不得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違反者，依同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規定論處罪刑。所稱不得有虛偽或隱匿情事之「內容」，係指某項資訊的表達或隱匿，對於一般理性投資人的投資決定，具有重要的影響者而言；參諸同法第20條之1規定，暨依目的性解釋、體系解釋，及比較法之觀點，目前學界及實務上通認應以具備「重大性」為限，亦即應以相關資訊之主要內容或重大事項之虛偽或隱匿，足以生損害於（理性）投資人為限。而此「重大性」原則之判斷標準，雖法無明文，然我國邇來實務已漸次發展出演繹自現行法規命令之「量性指標」，例如現行財報編製準則第17條第1款第7目所規定「與關係人進、銷貨之金額達1億元或實收資本額20%以上者」；第8目（即現行財報編製準則第17條第1款第8目）所規定「應收關係人款項達1億元或實收資本額20%以上」，及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1項第1款之「應重編財務報告」門檻（即更正稅後損益金額在1千萬元以上，且達原決算營業收入淨額1%或實收資本額5%者；現行已依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合併財務報告，分設不同重編門檻）等量化規定。另外，尚參考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URITIESANDEXCHANGECOMMISSION；簡稱SEC）發布之「第99號幕僚會計公告」（StaffAccountingBulletinNo.99）所列舉之不實陳述是否掩飾收益或其他趨勢、使損失變成收益（或收益變成損失）、影響發行人遵守法令之規範、貸款契約或其他契約上之要求、增加管理階層的薪酬、涉及隱藏不法交易等因素，而演繹出「質性指標」；而此「質性指標」，並非單純以關係人間之「交易金額」若干為斷，尚含括公司經營階層是否有「舞弊」、「不法行為」的主觀犯意，或該內容是否足以「掩飾營收趨勢」、「影響履約或償債能力」及「影響法律遵循」等各項「質性因子」，加以綜合研判。換言之，證券交易法上「重大性」概念判斷的核心，在於不實資訊對一般理性投資人而言，可能具有顯著影響，在整體資訊考量下，仍然可能影響其投資決策，因此在判斷某項不實資訊是否符合證券交易法「重大性」要件時，必須根基於理性投資人可能實質改變其投資決策的核心概念下，藉由前述「量性指標」和「質性指標」進行全面性的綜合判斷，只要符合其中之一，即屬重大而應揭露，並不需要兩者兼具，俾發揮「質性指標」補漏網的功能，避免行為人利用「量性指標」、形式篩檢，而為實質脫法規避行為，以維護證券市場之誠信。相反地，如該不實內容，在客觀上不具備「重大性」，即無科以刑罰之必要，庶符刑法謙抑、最後手段性及比例原則，自不待言（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547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查邑盛公司及杏田公司均為被告黃日華、吳雲明、陳國師、李映芬、張耀元所實質掌控之公司，均屬杏昌公司之關係人，且邑盛公司及杏田公司與杏昌公司間之進銷金額分別如附表2-1、2-2所示等情，均經被告黃日華、吳雲明、陳國師、李映芬、張耀元供述在卷如上。則杏昌公司於100年至110年間對邑盛公司及於105年間對杏田公司此等實質關係人之進、銷貨之金額均達杏昌公司之實收資本額20%以上，依財報編製準則第17條第1款第7目、第8目之規定自應於財務報告上揭露，依據客觀情狀及理性投資人判斷標準，已符合影響決策判斷之重大性。則杏昌公司及其子公司合併財務報告附註之「關係人交易」項下，未揭露邑盛公司、杏田公司為實質關係人，依上開最高法院判決意旨，自合於違反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2項規定之申報及公告不實。
三、被告陳鎮銘於如附表1編號10所示之期間擔任晉乾公司及枳椇公司之實際負責人，被告陳倩薇則於如附表1編號11所示之期間擔任晉乾公司及枳椇公司之會計等情，經被告陳鎮銘、陳倩薇坦承在卷。然被告陳倩薇於偵查中陳稱：晉乾公司及枳椇公司員工只有我1個人，我是晉乾公司及枳椇公司之實際負責人（見他字卷二第204至206頁）。後被告陳倩薇雖改稱晉乾公司及枳椇公司事務之主要決定者為被告陳鎮銘，然晉乾公司及枳椇公司係為了採購耗材壓低價錢及節稅等目的所設立，而晉乾公司及枳椇公司之進出貨等發票均是由被告陳倩薇處理等情，仍為被告陳倩薇於偵查中陳述明確（見他字卷三第18至20頁），並與被告陳鎮銘、邱泗釧於偵查中證述相符（見他字卷三第2至4頁、他字卷二第244至245頁），堪認晉乾公司及枳椇公司之事務仍均由被告陳倩薇處理，被告陳倩薇就晉乾公司及枳椇公司仍具商業負責人之身分。又被告周靜宜與草屯陳診所之負責人為夫妻，被告周靜宜於草屯陳診所之職稱擔任行政助理，並綜理草屯陳診所之採購、招聘人員、申報所得稅等事宜，經被告周靜宜陳述在卷（見他字卷二第168至173頁、他字卷四第116至118頁），並與證人即草屯陳診所負責人陳俊助於偵查中證述相符（見他字卷四第65至68頁），亦堪認草屯陳診所之經營事項均由被告周靜宜決策及辦理，被告周靜宜並於各年度申報其配偶陳俊助之個人綜合所得稅而為納稅義務人，併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13人之犯行均堪可認定，應依法論科。
貳、論罪科刑：
一、就事實欄一部分：
（一）新舊法比較：
　　1.按行為後法律有變更者，適用行為時之法律。但行為後之法律有利於行為人者，適用最有利於行為人之法律，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
　　2.證券交易法第171條雖於101年1月4日修正第171條第1項第3款規定董監事經理人違背職務或侵占公司資產致公司受損達5百萬元以上之規定，然並未變動本案所涉違反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2項而依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處罰之情形，是並無新舊法比較適用之問題。
　　3.證券交易法第171條又於107年1月31日修正公布，修正後該條第1項係就證券詐偽、資訊不實、非常規交易、背信及侵占等犯罪加以處罰，第2項以「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金額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修正前規定為「其犯罪所得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資為加重處罰條件；至修正後該條第7項規定：「犯第1項至第3項之罪，犯罪所得屬犯罪行為人或其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所列情形取得者，除應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則為不法利得之沒收範圍。參照第2項修正之立法理由說明，明揭「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下稱犯罪規模），係指因犯罪而直接取得之直接利得，不包含間接利得，且應扣除成本。基此，107年1月31日修正公布之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2項所謂「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僅屬司法實務見解之明文化，無比較新舊法問題，自應依修正後即現行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2項規定，判斷本案有無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金額達1億元以上之情形（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087號判決意旨參照）。　　　　　　
　　4.又證券交易法第179條原規定：「法人違反本法之規定者，依本章各條之規定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於101年1月4日修正公布，原第1項條文未更動，增列第2項：「外國公司違反本法之規定者，依本章各條之規定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復於108年4月17日修正公布為「法人及外國公司違反本法之規定者，除第177條之1及前條規定外，依本章各條之規定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就本案而言，上開修正對被告不生任何有利或不利之情形，亦無法律之變更，故無須為新舊法比較，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逕適用裁判時法即現行證券交易法第179條第1項規定論處。　
（二）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公告申報不實罪之規範主體係「發行人」即公開發行公司，依同法第179條規定：「法人違反本法之規定者，依本章各條之規定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該法人之「行為負責人」（自然人）既為依上述規定受處罰之主體，即非代罰規定（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7884號判決同此意旨參照）。亦即，公開發行公司之負責人使公司為證券交易法之公告申報不實財務報告犯行（違反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2項規定），應依證券交易法第179條規定處罰公司行為負責人。查杏昌公司於本案案發當時既係依證券交易法公開發行有價證券之公司，且案發期間被告黃日華、吳雲明、陳國師、李映芬、張耀元分別擔任如附表1編號1至5所示職位，其等於執行職務範圍內，自屬已依證券交易法發行有價證券公司之董事或經理人，依公司法第8條規定，就使杏昌公司違反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2項規定之公告申報不實財務報告犯行，均係證券交易法第179條所指之「發行人之行為負責人」。核被告黃日華、吳雲明、陳國師、李映芬、張耀元所為，均係犯違反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2項規定，應論同法第179條、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法人之行為負責人申報及公告不實罪。
（三）被告黃日華、吳雲明、陳國師、李映芬、張耀元各自於如附表1編號1至5所示之任職期間內，以如事實欄一之手法，使如事實欄一所示之合併財務報告發生虛偽不實情事，均係於密接之時、地，以手法相同之模式為之，當各係基於單一犯意接續所為，各侵害相同之法益，應論以接續犯。被告黃日華、吳雲明、陳國師、李映芬、張耀元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四）刑之減輕事由：
　　1.按犯第一項至第三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5項定有明文。所謂偵查中自白，包括行為人在偵查輔助機關及檢察官聲請法院羈押訊問時之自白在內。且所稱自白，不論其係自動或被動，簡單或詳細，一次或二次以上，並其自白後有無翻異，苟其自白在偵查中，如有犯罪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即應依該條減免其刑。而被告對於自己犯罪事實之全部或主要部分，在偵查中向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為供述而言，其供述構成要件該當事實之外，縱另對該當於犯罪構成要件事實在法律上之評價，或對阻却責任或阻却違法之事由，有所主張或辯解，乃辯護權之行使，仍不失為自白；至若無犯罪所得者，因其本無所得，自無應否具備該要件之問題，此時只要在偵查中自白，即應認有上開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36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黃日華、吳雲明、陳國師、李映芬、張耀元於偵查中均堪認已自白如上述，且其等於本案尚難認有犯罪所得，依前開說明，核與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5項前段規定相符，爰均依法減輕其刑。
　　2.按刑法第59條所謂「犯罪之情狀」與第57條所謂「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本應就犯罪一切情狀 (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 ，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以為判斷，故適用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時，並不排除第57條所列舉10款事由之審酌。而違反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2項，而應依同法第179條、第171條第1項第1款論處之法人之行為負責人申報即公告不實罪，法定本刑為3年以上之有期徒刑。於依上開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5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後，仍為有期徒刑1年6月以上之罪，不可謂不重。於此情形，倘依其情狀處以較輕之有期徒刑，即足以懲儆及達成防衛社會之目的者，自非不可依客觀之犯行與主觀之惡性，考量其情狀是否有可憫恕之處，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比例原則。查被告黃日華、吳雲明、陳國師、李映芬、張耀元固無視國家對於證券業務管制法令之規定，而未將邑盛公司及杏田公司為杏昌公司所實質掌控之情事告知不知情之會計師，使如事實欄一所載之財務報告上未揭露邑盛公司及杏田公司為杏昌公司之實質關係人，而有虛偽隱匿之情事，然被告黃日華、吳雲明、陳國師、李映芬、張耀元均未經查獲有因本案犯行取得犯罪所得，其等犯行於減輕其刑後之法定最低刑度仍為有期徒刑1年6月以上，依其等之犯罪情節，仍嫌過重，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並依法遞減之。
　　3.至被告黃日華之辯護人、被告吳雲明之辯護人、被告李映芬之辯護人固均為上開被告辯稱其等不知法律，符合刑法第16條規定情形等語。按除有正當理由而無法避免者外，不得因不知法律而免除刑事責任，但按其情節，得減輕其刑，刑法第16條定有明文。查被告黃日華、吳雲明、李映芬分別於杏昌公司擔任如附表1編號1、2、4所示之職務，均有相當之智識程度、工作經驗及人生歷練，亦有足夠資源進行法律諮詢，對於杏昌公司此一上櫃公司財務報告之相關規定，豈能諉為不知。故實難認被告黃日華、吳雲明、李映芬為如事實欄一所示犯行行為時不知法律，或有正當理由而不知等情，其等此部分所辯，應非可信，自無從適用刑法第16條但書規定，減輕其刑。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黃日華、吳雲明、陳國師、李映芬、張耀元於事實欄一所載之財報不實期間，分別於杏昌公司擔任如附表1編號1至5所示之職務，均為杏昌公司公告申報不實財務報告之行為負責人，而證券交易市場健全交易秩序建立，亟賴證券發行者遵守相關規範，其等既以杏昌公司公開發行有價證券而向社會大眾募集公司資金，除維護公司利益外，尤應重視所負社會責任，竟使杏昌公司以如事實欄一所載之方式，未依相關準則揭露關係人交易，使財務報告無法允當表達杏昌公司之財務狀況與經營結果，致財務報告之使用人無法藉此獲得正確之理解，而使杏昌公司之財務報告失其公開透明之作用，其等之行為自應予非難；兼衡其等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各自擔任如附表1編號1至5所示之行為負責人之位階及時間長短、均未查獲有不法所得，及其等無前科之素行（見法院前案紀錄表）、自陳之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及職業（見本院卷四第463頁）、犯後均坦承犯行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一至五所示之刑。
（六）查被告黃日華、吳雲明、陳國師、李映芬、張耀元均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所為固屬不當，惟於犯後均坦認犯行，犯後態度尚可，其經此警詢、偵查等訴訟程序及本院論罪科刑，當知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本院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均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予以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惟為督促其等明瞭所為非是，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之規定，命被告黃日華、吳雲明、陳國師、李映芬、張耀元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分別向公庫支付如主文一至五所示之款項。倘被告黃日華、吳雲明、陳國師、李映芬、張耀元違反上開所定負擔且情節重大者，檢察官得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聲請撤銷前開緩刑之宣告，附此敘明。
二、就事實欄二、三部分：
（一）新舊法比較：
　　1.按行為後法律有變更者，適用行為時之法律。但行為後之法律有利於行為人者，適用最有利於行為人之法律，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
　　2.被告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蔣碧娥、陳鎮銘、陳倩薇、周靜宜、游川吉行為後，稅捐稽徵法第41條、第43條、第47條規定，均於110年12月17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月00日生效施行：
　　⑴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1條規定：「納稅義務人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6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則規定：「納稅義務人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000萬元以下罰金。犯前項之罪，個人逃漏稅額在新臺幣1,000萬元以上，營利事業逃漏稅額在新臺幣5,000萬元以上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000萬元以上1億元以下罰金。」新法提高併科罰金之數額，刪除拘役、罰金之刑，並將過往選科罰金之立法模式，修正為應併科罰金，復增列逃漏稅額達一定金額以上者之加重其刑規定，修正後之規定顯未較有利於被告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蔣碧娥、陳鎮銘、陳倩薇、周靜宜、游川吉。
　  ⑵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3條規定：「教唆或幫助犯第41條或第42條之罪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6萬元以下罰金。稅務人員、執行業務之律師、會計師或其他合法代理人犯前項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稅務稽徵人員違反第33條規定者，處1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罰鍰。」修正後則規定：「教唆或幫助犯第41條或第42條之罪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00萬元以下罰金。稅務人員、執行業務之律師、會計師或其他合法代理人犯前項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稅務稽徵人員違反第33條第1項規定者，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新法除提高併科罰金之數額，刪除拘役、罰金之刑，就該條第1項部分並將過往選科罰金之立法模式，修正為應併科罰金，修正後之規定亦顯較不利於被告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蔣碧娥。
　  ⑶至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7條規定：「本法關於納稅義務人、扣繳義務人及代徵人應處刑罰之規定，於下列之人適用之：一、公司法規定之公司負責人。二、民法或其他法律規定對外代表法人之董事或理事。三、商業登記法規定之商業負責人。四、其他非法人團體之代表人或管理人。前項規定之人與實際負責業務之人不同時，以實際負責業務之人為準。」修正後則規定：「本法關於納稅義務人、扣繳義務人及代徵人應處刑罰之規定，於下列之人適用之：一公司法規定之公司負責人。二、有限合夥法規定之有限合夥負責人。三、民法或其他法律規定對外代表法人之董事或理事。四、商業登記法規定之商業負責人。五、其他非法人團體之代表人或管理人。前項規定之人與實際負責業務之人不同時，以實際負責業務之人為準。」修正後新法增列第1項第2款之「有限合夥法規定之有限合夥負責人」，並相應為條項款次之修正，對被告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蔣碧娥、陳鎮銘、陳倩薇、周靜宜、游川吉本案犯行不生有利或不利之影響。
　  ⑷是以，本案經綜合前開比較新舊法結果，修正後之規定未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就被告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蔣碧娥、陳鎮銘、陳倩薇、周靜宜、游川吉本案違反稅捐稽徵法犯行，自應適用其行為時即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相關規定論處。
　　3.又稅捐稽徵法第43條固另於103年6月4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月6日施行，然查該次僅修正該條第3項關於罰鍰之規定，於刑事責任無涉，是此次修正不對被告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蔣碧娥生有利或不利之影響，併此敘明。
（二）按營業稅之申報，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35條第1項明定，營業人除同法另有規定外，不論有無銷售額，應以每兩月為1期，於次期開始15日內，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而每年申報時間，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施行細則第38條之1第1項規定，應分別於每年1月、3月、5月、7月、9月、11月之15日前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上期之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是每期營業稅申報，於各期申報完畢即已結束，以「一期」作為認定逃漏營業稅次數之計算，區別不難，獨立性亦強（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027號判決意旨參照）。同理，關於個人綜合所得稅之申報，依所得稅法第71條第1項之規定，均須於每年5月1日起至5月31日止，向主管稽徵機關結算申報上一年度之稅額，以「一年度」作為認定逃漏營利事業所得稅、個人綜合所得稅次數之計算。又按數行為於同時同地或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者，始屬接續犯，而為包括之一罪。是以每期營業稅，不論收受或開立發票之營業人，均有就該稅期內進銷項資料申報之義務，於申報完畢後，該稅期即已結束，因認行為人在同一營業稅期內所為，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包括於一行為予以評價，至不同營業稅期者，其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412號、106年度台上字第2102號判決要旨參照）。另不同營業人既係於每1期各自獨立申報營業稅額，則行為人於同一申報期間內，主觀上基於單一犯意，客觀上於密接時、地，接續提供多張不實進項憑證，幫助同一納稅義務人逃漏稅捐，固可認屬接續一罪；惟行為人倘於同一申報期間內，提供不同之不實進項憑證，供不同之納稅義務人分別持之向稅捐主管機關申報營業稅，憑供扣抵銷項稅額使用，進而幫助不同之納稅義務人逃漏稅捐，係於相近期間內觸犯數個犯罪構成要件相同之罪名，對國家法益造成多次侵害，並非侵害同一法益，從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認屬單一犯罪事實之接續實行，自應論以數罪（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468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被告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蔣碧娥部分：
　　1.按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商業負責人，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原含有業務上登載不實之本質，與刑法第215條之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業務上文書罪，皆規範處罰同一之登載不實行為，應屬法規競合。且前者為後者之特別規定，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自應優先適用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填製不實罪論處。又發票乃證明事項之經過，造具記帳憑證所根據之憑證，自屬商業會計法第15條第1款所稱商業會計憑證中原始憑證之一種。凡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務之人員，明知為不實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者，即該當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次按稅捐稽徵法第43條之幫助逃漏稅捐罪，係結果犯，以發生逃漏稅捐結果為成立要件（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4917號判決意旨參照）；稅捐稽徵法第43條之幫助犯第41條之罪，為稅捐稽徵法之特別規定，與刑法上幫助犯之具絕對從屬性者不同，不必有正犯之存在亦能成立該罪（最高法院77年度台上字第4697判決意旨參照）。換言之，稅捐稽徵法第43條係對於逃漏稅捐之教唆或幫助行為特設之獨立處罰規定，此所謂幫助，乃犯罪之特別構成要件，並非逃漏稅捐者之從犯，自不適用刑法第30條所定幫助犯按正犯之刑減輕之規定。
　　2.核被告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蔣碧娥如事實欄二所為，均係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及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3條第1項之幫助逃漏稅捐罪。
　　3.從而，被告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蔣碧娥於附表3編號1至27及附表4編號1至22所示之各期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行為，係以每2月為1期，於附表5-1至5-9、附表6-1至6-8各該編號所示之各期申報個人綜合所得稅行為，係以每1年為1期，於申報時間內，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每期於申報完畢後即已結束，故應以「1期」作為認定本案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及幫助逃漏稅捐罪數之計算標準。於上開各附表所示之各同一稅期內所為多次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幫助逃漏稅捐犯行，均應各依接續犯論以包括一罪。
　　4.又刑法上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存在之目的，在於避免對於同一不法要素予以過度評價，其所謂「同一行為」係指所實行者為完全或局部同一之行為而言。被告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蔣碧娥就附表3編號1至27、附表4編號1至22、附表5-1至5-9及附表6-1至6-8分別填載不實會計憑證，並交付各附表所示營業人以幫助逃漏稅捐，均係基於同一犯罪故意，而實行同一犯罪行為，俱屬一行為同時觸犯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及幫助逃漏稅捐等2罪名，均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各從一重之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處斷。
　　5.被告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蔣碧娥就如事實欄二所載之犯行，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6.是被告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蔣碧娥就附表3編號1至27、附表4編號1至22、附表5編號1至9、附表6編號1至8各編號所為，均係犯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各共計66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均應予分論併罰。
　　7.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蔣碧娥擔任杏昌公司如附表1編號6至9所示之職務，不思正當經營，善盡社會責任，明知杏昌公司與晉乾公司、枳椇公司、草屯陳診所、合濟診所間並無如附表3編號1至27、附表4編號1至22、附表5-1至5-9、附表6-1至6-8所示之實際交易，竟虛開如該等附表所示之不實發票幫助其他納稅義務人逃漏稅，使會計事項發生不實結果，破壞商業會計憑證之公信力，危害稽徵公正，擾亂稅務作業，使稅捐稽徵機關無法正確課稅，妨礙課稅之公平性，所為實屬不該；兼衡其等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協助逃漏稅之數額、查無個人獲有不法犯罪所得、於本案各自扮演之角色及對犯行參與之程度，及其等無前科之素行（見法院前案紀錄表）、自陳之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及職業（見本院卷四第463頁）、犯後均坦承犯行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六至九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另審酌被告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蔣碧娥本件先後66次犯行之犯罪類型同質性程度、行為態樣、手段、責任非難重複性程度等情狀，定其應執行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戒。
　　8.查被告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蔣碧娥均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所為固屬不當，惟於犯後坦認犯行，犯後態度尚可，其經此警詢、偵查等訴訟程序及本院論罪科刑，當知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本院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予以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惟為督促其明瞭所為非是，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之規定，命被告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蔣碧娥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如主文六至九所示之金額。倘被告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蔣碧娥違反上開所定負擔且情節重大者，檢察官得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聲請撤銷前開緩刑之宣告，附此敘明。
（四）被告陳鎮銘、陳倩薇、周靜宜、游川吉部分：
　　1.被告陳鎮銘、陳倩薇如事實欄三所為，均係犯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7條第1項第1款、第41條之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被告周靜宜、游川吉如事實欄三所為，均係犯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1條之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公訴意旨就被告周靜宜、游川吉部分贅論以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7條第1項，容有誤會，，惟其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且此部分未涉及法定刑之變更，無礙被告周靜宜、游川吉之防禦權，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規定，變更起訴法條如上，併此敘明。
　　2.被告陳鎮銘、陳倩薇就如事實欄三、附表3編號1至27、附表4編號1至22所載之犯行，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3.被告陳鎮銘、陳倩薇以詐術逃漏附表3編號1至27之營利事業所得稅共27期及附表4編號1至22之營利事業所得稅共22期，均應各論以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7條第1項第1款、第41條之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共49罪（計算式：27＋22＝49）；被告周靜宜以詐術逃漏附表5-1至5-9之個人綜合所得稅共9期，應各論以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1條之納稅義務人以不正方法逃漏稅捐罪共9罪；被告游川吉以詐術逃漏附表6-1至6-8之個人綜合所得稅共8期，應各論以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1條之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共8罪。被告陳鎮銘、陳倩薇、周靜宜、游川吉就上開各期逃漏稅之犯意各別，行為互殊，均應分論併罰。
　　4.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陳鎮銘、陳倩薇為晉乾公司、枳椇公司此二納稅義務人之公司負責人，被告周靜宜、游川吉為依草屯陳診所、合濟診所申報業務所得之納稅義務人，竟使用不實進貨統一發票申報稅額，造成國家稅賦短收，影響稅捐稽徵機關對於稅賦管理及核課稅捐之正確性及公平性，所為均實有不當；兼衡其等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逃漏稅之數額，及其等無前科之素行（見法院前案紀錄表）、自陳之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及職業（見本院卷四第463至464頁）、犯後均坦承犯行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3至6「主文」欄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另審酌被告陳鎮銘、陳倩薇、周靜宜、游川吉就本件先後分別49、49、9及8次犯行之犯罪類型同質性程度、行為態樣、手段、責任非難重複性程度等情狀，分別定其應執行之刑，並均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戒。
　　5.查被告陳鎮銘、陳倩薇、周靜宜、游川吉均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所為固屬不當，惟於犯後坦認犯行，犯後態度尚可，其經此警詢、偵查等訴訟程序及本院論罪科刑，當知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本院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予以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惟為督促其明瞭所為非是，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之規定，命被告陳鎮銘、陳倩薇、周靜宜、游川吉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如主文十至十二所示之金額。倘被告陳鎮銘、陳倩薇、周靜宜、游川吉違反上開所定負擔且情節重大者，檢察官得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聲請撤銷前開緩刑之宣告，附此敘明。
參、沒收：
一、按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本法總則於其他法律有刑罰、保安處分或沒收之規定者，亦適用之。但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不在此限，刑法第2條第2項、第11條分別定有明文。是有關沒收應逕行適用裁判時之法律，無庸為新舊法之比較適用。被告13人行為後，刑法有關沒收部分之條文業於104年12月17日修正，並自105年7月1日起施行，故本案應適用現行刑法關於沒收之規定。
二、本案依卷內證據資料所示，無從認定被告黃日華、吳雲明、陳國師、李映芬、張耀元就如事實欄一所示之行為，及被告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蔣碧娥如事實欄二所示之行為而獲得犯罪所得之情事，先予敘明。
三、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二人以上共同犯罪，關於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倘個別成員並無犯罪所得，且與其他成員對於所得亦無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時，即無「利得」可資剝奪，一概採取絕對連帶沒收或追徵，對未受利得之共同正犯顯失公平，故共犯所得之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者為之。又所謂各人「所分得」之數，係指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而言。各共同正犯有無犯罪所得、所得多寡，事實審法院應視具體個案之實際情形，綜合卷證資料及調查結果，依自由證明程序釋明其合理之依據而為認定。倘共同正犯各成員內部間，對於不法利得分配明確時，應依各人實際分配所得宣告沒收；若共同正犯成員對不法所得並無處分權限，與其他成員亦無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限者，自不得諭知沒收；然如共同正犯各成員對於不法利得主觀上均具有共同處分之合意，客觀上復有共同處分之權限，且難以區別各人分得之數，則仍應負共同沒收之責（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42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晉乾公司及枳椇公司為被告陳鎮銘、陳倩薇所掌握，僅係用以壓低進貨成本及節稅等情，經被告陳鎮銘、陳倩薇陳述在卷如上。是如附表3「逃漏稅額」欄所示之逃漏稅額43萬5,444元，及如附表4「逃漏稅額」欄所示之逃漏稅額34萬7,010元，合計共78萬2,454元（計算式：43萬5,444元＋34萬7,010元＝78萬2,454元），均堪認屬被告陳鎮銘、陳倩薇之共同犯罪所得，且依卷內事證，尚無證據足認被告陳鎮銘、陳倩薇間就上開犯罪所得有具體、明確之分配，自應負共同沒收之責。前揭犯罪所得雖未扣案，仍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於主文十第2項對被告2人宣告共同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共同追徵其價額。
四、按租稅犯罪所保護之法益是確保國家稅捐請求權，亦即確保及時且完整的國家稅捐收入，保護國家「國庫利益」，此類稅捐請求權並非基於行為人犯罪為基礎之事實所形成，且非因實現犯罪構成要件事實後始行成立，換言之，在相關租稅犯罪前業已成立此類稅捐請求權。通常，已成立的稅捐請求權會因為犯罪而減縮，但不會透過犯罪而形成，即便稅捐請求權外觀上與犯罪構成要件之實現同時發生，稅捐請求權仍是基於稅捐構成要件而成立，而不是由於犯罪構成要件所生，亦即犯罪行為人之所為，並不會改變國家稅捐債權之存在事由。又因犯罪所得之沒收與稅捐之繳納，固然均係歸於國庫，然因犯罪所得之沒收而獲益的「司法國庫」，並不等同於「稅捐國庫」，稅捐刑法在於保障國家之稅捐國庫利益，國家自係逃漏稅捐犯罪之被害人，而為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犯罪所得已實際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規定所稱之「被害人」。故逃漏之稅捐於行為後已向國稅局依法實際補繳者，其犯罪所得於補繳之範圍（全額或部分）內，既已實際合法發（繳）還被害人，依上開規定，在該範圍已毋庸再諭知沒收或追徵（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301號判決意旨參照）。
五、附表5、6「逃漏稅額」欄所示之金額分別為被告周靜宜、游川吉本案犯行之犯罪所得，經被告周靜宜、游川吉及其等之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坦認在卷（見本院卷四第461至462頁），此等情事堪可認定。又被告周靜宜、游川吉已分別就105年至108年及105年至107年部分即附表5編號6至9部分及附表6編號6至8「逃漏稅額」欄所示之部分均已補繳完畢，有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各該年度之綜合所得稅核定稅額繳款書各1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433至439頁、本院卷一第397至413頁），此部分應認犯罪所得已實際發還被害人，爰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併此敘明。而剩餘被告周靜宜就附表5編號1至5「逃漏稅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被告游川吉就附表6編號1至5「逃漏稅額」欄所示之金額則尚未繳回。是被告周靜宜就附表5編號1至5「逃漏稅額」欄尚未繳回之犯罪所得共為773萬7,941元（計算式：178萬7,472元＋110萬7,032元＋169萬438元＋146萬7,492元＋168萬5,507元＝773萬7,941元），被告游川吉就附表6編號1至5「逃漏稅額」欄尚未繳回之犯罪所得共為159萬7,590元（計算式：51萬2,696元＋30萬1,351元＋30萬4,758元＋21萬760元＋26萬8,025元＝159萬7,590元），均未經扣案，亦未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爰均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六、查扣案之合濟診所帳款明細表、合濟診所分類帳各1本、被告游川吉隨身碟3個、合濟診所會計資料隨身碟1個為被告游川吉所有且供本案犯行所用之物，經被告游川吉於本院審理時供述明確（見本院卷四第462、517頁），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宣告沒收。
七、至扣案之其餘物品，無證據證明為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所指之被告所有且供本案犯行所用之物，爰均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潘鈺柔提起公訴，檢察官王文咨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6　　日
　　　　　　　　　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劉凱寧  
　　　　　　　　　　　　　　　　　　　  
　　　　　　　　　　　　　　　　　　　法　官　許菁樺
　　　　　　　　　
　　　　　　　　　　　　　　　　　　　法　官　何奕萱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羅盈晟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8　　日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
一、違反第20條第1項、第2項、第155條第1項、第2項、第157條之1第1項或第2項規定。
證券交易法第179條
法人及外國公司違反本法之規定者，除第177條之1及前條規定外，依本章各條之規定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
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
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務之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60萬元以下罰金：
一、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
110年12月19日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1條
納稅義務人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6萬元以下罰金。
110年12月19日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3條第1項
教唆或幫助犯第41條或第42條之罪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6萬元以下罰金。
110年12月19日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7條第1項
本法關於納稅義務人、扣繳義務人及代徵人應處刑罰之規定，於下列之人適用之：
一、公司法規定之公司負責人。
二、民法或其他法律規定對外代表法人之董事或理事。
三、商業登記法規定之商業負責人。
四、其他非法人團體之代表人或管理人。
附表1：
		編號

		被告

		職稱

		任職起迄時間



		1

		黃日華

		杏昌公司董事長

		99年6月29日至105年6月1日



		2

		吳雲明

		杏昌公司總經理

		100年1月1日至105年6月30日



		3

		陳國師

		杏昌公司總經理

		92年1月1日至100年12月31日、105年7月1日迄今



		4

		李映芬

		杏昌公司總管理處副總經理

		94年1月1日起擔任杏昌公司管理部經理，於105年7月起升任杏昌總管理處副總經理迄今



		5

		張耀元

		杏昌公司總管理處財務部會計課主任

		98年7月1日起至101年6月30日



		


		


		杏昌公司總管理處財務部代副理

		101年7月1日起至101年12月31日



		


		


		杏昌公司總管理處財務部副理

		102年1月1日起至107年12月31日



		


		


		杏昌公司總管理處財務部代經理

		108年1月1日起至108年6月30日



		


		


		杏昌公司總管理處財務部經理

		108年7月1日起迄今



		6

		蔡岳峰

		杏昌公司血液透析處業務經理

		94年9月1日起至104年1月31日



		7

		邱泗釧

		杏昌公司血液透析處中區營業部（臺中服務中心）業務部經理（址設臺中市○○區○○路00路000號）

		98年起擔任血液透析處中區營業部業務主任，於107年間升任經理迄今



		8

		許春雄

		杏昌公司血液透析處南區經理（址設：高雄市○鎮區○○路00000號2樓之1）

		100年起擔任血液透析處南區副理，於107年間升任經理迄今



		9

		蔣碧娥

		杏昌公司中區營業部行政助理

		93年迄今



		10

		陳鎮銘

		晉乾公司實際負責人

		96年7月5日起



		


		


		枳椇公司實際負責人

		94年1月13日起



		11

		陳倩薇

		晉乾公司會計

		96年7月5日起



		


		


		枳椇公司會計

		94年1月13日起



		12

		周靜宜

		草屯陳診所行政助理、負責人陳俊助配偶

		89年間起



		13

		游川吉

		合濟診所負責人

		90年間起







附表2-1：【杏昌公司與邑盛公司進銷金額（單位：新臺幣/元）】
		年度

		杏昌實收資本額

		杏昌實收資本額20%

		杏昌銷售邑盛

		邑盛銷售杏昌



		100

		350,000,000

		70,000,000

		98,398,230

		17,252,518



		101

		


		


		162,806,181

		27,148,876



		102

		


		


		195,573,756

		18,775,145



		103

		


		


		195,830,007

		15,330,839



		104

		


		


		178,871,446

		10,517,790



		105

		


		


		128,614,635

		9,610,013



		106

		


		


		111,903,997

		8,905,088



		107

		


		


		177,097,052

		11,256,704



		108

		360,000,000

		72,000,000

		229,918,334

		21,571,824



		109

		376,100,000

		75,220,000

		231,501,141

		42,454,317



		110

		400,230,000

		80,046,000

		282,516,072

		40,647,278



		111

		405,209,710

		81,041,942

		350,615,303

		17,350,447



		


		


		


		財報已有揭露關係人交易

		








附表2-2：【杏昌公司與杏田公司進銷金額（單位：新臺幣/元）】
		年度

		杏昌實收資本額

		杏昌實收資本額20%

		杏昌銷售杏田

		杏田銷售杏昌



		105

		350,000,000

		70,000,000

		81,098,308

		無







附表3：晉乾公司受有之虛偽發票
		編號

		發票時間

		統一發票號碼

		銷售金額

		逃漏稅額

		發票人

		主文



		1

		100年1月

		RX00000000

		152,229 

		7,611 

		杏昌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0年2月

		RX00000000

		 78,171 

		3,909 

		杏昌公司

		




		


		總計

		


		


		11,520 

		　

		




		2

		100年3月

		TB00000000

		112,371 

		5,619 

		杏昌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0年4月

		TB00000000

		121,046 

		6,052 

		杏昌公司

		




		


		總計

		


		


		11,671 

		　

		




		3



		100年5月

		UF00000000

		119,246 

		5,962 

		杏昌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0年6月

		UF00000000

		114,686 

		5,734 

		杏昌公司

		




		


		總計

		


		


		11,696 

		　

		




		4

		100年7月

		VK00000000

		80,640 

		4,032 

		杏昌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0年8月

		VM00000000

		 85,440 

		4,272 

		杏昌公司

		




		


		總計

		


		


		8,304 

		　

		




		5



		100年9月

		WP00000000

		106,937 

		5,347 

		杏昌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0年10月

		WP00000000

		 70,817 

		3,541 

		杏昌公司

		




		


		總計

		


		


		8,888 

		　

		




		6

		100年11月

		XT00000000

		103,286 

		5,164 

		杏昌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0年12月

		XV00000000

		 95,966 

		4,798 

		杏昌公司

		




		


		總計

		


		


		9,962 

		　

		




		7



		101年1月

		YW00000000

		 78,583 

		3,929 

		杏昌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1年2月

		YW00000000

		 96,874 

		4,844 

		杏昌公司

		




		


		總計



		


		


		8,773 

		　

		




		8

		101年3月

		AK00000000

		71,280 

		3,564 

		杏昌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1年4月

		AH00000000

		82,697 

		4,135 

		邑盛公司

		




		


		總計

		


		


		7,699 

		


		




		9

		101年5月

		BW00000000

		 85,903 

		4,295 

		邑盛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1年6月

		BW00000000

		 63,943 

		3,197 

		邑盛公司

		




		


		總計

		


		


		7,492 

		　

		




		10



		101年7月

		DK00000000

		71,280

		3,564

		邑盛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1年8月

		DK00000000

		86,349

		4,317

		邑盛公司

		




		


		總計

		


		


		7,881

		　

		




		11



		101年9月

		EY00000000

		71,263

		3,563

		邑盛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1年10月

		EY00000000

		59,846

		2,992

		邑盛公司

		




		


		總計

		


		


		6,555

		　

		




		12



		101年11月

		GM00000000

		63,069

		3,153

		邑盛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1年12月

		GM00000000

		40,320

		2,016

		邑盛公司

		




		


		總計

		


		


		5,169

		　

		




		13



		102年1月

		KN00000000

		250,286

		12,514

		邑盛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2年2月

		KN00000000

		153,817

		7,691

		邑盛公司

		




		


		總計

		


		


		20,205

		　

		




		14



		102年3月

		LL00000000

		275,657

		13,783

		邑盛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2年4月

		LL00000000

		249,600

		12,480

		邑盛公司

		




		


		總計

		


		


		26,263

		　

		




		15

		102年5月

		MJ00000000

		262,011

		13,101

		邑盛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2年6月

		MJ00000000

		72,811

		3,641

		邑盛公司

		




		


		總計

		


		


		16,742

		　

		




		16



		102年7月

		NG00000000

		73,760

		3,688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總計

		


		


		3,688

		　

		




		17



		103年2月

		ZA00000000

		226,057

		11,303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總計

		


		


		11,303

		　

		




		18

		103年3月

		ZV00000000

		218,400

		10,920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3年4月

		ZV00000000

		125,611

		6,281

		杏田公司

		




		


		總計

		


		


		17,201

		　

		




		19



		103年5月

		AQ00000000

		82,057

		4,103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3年6月

		AQ00000000

		143,886

		7,194

		杏田公司

		




		


		總計

		


		


		11,297

		　

		




		20

		103年7月

		BK00000000

		118,063

		5,903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3年8月

		BK00000000

		194,514

		9,726

		杏田公司

		




		


		103年8月

		BK00000000

		24,381

		1,219

		杏田公司

		




		


		103年8月

		BK00000000

		164,526

		8,226

		杏田公司

		




		


		103年8月

		BK00000000

		515,537

		25,777

		杏田公司

		




		


		總計



		


		


		50,851

		　

		




		21



		103年9月

		CE00000000

		243,657

		12,183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3年10月

		CE00000000

		226,971

		11,349

		杏田公司

		




		


		總計



		


		


		23,532

		　

		




		22



		103年11月

		CZ00000000

		178,514

		8,926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3年11月

		CZ00000000

		118,657

		5,933

		杏田公司

		




		


		103年11月

		CZ00000000

		91,530

		4,576

		杏田公司

		




		


		103年12月

		CZ00000000

		211,429

		10,571

		杏田公司

		




		


		103年12月

		CZ00000000

		15,931

		797

		杏田公司

		




		


		103年12月

		CZ00000000

		123,120

		6,156

		杏田公司

		




		


		103年12月

		CZ00000000

		88,823

		4,441

		杏田公司

		




		


		總計



		


		


		41,400

		　

		




		23

		104年1月

		NN00000000

		254,971

		12,749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4年1月

		NN00000000

		25,189

		1,259

		杏田公司

		




		


		104年1月

		NN00000000

		60,686

		3,034

		杏田公司

		




		


		104年2月

		NN00000000

		40,411

		2,021

		杏田公司

		




		


		104年2月

		NN00000000

		86,080

		4,304

		杏田公司

		




		


		104年2月

		NN00000000

		18,240

		912

		杏田公司

		




		


		104年2月

		NN00000000

		20,091

		1,005

		杏田公司

		




		


		104年2月

		NN00000000

		186,743

		9,337

		杏田公司

		




		


		總計



		


		


		34,621

		　

		




		24

		104年3月

		PG00000000

		215,194

		10,760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4年4月

		PG00000000

		186,743

		9,337

		杏田公司

		




		


		104年4月

		PG00000000

		32,251

		1,613

		杏田公司

		




		


		總計



		


		


		21,710

		　

		




		25

		104年5月

		QA00000000

		121,371

		6,069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4年6月

		QA00000000

		15,931

		797

		杏田公司

		




		


		104年6月

		QA00000000

		194,971

		9,749

		杏田公司

		




		


		總計



		


		


		16,615

		　

		




		26

		104年7月

		QU00000000

		222,743

		11,137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4年8月

		QU00000000

		210,743

		10,537

		杏田公司

		




		


		總計



		


		


		21,674

		　

		




		27



		104年11月

		SG00000000

		146,743

		7,337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4年11月

		SG00000000

		35,909

		1,795

		杏田公司

		




		


		104年12月

		SG00000000

		72,000

		3,600

		杏田公司

		




		


		總計



		


		


		12,732

		　

		




		合計逃漏稅額共43萬5,444元

		


		


		


		


		


		








附表4：枳椇公司受有之虛偽發票
		編號

		發票時間

		統一發票號碼

		銷售金額

		逃漏稅額

		發票人

		主文



		1



		100年6月

		UF00000000

		221,943

		11,097

		杏昌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總計

		


		


		11,097

		　

		




		2



		100年7月

		VK00000000

		240,909

		12,045

		杏昌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總計

		


		


		12,045

		　

		




		3



		101年4月

		AH00000000

		102,023

		5,101

		邑盛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總計

		


		


		5,101

		　

		




		4

		101年5月

		BW00000000

		108,240

		5,412

		邑盛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1年6月

		BW00000000

		134,411

		6,721

		邑盛公司

		




		


		總計

		


		


		12,133

		　

		




		5

		101年7月

		DK00000000

		178,503

		8,925

		邑盛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1年8月

		DK00000000

		95,543

		4,777

		邑盛公司

		




		


		總計

		


		


		13,702

		　

		




		6

		101年9月

		EY00000000

		88,549

		4,427

		邑盛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1年10月

		EY00000000

		124,331

		6,217

		邑盛公司

		




		


		總計

		


		


		10,644

		　

		




		7

		102年1月

		KH00000000

		76,080

		3,804

		邑盛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2年1月

		KH00000000

		27,261

		1,363

		邑盛公司

		




		


		102年2月

		KN00000000

		80,229

		4,011

		邑盛公司

		




		


		總計

		


		


		9,178

		　

		




		8

		102年3月

		LL00000000

		73,531

		3,677

		邑盛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2年3月

		LL00000000

		13,714

		686

		邑盛公司

		




		


		102年4月

		LL00000000

		71,771

		3,589

		邑盛公司

		




		


		102年4月

		LL00000000

		19,947

		997

		邑盛公司

		




		


		總計

		


		


		8,949

		　

		




		9

		102年5月

		MJ00000000

		77,714

		3,886

		邑盛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2年5月

		MJ00000000

		23,764

		1,188

		邑盛公司

		




		


		102年5月

		MJ00000000

		41,063

		2,053

		邑盛公司

		




		


		102年5月

		MJ00000000

		13,680

		684

		邑盛公司

		




		


		102年6月

		MJ00000000

		182,187

		9,109

		邑盛公司

		




		


		102年6月

		MJ00000000

		213,600

		10,680

		邑盛公司

		




		


		總計

		


		


		27,600

		　

		




		10

		102年7月

		NG00000000

		73,524

		3,676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2年7月

		NG00000000

		156,297

		7,815

		杏田公司

		




		


		102年7月

		NG00000000

		106,217

		5,311

		杏田公司

		




		


		102年8月

		NG00000000

		31,451

		1,573

		杏田公司

		




		


		102年8月

		NG00000000

		8,486

		424

		杏田公司

		




		


		102年8月

		NG00000000

		151,686

		7,584

		杏田公司

		




		


		102年8月

		NG00000000

		82,571

		4,129

		杏田公司

		




		


		總計

		


		


		30,512

		　

		




		11



		102年9月

		PE00000000

		312,000

		15,600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2年9月

		PE00000000

		472

		24

		杏田公司

		




		


		102年9月

		PE00000000

		3,857

		193

		杏田公司

		




		


		102年9月

		PE00000000

		143,595

		7,180

		杏田公司

		




		


		102年9月

		PE00000000

		91,177

		4,558

		杏田公司

		




		


		102年10月

		PE00000000

		14,476

		724

		杏田公司

		




		


		102年10月

		PE00000000

		170,514

		8,526

		杏田公司

		




		


		102年10月

		PE00000000

		80,343

		4,017

		杏田公司

		




		


		總計

		


		


		40,822

		　

		




		12



		102年11月

		QC00000000

		12,571

		629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2年11月

		QC00000000

		186,060

		9,303

		杏田公司

		




		


		102年12月

		QC00000000

		234,514

		11,726

		杏田公司

		




		


		102年12月

		QC00000000

		96,520

		4,826

		杏田公司

		




		


		總計

		


		


		26,484

		　

		




		13



		103年1月

		ZA00000000

		226,514

		11,326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3年1月

		ZA00000000

		20,571

		1,029

		杏田公司

		




		


		103年1月

		ZA00000000

		1,714

		86

		杏田公司

		




		


		總計

		


		


		12,441

		　

		




		14



		103年3月

		ZV00000000

		14,476

		724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3年4月

		ZV00000000

		5,524

		276

		杏田公司

		




		


		103年4月

		ZV00000000

		157,817

		7,891

		杏田公司

		




		


		總計

		


		


		8,891

		　

		




		15



		103年5月

		AQ00000000

		89,143

		4,457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3年5月

		AQ00000000

		3,810

		190

		杏田公司

		




		


		103年6月

		AQ00000000

		127,543

		6,377

		杏田公司

		




		


		103年6月

		AQ00000000

		16,762

		838

		杏田公司

		




		


		總計

		


		


		11,862

		　

		




		16



		103年7月

		BK00000000

		108,909

		5,445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3年7月

		BK00000000

		53,303

		2,665

		杏田公司

		




		


		總計

		


		


		8,110

		　

		




		17



		104年3月

		PG00000000

		75,680

		3,784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4年3月

		PG00000000

		61,629

		3,081

		杏田公司

		




		


		104年4月

		PG00000000

		101,074

		5,054

		杏田公司

		




		


		104年4月

		PG00000000

		43,217

		2,161

		杏田公司

		




		


		總計

		


		


		14,080

		　

		




		18



		104年5月

		QA00000000

		61,634

		3,082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4年5月

		QA00000000

		151,269

		7,563

		杏田公司

		




		


		104年6月

		QA00000000

		138,149

		6,907

		杏田公司

		




		


		104年6月

		QA00000000

		61,634

		3,082

		杏田公司

		




		


		總計

		


		


		20,634

		　

		




		19



		104年7月

		QU00000000

		114,651

		5,733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4年7月

		QU00000000

		61,634

		3,082

		杏田公司

		




		


		104年8月

		QU00000000

		121,851

		6,093

		杏田公司

		




		


		總計

		


		


		14,908

		　

		




		20



		104年9月

		RN00000000

		194,297

		9,715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4年9月

		RN00000000

		155,154

		7,758

		杏田公司

		




		


		104年9月

		RN00000000

		95,183

		4,759

		杏田公司

		




		


		104年10月

		RN00000000

		194,971

		9,749

		杏田公司

		




		


		總計

		


		


		31,981

		　

		




		21



		104年12月

		SG00000000

		48,560

		2,428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4年12月

		SG00000000

		130,971

		6,549

		杏田公司

		




		


		總計

		


		


		8,977

		　

		




		22



		105年1月

		AU00000000

		88,594

		4,430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5年1月

		AU00000000

		48,571

		2,429

		杏田公司

		




		


		總計



		


		


		6,859

		　

		




		合計逃漏稅額共34萬7,010元

		


		


		


		


		


		








附表5：草屯陳診所受有之虛偽發票
		編號

		時間

		發票時間、統一發票號碼及發票金額

		逃漏稅額

		主文



		1

		100年

		詳附表5-1

		178萬7,472元

		周靜宜犯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5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2

		101年

		詳附表5-2

		110萬7,032元

		周靜宜犯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5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3

		102年

		詳附表5-3

		169萬438元

		周靜宜犯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5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4

		103年

		詳附表5-4

		146萬7,492元

		周靜宜犯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5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5

		104年

		詳附表5-5

		168萬5,507元

		周靜宜犯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5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6

		105年

		詳附表5-6

		110萬1,890元

		周靜宜犯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5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7

		106年

		詳附表5-7

		66萬4,857元

		周靜宜犯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8

		107年

		詳附表5-8

		39萬9,767元

		周靜宜犯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9

		108年

		詳附表5-9

		13萬7,113元

		周靜宜犯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附表6：合濟診所受有之虛偽發票
		編號

		時間

		發票時間、統一發票號碼及發票金額

		逃漏稅額

		主文



		1

		100年

		詳附表6-1

		51萬2,696元

		游川吉犯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2

		101年

		詳附表6-2

		30萬1,351元

		游川吉犯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3

		102年

		詳附表6-3

		30萬4,758元

		游川吉犯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4

		103年

		詳附表6-4

		21萬760元

		游川吉犯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5

		104年

		詳附表6-5

		26萬8,025元

		游川吉犯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6

		105年

		詳附表6-6

		4萬888元

		游川吉犯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7

		106年

		詳附表6-7

		12萬4,318元

		游川吉犯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8

		107年

		詳附表6-8

		13萬1,026元

		游川吉犯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附表7：
		編號

		證據資料



		1

		杏昌公司與邑盛公司100年至110年間進銷項往來明細、杏昌公司與杏田公司105年間進銷項往來明細（他字第1376號卷一第9至10頁反面、27至28頁）



		2

		杏昌公司及其子公司合併財務報表(100年至110年)、杏昌公司及其子公司合併財務報表(112年及111年第1季)（112偵74336附件合併財報全卷）



		3

		扣押物編號1-1-8孔秀芬電腦內之(1)印鑑管理紀錄、(2)杏田公司相關資料、(3)工作記要（偵字第74336號卷二第28至31頁）



		4

		扣押物編號2-1-14蔣碧娥電腦內之(1)邑盛公司及杏田公司合約總檔紀錄、(2)93年10月19日孔秀芬寄送電子郵件及附件、(3)邱泗釧之杏田公司名片電子檔、(4)YS0000000署南投聯標102-103年度合約檔、HT0000000署南投聯標102-103年度合約檔各1份（偵字第74336號卷二第32至35頁、他字第1376號卷三第199至202頁）



		5

		扣押物編號2-1-8邑盛公司及杏田公司標案相關資料（偵字第74336號卷二第36至39頁反面）



		6

		邑盛公司各式申請表單、作帳筆記、電聯紀錄（含杏田）、簽呈、發票資料（偵字第74336號卷二第40至56頁反面、他字第1376號卷二第318頁反面至319頁、他字第1376號卷三第187頁）



		7

		邑盛公司會計傳票、收支證明單、折讓單及發票副本資料（偵字第74336號卷二第57至64頁）



		8

		杏田公司申請表單及發票資料（偵字第74336號卷二第65至69頁）



		9

		杏田公司會計傳票、日記帳及收支證明單資料（偵字第74336號卷二第70至76頁反面）



		10

		邑盛公司及杏田公司與杏昌公司之經銷合約書節錄（偵字第74336號卷二第77至81頁）



		11

		杏昌公司會議紀錄（偵字第74336號卷二第82至83頁）



		12

		李映芬、謝志福、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曲如琪、孔秀芬、蔣碧娥及鮑志峰等人手機內LINE對話紀錄擷圖、還原對話訊息、電子郵件及附件資料（偵字第74336號卷二第84至91頁反面、他字第1376號卷一第148至168、174至202頁反面、他字第1376號卷二第161至167、331頁正、反面、第334至338頁反面、他字第1376號卷三第46、111、143、183、208、219、220、222、225、231、232頁、他字第1376號卷五第9頁正、反面、第34頁正、反面）



		13

		扣押物編號9-3-1陳鎮銘iPhone手機內對話紀錄及對帳單翻拍照片、簡至寧與邱翔惠、孔秀芬、林文真之LINE對話紀錄、高國鈞手機內與LINE暱稱「上嘉峰嫂Nancy」之對話紀錄翻拍照片（他字第1376號卷二第197至203、360、361頁、他字第1376號卷三第91、92、97頁）



		14

		杏昌公司之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之客戶資料暨交易明細整理表（偵字第74336號卷一第258至260頁）



		15

		高國鈞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102年至112年交易明細整理表(邑盛公司匯入)（偵字第74336號卷一第299至300頁）



		16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監察室112年7月18日中區國稅監字第112040346號函暨檢附枳椇公司、晉乾公司、草屯陳診所、合濟診所100年至108年度逃漏稅金額資料（偵字第74336號卷二第267至284頁）



		17

		被告邱泗釧之彰化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整理表、彰化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支存帳戶交易明細及整理表、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及整理表（偵字第74336號卷一第157至172頁、他字第1376號卷二第124頁正反面）



		18

		邱泗釧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之資金收支明細（南機站筆錄卷第45至52頁反面、他字第1376號卷一第61至63頁）



		19

		被告許春雄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之交易明細(節錄)及整理表（偵字第74336號卷一第173至183頁）



		20

		許春雄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之資金收支明細（南機站筆錄卷第19至36頁、他字第1376號卷一第53至60頁、他字第1376號卷二第142至149頁）



		21

		草屯陳診所第一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華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支存帳戶交易明細整理表及傳票、被告周靜宜台新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及00000000000000號（支存）帳戶交易明細整理表（偵字第74336號卷一第184至193頁、他字第1376號卷二第174至180頁反面、183至186頁反面）



		22

		合濟診所林宗正之彰化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合濟診所游川吉之第一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整理表及傳票；黃珮君彰化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第一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偵字第74336號卷一第194至208頁反面、他字第1376號卷二第14至22、91至99頁反面）



		23

		晉乾公司及枳椇公司臺中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00000號支存帳戶交易明細整理表及傳票、支票影本（偵字第74336號卷一第209至214頁反面、他字第1376號卷二第212至213頁）



		24

		邑盛公司永豐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與晉乾公司、枳椇公司、草屯陳診所、合濟診所等帳戶往來之交易明細整理表（偵字第74336號卷一第236至241頁、他字第1376號卷二第10至13、61頁正、反面、100頁正、反面）



		25

		杏田有限公司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及其他交易傳票（偵字第74336號卷一第242至257頁、他字第1376號卷二第84至86頁反面）



		26

		中區診所帳戶交易明細、傳票及整理表(1)兆揚內科診所唐煌之臺灣土地銀行000000000000號支存帳戶交易明細、(2)惠聖診所林秀梅之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支存帳戶交易明細整理表及支票影本、(3)三豐診所洪一恭之合作金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支存帳戶交易明細整理表及支票影本、(4)育恩診所陳育偉之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支存帳戶交易明細整理表及支票影本、(5)文冠內科診所林哲瑩之日盛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支存帳戶交易明細整理表及支票背面影本（偵字第74336號卷一第261至271頁反面、他字第1376號卷二第51至54頁）



		27

		南區診所帳戶交易明細、傳票及整理表(1)昱泰診所黃文德之合作金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支存帳戶開戶資料及支票影本、(2)邱晴嵐之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支存帳戶開戶資料及支票影本、(3)沈震泰之華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支存帳戶交易明細整理表及支票影本、(4)揚銘診所提供揚銘診所蘇鍵育之土地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杏昌公司開立之發票(揚銘診所)、新鴻遠診所提供新鴻遠診所張智鴻之土地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杏昌公司開立之發票(新鴻遠診所)、對帳單(5)郭美宏之高雄銀行000000000000號支存帳戶開戶資料及支票影本、(6)佑強診所賀志強之彰化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支存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偵字第74336號卷一第272至298頁反面、南機站筆錄卷第4至6頁反面、第9至11頁反面、第130至133頁反面、138、145至150、163至171頁反面、高雄地檢他字第4749號卷一第13至18頁）



		28

		扣押物編號7-1-1草屯陳診所支票開票札記、扣押物編號7-1-2草屯陳診所叫貨紀錄（偵字第74336號卷二第95至99頁反面、他字第1376號卷四第121至126頁）



		29

		合濟診所帳款明細表及分類帳資料（偵字第74336號卷二第100至105頁反面）



		30

		邱泗釧扣案筆記型電腦、行動硬碟內之(1)101年1月及103年3月草屯陳診所、合濟診所、晉乾公司及枳椇公司虛開發票excel檔案資料、(2)邱泗釧臺中區營收支出excel檔案資料節錄、(3)貨款簽收資料及對帳單；扣押物編號2-1-7邱泗釧行動硬碟內資料：草屯陳診所合約總表、支票及發票號碼等資料（偵字第74336號卷二第106至121頁反面、他字第1376號卷一第64至88頁、他字第1376號卷二第33至46頁反面、110至123頁反面、156至157頁反面、第211、225至231、251至255、278至286頁反面）



		31

		許春雄筆記型電腦之103年3月虛開發票excel檔案資料節錄1張、許春雄電腦內扣得活頁簿等文件資料（偵字第74336號卷二第122頁正、反面、他字第1376號卷二第151頁正反面、155頁正反面）



		32

		沈震泰110年2月23日提供長清診所102年至108年向杏昌公司進貨明細及發票資料（含電子檔）、調查局南機站根據電子檔製作之長清診所103年3月對照表、被告許春雄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明細、支票傳票1張（偵字第74336號卷二第124至195頁反面、南機站筆錄卷第172至213頁反面、他字第1376號卷二第158至159頁反面）



		33

		林秀梅112年3月2日提供杏昌公司「借出單」影本（偵字第74336號卷二第196至211頁反面）



		34

		被告陳鎭銘、陳倩薇112年3月27日、4月10日提供晉乾公司、枳椇公司之不實發票資料（偵字第74336號卷二第212至217頁）



		35

		草屯陳診所提供杏昌公司及邑盛公司進貨發票影本（偵字第74336號卷二第218至257頁反面）



		36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北斗稽徵所113年12月19日中區國稅北斗綜所字第1130853443號函暨檢附合濟診所應補徵綜合所得稅額計算表（本院卷三第71至73頁）



		37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北斗稽徵所114年2月25日中區國稅北斗綜所字第1140850526號函暨檢附合濟診所各合夥人應補徵綜合所得稅額計算表（本院卷三第185至188頁）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175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日華





選任辯護人  林玠民律師

被      告  陳國師







選任辯護人  鄭文龍律師

被      告  吳雲明







選任辯護人  朱日銓律師

            汪懿玥律師

被      告  李映芬





選任辯護人  許兆慶律師

            陳澐樺律師

被      告  張耀元







選任辯護人  薛智友律師

            張瑋芸律師

            王琬華律師

被      告  蔡岳峰





選任辯護人  莊巧玲律師

被      告  邱泗釧





            許春雄





            蔣碧娥





上三人共同

選任辯護人  高子淵律師

被      告  陳鎮銘







選任辯護人  鄭雅方律師

被      告  陳倩薇





選任辯護人  傅宇均律師

            陳品亘律師

被      告  周靜宜







選任辯護人  吳威廷律師

            洪清躬律師

被      告  游川吉





選任辯護人  劉建成律師

            林暘鈞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證券交易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7433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黃日華部分：

　　黃日華共同犯法人之行為負責人申報及公告不實罪，處有期徒刑1年2月。緩刑2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300萬元。

二、陳國師部分：

　　陳國師共同犯法人之行為負責人申報及公告不實罪，處有期徒刑1年2月。緩刑2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300萬元。

三、吳雲明部分：

　　吳雲明共同犯法人之行為負責人申報及公告不實罪，處有期徒刑1年。緩刑2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250萬元。

四、李映芬部分：

　　李映芬共同犯法人之行為負責人申報及公告不實罪，處有期徒刑11月。緩刑2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200萬元。

五、張耀元部分：

　　張耀元共同犯法人之行為負責人申報及公告不實罪，處有期徒刑10月。緩刑2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150萬元。

六、蔡岳峰部分：

　　蔡岳峰共同犯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共66罪，各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6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緩刑2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50萬元。

七、邱泗釧部分：

　　邱泗釧共同犯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共66罪，各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緩刑2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30萬元。

八、許春雄部分：

　　許春雄共同犯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共66罪，各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緩刑2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30萬元。

九、蔣碧娥部分：

　　蔣碧娥共同犯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共66罪，各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2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緩刑2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20萬元。

十、陳鎮銘及陳倩薇部分：

　　陳鎮銘、陳倩薇共同犯如附表3「主文」欄及如附表4「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3「主文」欄及如附表4「主文」欄所示之刑。各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均緩刑2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各向公庫支付新臺幣30萬元。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78萬2,454元，陳鎮銘及陳倩薇均應共同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共同追徵其價額。

十一、周靜宜部分：

　　　周靜宜犯如附表5「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5「主文」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6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緩刑2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50萬元。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773萬7,941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十二、游川吉部分：

　　　游川吉犯如附表6「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6「主文」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5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緩刑2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40萬元。

　　　扣案之合濟診所帳款明細表、合濟診所分類帳各1本、隨身碟3個、合濟診所會計資料隨身碟1個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159萬7,59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黃日華、吳雲明、陳國師、李映芬、張耀元分別於附表1編號1至5所示時間，在址設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號8樓之2杏昌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杏昌公司）擔任如該等編號所示之職務，均為公司法第8條第2項所定之公司負責人，亦為杏昌公司申報及公告之財務報告不實之行為負責人。黃日華、吳雲明、陳國師、李映芬、張耀元均明知杏昌公司經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下稱櫃買中心）於民國98年7月20日核准其股票得由證券經紀商或證券自營商在其營業處所受託或自行買賣（俗稱上櫃，股票代號1788），屬證券交易法第5條所定義之發行人，應依證券交易法第36條及第20條第2項規定，向主管機關申報並公告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其內容不得有虛偽隱匿之情事，杏昌公司於附表2-1及2-2所示時間，分別對邑盛有限公司（下稱邑盛公司）、杏田有限公司（下稱杏田公司）具有實質控制能力，且進銷金額已超過杏昌公司實收資本額達20%或達新臺幣（下同）1億元以上屬重大交易事項，仍共同基於隱匿重大關係人交易之犯意聯絡，違反財報編製準則第13條之1第1款第7目、第8目之規定，於100至110年、105年之杏昌公司及其子公司合併財務報告附註之「關係人交易」項下未揭露邑盛公司、杏田公司為實質關係人，並使不知情之會計師出具查核意見，而有虛偽及隱匿之情事，足以危害證券市場投資人之正確判斷及主管機關查核管理之正確性。

二、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蔣碧娥分別於附表1編號6至9所示時間，在杏昌公司擔任如該等編號所示之職務，均明知杏昌公司應按實際銷貨對象如實開立發票，不得假借由某一客戶統一採購再分貨予其他客戶，及杏昌公司於附表3「發票時間」欄所示之時間並無銷貨如附表3「銷售金額」欄所示之貨款貨物與晉乾有限公司（下稱晉乾公司）、於附表4「發票時間」欄所示之時間並無銷貨如附表4「銷售金額」欄所示之貨款貨物與枳椇有限公司（下稱枳椇公司）、於附表5-1至5-9「發票時間」欄所示之時間並無銷貨如該等附表「發票金額」欄所示之貨款貨物與草屯陳診所、於附表6-1至6-8「發票時間」欄所示之時間並無銷貨如該等附表「發票金額」欄所示之貨款貨物與合濟診所之事實，仍為求降低產品售價、提高診所採購意願、增加主管區域銷售業績等目的，共同基於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及幫助他人逃漏稅捐之犯意聯絡，接續開立該等附表所示之杏昌、邑盛、杏田等公司之不實發票，交付陳鎮銘、陳倩薇、周靜宜、游川吉供晉乾公司、枳椇公司、草屯陳診所、合濟診所充作進貨憑證使用（詳下述），使晉乾公司、枳椇公司、草屯陳診所負責人、合濟診所負責人於每期申報稅額時持而向稅捐稽徵機關申報扣抵銷項稅額，分別幫助晉乾公司、枳椇公司、草屯陳診所負責人、合濟診所負責人逃漏該等附表3、4、5、6「逃漏稅額」欄所示之稅額，足以生損害於稅捐稽徵機關對於課稅管理之正確性。

三、陳鎮銘、陳倩薇為兄妹，其等於附表1編號10、11所示時間，分別係晉乾公司、枳椇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及會計，均為公司法第8條所定之公司負責人，並為稅捐稽徵法第47條第1項、第2項規定適用納稅義務人之實際負責人。周靜宜、游川吉於附表1編號12、13所示時間，分別係草屯陳診所行政助理及合濟診所負責人，負責申報草屯陳診所及合濟診所醫師之個人綜合所得稅，且均為納稅義務人。陳鎮銘、陳倩薇、周靜宜、游川吉均明知晉乾公司、枳椇公司、草屯陳診所、合濟診所並無向杏昌、邑盛、杏田等公司進貨如附表3、4、5-1至5-9、6-1至6-8所示統一發票貨款貨物之事實，陳鎮銘、陳倩薇仍共同基於詐術逃漏稅捐之犯意，分別於附表3、4「發票時間」欄所示之時間，周靜宜仍基於詐術逃漏稅捐之犯意，於附表5「時間」欄所示時間，游川吉仍基於詐術逃漏稅捐之犯意，於附表6「時間」欄所示時間，自杏昌、邑盛、杏田等公司取得如該等附表所示之不實發票，充作進貨憑證使用，並於每期申報稅額時，分別持而向稅捐稽徵機關申報扣抵銷項稅額，逃漏如附表3、4「逃漏稅額」欄所示之營利事業所得稅額及如附表5、6「逃漏稅額」欄所示之個人綜合所得稅額。

　　理　由

壹、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前揭事實，業據被告黃日華、吳雲明、陳國師、李映芬、張耀元、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蔣碧娥、陳鎮銘、陳倩薇、周靜宜、游川吉於偵查及本院均坦承不諱，與證人即杏田公司負責人簡至寧（起訴書誤載為簡志寧）、證人即會計師林恒昇、證人即邑盛公司負責人高國鈞、證人即杏昌公司血液透析處副總經理謝志福、證人即杏昌公司總管理處行政部業務行政課主任孔秀芬、證人即杏昌公司會計王梅香、證人即草屯陳診所負責人陳俊助、證人即草屯陳診所會計何麗紅、證人即合濟診所會計林靜宜於偵查中之證述相符（見他字卷四第90至95、112至113、210至220、231至238、161至163、65至68、33至38、48至52頁、他字卷三第81至83頁），並有如附表7所示之各項證據在卷可參，足認被告13人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堪採信。另就起訴書附表1、2-1、2-2、3-3、3-2、3-4、3-5部分欄位有誤載，且經公訴檢察官表示對本院更正部分沒有意見或於本院審理時更正（見本院卷二第402頁、本院卷四第11頁），且有上開證據在卷可參，本院均就該部分誤載之內容更正如本判決附表，併此敘明。

二、就事實一部分係違反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2項規定之說明：

（一）按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2項規定「發行人依本法規定申報或公告之財務報告及財務業務文件，其內容不得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違反者，依同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規定論處罪刑。所稱不得有虛偽或隱匿情事之「內容」，係指某項資訊的表達或隱匿，對於一般理性投資人的投資決定，具有重要的影響者而言；參諸同法第20條之1規定，暨依目的性解釋、體系解釋，及比較法之觀點，目前學界及實務上通認應以具備「重大性」為限，亦即應以相關資訊之主要內容或重大事項之虛偽或隱匿，足以生損害於（理性）投資人為限。而此「重大性」原則之判斷標準，雖法無明文，然我國邇來實務已漸次發展出演繹自現行法規命令之「量性指標」，例如現行財報編製準則第17條第1款第7目所規定「與關係人進、銷貨之金額達1億元或實收資本額20%以上者」；第8目（即現行財報編製準則第17條第1款第8目）所規定「應收關係人款項達1億元或實收資本額20%以上」，及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1項第1款之「應重編財務報告」門檻（即更正稅後損益金額在1千萬元以上，且達原決算營業收入淨額1%或實收資本額5%者；現行已依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合併財務報告，分設不同重編門檻）等量化規定。另外，尚參考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URITIESANDEXCHANGECOMMISSION；簡稱SEC）發布之「第99號幕僚會計公告」（StaffAccountingBulletinNo.99）所列舉之不實陳述是否掩飾收益或其他趨勢、使損失變成收益（或收益變成損失）、影響發行人遵守法令之規範、貸款契約或其他契約上之要求、增加管理階層的薪酬、涉及隱藏不法交易等因素，而演繹出「質性指標」；而此「質性指標」，並非單純以關係人間之「交易金額」若干為斷，尚含括公司經營階層是否有「舞弊」、「不法行為」的主觀犯意，或該內容是否足以「掩飾營收趨勢」、「影響履約或償債能力」及「影響法律遵循」等各項「質性因子」，加以綜合研判。換言之，證券交易法上「重大性」概念判斷的核心，在於不實資訊對一般理性投資人而言，可能具有顯著影響，在整體資訊考量下，仍然可能影響其投資決策，因此在判斷某項不實資訊是否符合證券交易法「重大性」要件時，必須根基於理性投資人可能實質改變其投資決策的核心概念下，藉由前述「量性指標」和「質性指標」進行全面性的綜合判斷，只要符合其中之一，即屬重大而應揭露，並不需要兩者兼具，俾發揮「質性指標」補漏網的功能，避免行為人利用「量性指標」、形式篩檢，而為實質脫法規避行為，以維護證券市場之誠信。相反地，如該不實內容，在客觀上不具備「重大性」，即無科以刑罰之必要，庶符刑法謙抑、最後手段性及比例原則，自不待言（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547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查邑盛公司及杏田公司均為被告黃日華、吳雲明、陳國師、李映芬、張耀元所實質掌控之公司，均屬杏昌公司之關係人，且邑盛公司及杏田公司與杏昌公司間之進銷金額分別如附表2-1、2-2所示等情，均經被告黃日華、吳雲明、陳國師、李映芬、張耀元供述在卷如上。則杏昌公司於100年至110年間對邑盛公司及於105年間對杏田公司此等實質關係人之進、銷貨之金額均達杏昌公司之實收資本額20%以上，依財報編製準則第17條第1款第7目、第8目之規定自應於財務報告上揭露，依據客觀情狀及理性投資人判斷標準，已符合影響決策判斷之重大性。則杏昌公司及其子公司合併財務報告附註之「關係人交易」項下，未揭露邑盛公司、杏田公司為實質關係人，依上開最高法院判決意旨，自合於違反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2項規定之申報及公告不實。

三、被告陳鎮銘於如附表1編號10所示之期間擔任晉乾公司及枳椇公司之實際負責人，被告陳倩薇則於如附表1編號11所示之期間擔任晉乾公司及枳椇公司之會計等情，經被告陳鎮銘、陳倩薇坦承在卷。然被告陳倩薇於偵查中陳稱：晉乾公司及枳椇公司員工只有我1個人，我是晉乾公司及枳椇公司之實際負責人（見他字卷二第204至206頁）。後被告陳倩薇雖改稱晉乾公司及枳椇公司事務之主要決定者為被告陳鎮銘，然晉乾公司及枳椇公司係為了採購耗材壓低價錢及節稅等目的所設立，而晉乾公司及枳椇公司之進出貨等發票均是由被告陳倩薇處理等情，仍為被告陳倩薇於偵查中陳述明確（見他字卷三第18至20頁），並與被告陳鎮銘、邱泗釧於偵查中證述相符（見他字卷三第2至4頁、他字卷二第244至245頁），堪認晉乾公司及枳椇公司之事務仍均由被告陳倩薇處理，被告陳倩薇就晉乾公司及枳椇公司仍具商業負責人之身分。又被告周靜宜與草屯陳診所之負責人為夫妻，被告周靜宜於草屯陳診所之職稱擔任行政助理，並綜理草屯陳診所之採購、招聘人員、申報所得稅等事宜，經被告周靜宜陳述在卷（見他字卷二第168至173頁、他字卷四第116至118頁），並與證人即草屯陳診所負責人陳俊助於偵查中證述相符（見他字卷四第65至68頁），亦堪認草屯陳診所之經營事項均由被告周靜宜決策及辦理，被告周靜宜並於各年度申報其配偶陳俊助之個人綜合所得稅而為納稅義務人，併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13人之犯行均堪可認定，應依法論科。

貳、論罪科刑：

一、就事實欄一部分：

（一）新舊法比較：

　　1.按行為後法律有變更者，適用行為時之法律。但行為後之法律有利於行為人者，適用最有利於行為人之法律，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

　　2.證券交易法第171條雖於101年1月4日修正第171條第1項第3款規定董監事經理人違背職務或侵占公司資產致公司受損達5百萬元以上之規定，然並未變動本案所涉違反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2項而依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處罰之情形，是並無新舊法比較適用之問題。

　　3.證券交易法第171條又於107年1月31日修正公布，修正後該條第1項係就證券詐偽、資訊不實、非常規交易、背信及侵占等犯罪加以處罰，第2項以「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金額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修正前規定為「其犯罪所得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資為加重處罰條件；至修正後該條第7項規定：「犯第1項至第3項之罪，犯罪所得屬犯罪行為人或其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所列情形取得者，除應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則為不法利得之沒收範圍。參照第2項修正之立法理由說明，明揭「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下稱犯罪規模），係指因犯罪而直接取得之直接利得，不包含間接利得，且應扣除成本。基此，107年1月31日修正公布之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2項所謂「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僅屬司法實務見解之明文化，無比較新舊法問題，自應依修正後即現行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2項規定，判斷本案有無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金額達1億元以上之情形（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087號判決意旨參照）。　　　　　　

　　4.又證券交易法第179條原規定：「法人違反本法之規定者，依本章各條之規定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於101年1月4日修正公布，原第1項條文未更動，增列第2項：「外國公司違反本法之規定者，依本章各條之規定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復於108年4月17日修正公布為「法人及外國公司違反本法之規定者，除第177條之1及前條規定外，依本章各條之規定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就本案而言，上開修正對被告不生任何有利或不利之情形，亦無法律之變更，故無須為新舊法比較，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逕適用裁判時法即現行證券交易法第179條第1項規定論處。　

（二）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公告申報不實罪之規範主體係「發行人」即公開發行公司，依同法第179條規定：「法人違反本法之規定者，依本章各條之規定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該法人之「行為負責人」（自然人）既為依上述規定受處罰之主體，即非代罰規定（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7884號判決同此意旨參照）。亦即，公開發行公司之負責人使公司為證券交易法之公告申報不實財務報告犯行（違反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2項規定），應依證券交易法第179條規定處罰公司行為負責人。查杏昌公司於本案案發當時既係依證券交易法公開發行有價證券之公司，且案發期間被告黃日華、吳雲明、陳國師、李映芬、張耀元分別擔任如附表1編號1至5所示職位，其等於執行職務範圍內，自屬已依證券交易法發行有價證券公司之董事或經理人，依公司法第8條規定，就使杏昌公司違反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2項規定之公告申報不實財務報告犯行，均係證券交易法第179條所指之「發行人之行為負責人」。核被告黃日華、吳雲明、陳國師、李映芬、張耀元所為，均係犯違反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2項規定，應論同法第179條、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法人之行為負責人申報及公告不實罪。

（三）被告黃日華、吳雲明、陳國師、李映芬、張耀元各自於如附表1編號1至5所示之任職期間內，以如事實欄一之手法，使如事實欄一所示之合併財務報告發生虛偽不實情事，均係於密接之時、地，以手法相同之模式為之，當各係基於單一犯意接續所為，各侵害相同之法益，應論以接續犯。被告黃日華、吳雲明、陳國師、李映芬、張耀元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四）刑之減輕事由：

　　1.按犯第一項至第三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5項定有明文。所謂偵查中自白，包括行為人在偵查輔助機關及檢察官聲請法院羈押訊問時之自白在內。且所稱自白，不論其係自動或被動，簡單或詳細，一次或二次以上，並其自白後有無翻異，苟其自白在偵查中，如有犯罪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即應依該條減免其刑。而被告對於自己犯罪事實之全部或主要部分，在偵查中向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為供述而言，其供述構成要件該當事實之外，縱另對該當於犯罪構成要件事實在法律上之評價，或對阻却責任或阻却違法之事由，有所主張或辯解，乃辯護權之行使，仍不失為自白；至若無犯罪所得者，因其本無所得，自無應否具備該要件之問題，此時只要在偵查中自白，即應認有上開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36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黃日華、吳雲明、陳國師、李映芬、張耀元於偵查中均堪認已自白如上述，且其等於本案尚難認有犯罪所得，依前開說明，核與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5項前段規定相符，爰均依法減輕其刑。

　　2.按刑法第59條所謂「犯罪之情狀」與第57條所謂「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本應就犯罪一切情狀 (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 ，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以為判斷，故適用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時，並不排除第57條所列舉10款事由之審酌。而違反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2項，而應依同法第179條、第171條第1項第1款論處之法人之行為負責人申報即公告不實罪，法定本刑為3年以上之有期徒刑。於依上開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5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後，仍為有期徒刑1年6月以上之罪，不可謂不重。於此情形，倘依其情狀處以較輕之有期徒刑，即足以懲儆及達成防衛社會之目的者，自非不可依客觀之犯行與主觀之惡性，考量其情狀是否有可憫恕之處，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比例原則。查被告黃日華、吳雲明、陳國師、李映芬、張耀元固無視國家對於證券業務管制法令之規定，而未將邑盛公司及杏田公司為杏昌公司所實質掌控之情事告知不知情之會計師，使如事實欄一所載之財務報告上未揭露邑盛公司及杏田公司為杏昌公司之實質關係人，而有虛偽隱匿之情事，然被告黃日華、吳雲明、陳國師、李映芬、張耀元均未經查獲有因本案犯行取得犯罪所得，其等犯行於減輕其刑後之法定最低刑度仍為有期徒刑1年6月以上，依其等之犯罪情節，仍嫌過重，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並依法遞減之。

　　3.至被告黃日華之辯護人、被告吳雲明之辯護人、被告李映芬之辯護人固均為上開被告辯稱其等不知法律，符合刑法第16條規定情形等語。按除有正當理由而無法避免者外，不得因不知法律而免除刑事責任，但按其情節，得減輕其刑，刑法第16條定有明文。查被告黃日華、吳雲明、李映芬分別於杏昌公司擔任如附表1編號1、2、4所示之職務，均有相當之智識程度、工作經驗及人生歷練，亦有足夠資源進行法律諮詢，對於杏昌公司此一上櫃公司財務報告之相關規定，豈能諉為不知。故實難認被告黃日華、吳雲明、李映芬為如事實欄一所示犯行行為時不知法律，或有正當理由而不知等情，其等此部分所辯，應非可信，自無從適用刑法第16條但書規定，減輕其刑。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黃日華、吳雲明、陳國師、李映芬、張耀元於事實欄一所載之財報不實期間，分別於杏昌公司擔任如附表1編號1至5所示之職務，均為杏昌公司公告申報不實財務報告之行為負責人，而證券交易市場健全交易秩序建立，亟賴證券發行者遵守相關規範，其等既以杏昌公司公開發行有價證券而向社會大眾募集公司資金，除維護公司利益外，尤應重視所負社會責任，竟使杏昌公司以如事實欄一所載之方式，未依相關準則揭露關係人交易，使財務報告無法允當表達杏昌公司之財務狀況與經營結果，致財務報告之使用人無法藉此獲得正確之理解，而使杏昌公司之財務報告失其公開透明之作用，其等之行為自應予非難；兼衡其等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各自擔任如附表1編號1至5所示之行為負責人之位階及時間長短、均未查獲有不法所得，及其等無前科之素行（見法院前案紀錄表）、自陳之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及職業（見本院卷四第463頁）、犯後均坦承犯行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一至五所示之刑。

（六）查被告黃日華、吳雲明、陳國師、李映芬、張耀元均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所為固屬不當，惟於犯後均坦認犯行，犯後態度尚可，其經此警詢、偵查等訴訟程序及本院論罪科刑，當知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本院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均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予以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惟為督促其等明瞭所為非是，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之規定，命被告黃日華、吳雲明、陳國師、李映芬、張耀元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分別向公庫支付如主文一至五所示之款項。倘被告黃日華、吳雲明、陳國師、李映芬、張耀元違反上開所定負擔且情節重大者，檢察官得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聲請撤銷前開緩刑之宣告，附此敘明。

二、就事實欄二、三部分：

（一）新舊法比較：

　　1.按行為後法律有變更者，適用行為時之法律。但行為後之法律有利於行為人者，適用最有利於行為人之法律，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

　　2.被告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蔣碧娥、陳鎮銘、陳倩薇、周靜宜、游川吉行為後，稅捐稽徵法第41條、第43條、第47條規定，均於110年12月17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月00日生效施行：

　　⑴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1條規定：「納稅義務人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6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則規定：「納稅義務人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000萬元以下罰金。犯前項之罪，個人逃漏稅額在新臺幣1,000萬元以上，營利事業逃漏稅額在新臺幣5,000萬元以上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000萬元以上1億元以下罰金。」新法提高併科罰金之數額，刪除拘役、罰金之刑，並將過往選科罰金之立法模式，修正為應併科罰金，復增列逃漏稅額達一定金額以上者之加重其刑規定，修正後之規定顯未較有利於被告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蔣碧娥、陳鎮銘、陳倩薇、周靜宜、游川吉。

　  ⑵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3條規定：「教唆或幫助犯第41條或第42條之罪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6萬元以下罰金。稅務人員、執行業務之律師、會計師或其他合法代理人犯前項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稅務稽徵人員違反第33條規定者，處1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罰鍰。」修正後則規定：「教唆或幫助犯第41條或第42條之罪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00萬元以下罰金。稅務人員、執行業務之律師、會計師或其他合法代理人犯前項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稅務稽徵人員違反第33條第1項規定者，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新法除提高併科罰金之數額，刪除拘役、罰金之刑，就該條第1項部分並將過往選科罰金之立法模式，修正為應併科罰金，修正後之規定亦顯較不利於被告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蔣碧娥。

　  ⑶至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7條規定：「本法關於納稅義務人、扣繳義務人及代徵人應處刑罰之規定，於下列之人適用之：一、公司法規定之公司負責人。二、民法或其他法律規定對外代表法人之董事或理事。三、商業登記法規定之商業負責人。四、其他非法人團體之代表人或管理人。前項規定之人與實際負責業務之人不同時，以實際負責業務之人為準。」修正後則規定：「本法關於納稅義務人、扣繳義務人及代徵人應處刑罰之規定，於下列之人適用之：一公司法規定之公司負責人。二、有限合夥法規定之有限合夥負責人。三、民法或其他法律規定對外代表法人之董事或理事。四、商業登記法規定之商業負責人。五、其他非法人團體之代表人或管理人。前項規定之人與實際負責業務之人不同時，以實際負責業務之人為準。」修正後新法增列第1項第2款之「有限合夥法規定之有限合夥負責人」，並相應為條項款次之修正，對被告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蔣碧娥、陳鎮銘、陳倩薇、周靜宜、游川吉本案犯行不生有利或不利之影響。

　  ⑷是以，本案經綜合前開比較新舊法結果，修正後之規定未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就被告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蔣碧娥、陳鎮銘、陳倩薇、周靜宜、游川吉本案違反稅捐稽徵法犯行，自應適用其行為時即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相關規定論處。

　　3.又稅捐稽徵法第43條固另於103年6月4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月6日施行，然查該次僅修正該條第3項關於罰鍰之規定，於刑事責任無涉，是此次修正不對被告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蔣碧娥生有利或不利之影響，併此敘明。

（二）按營業稅之申報，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35條第1項明定，營業人除同法另有規定外，不論有無銷售額，應以每兩月為1期，於次期開始15日內，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而每年申報時間，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施行細則第38條之1第1項規定，應分別於每年1月、3月、5月、7月、9月、11月之15日前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上期之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是每期營業稅申報，於各期申報完畢即已結束，以「一期」作為認定逃漏營業稅次數之計算，區別不難，獨立性亦強（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027號判決意旨參照）。同理，關於個人綜合所得稅之申報，依所得稅法第71條第1項之規定，均須於每年5月1日起至5月31日止，向主管稽徵機關結算申報上一年度之稅額，以「一年度」作為認定逃漏營利事業所得稅、個人綜合所得稅次數之計算。又按數行為於同時同地或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者，始屬接續犯，而為包括之一罪。是以每期營業稅，不論收受或開立發票之營業人，均有就該稅期內進銷項資料申報之義務，於申報完畢後，該稅期即已結束，因認行為人在同一營業稅期內所為，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包括於一行為予以評價，至不同營業稅期者，其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412號、106年度台上字第2102號判決要旨參照）。另不同營業人既係於每1期各自獨立申報營業稅額，則行為人於同一申報期間內，主觀上基於單一犯意，客觀上於密接時、地，接續提供多張不實進項憑證，幫助同一納稅義務人逃漏稅捐，固可認屬接續一罪；惟行為人倘於同一申報期間內，提供不同之不實進項憑證，供不同之納稅義務人分別持之向稅捐主管機關申報營業稅，憑供扣抵銷項稅額使用，進而幫助不同之納稅義務人逃漏稅捐，係於相近期間內觸犯數個犯罪構成要件相同之罪名，對國家法益造成多次侵害，並非侵害同一法益，從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認屬單一犯罪事實之接續實行，自應論以數罪（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468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被告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蔣碧娥部分：

　　1.按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商業負責人，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原含有業務上登載不實之本質，與刑法第215條之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業務上文書罪，皆規範處罰同一之登載不實行為，應屬法規競合。且前者為後者之特別規定，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自應優先適用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填製不實罪論處。又發票乃證明事項之經過，造具記帳憑證所根據之憑證，自屬商業會計法第15條第1款所稱商業會計憑證中原始憑證之一種。凡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務之人員，明知為不實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者，即該當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次按稅捐稽徵法第43條之幫助逃漏稅捐罪，係結果犯，以發生逃漏稅捐結果為成立要件（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4917號判決意旨參照）；稅捐稽徵法第43條之幫助犯第41條之罪，為稅捐稽徵法之特別規定，與刑法上幫助犯之具絕對從屬性者不同，不必有正犯之存在亦能成立該罪（最高法院77年度台上字第4697判決意旨參照）。換言之，稅捐稽徵法第43條係對於逃漏稅捐之教唆或幫助行為特設之獨立處罰規定，此所謂幫助，乃犯罪之特別構成要件，並非逃漏稅捐者之從犯，自不適用刑法第30條所定幫助犯按正犯之刑減輕之規定。

　　2.核被告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蔣碧娥如事實欄二所為，均係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及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3條第1項之幫助逃漏稅捐罪。

　　3.從而，被告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蔣碧娥於附表3編號1至27及附表4編號1至22所示之各期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行為，係以每2月為1期，於附表5-1至5-9、附表6-1至6-8各該編號所示之各期申報個人綜合所得稅行為，係以每1年為1期，於申報時間內，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每期於申報完畢後即已結束，故應以「1期」作為認定本案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及幫助逃漏稅捐罪數之計算標準。於上開各附表所示之各同一稅期內所為多次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幫助逃漏稅捐犯行，均應各依接續犯論以包括一罪。

　　4.又刑法上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存在之目的，在於避免對於同一不法要素予以過度評價，其所謂「同一行為」係指所實行者為完全或局部同一之行為而言。被告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蔣碧娥就附表3編號1至27、附表4編號1至22、附表5-1至5-9及附表6-1至6-8分別填載不實會計憑證，並交付各附表所示營業人以幫助逃漏稅捐，均係基於同一犯罪故意，而實行同一犯罪行為，俱屬一行為同時觸犯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及幫助逃漏稅捐等2罪名，均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各從一重之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處斷。

　　5.被告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蔣碧娥就如事實欄二所載之犯行，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6.是被告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蔣碧娥就附表3編號1至27、附表4編號1至22、附表5編號1至9、附表6編號1至8各編號所為，均係犯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各共計66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均應予分論併罰。

　　7.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蔣碧娥擔任杏昌公司如附表1編號6至9所示之職務，不思正當經營，善盡社會責任，明知杏昌公司與晉乾公司、枳椇公司、草屯陳診所、合濟診所間並無如附表3編號1至27、附表4編號1至22、附表5-1至5-9、附表6-1至6-8所示之實際交易，竟虛開如該等附表所示之不實發票幫助其他納稅義務人逃漏稅，使會計事項發生不實結果，破壞商業會計憑證之公信力，危害稽徵公正，擾亂稅務作業，使稅捐稽徵機關無法正確課稅，妨礙課稅之公平性，所為實屬不該；兼衡其等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協助逃漏稅之數額、查無個人獲有不法犯罪所得、於本案各自扮演之角色及對犯行參與之程度，及其等無前科之素行（見法院前案紀錄表）、自陳之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及職業（見本院卷四第463頁）、犯後均坦承犯行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六至九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另審酌被告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蔣碧娥本件先後66次犯行之犯罪類型同質性程度、行為態樣、手段、責任非難重複性程度等情狀，定其應執行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戒。

　　8.查被告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蔣碧娥均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所為固屬不當，惟於犯後坦認犯行，犯後態度尚可，其經此警詢、偵查等訴訟程序及本院論罪科刑，當知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本院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予以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惟為督促其明瞭所為非是，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之規定，命被告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蔣碧娥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如主文六至九所示之金額。倘被告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蔣碧娥違反上開所定負擔且情節重大者，檢察官得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聲請撤銷前開緩刑之宣告，附此敘明。

（四）被告陳鎮銘、陳倩薇、周靜宜、游川吉部分：

　　1.被告陳鎮銘、陳倩薇如事實欄三所為，均係犯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7條第1項第1款、第41條之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被告周靜宜、游川吉如事實欄三所為，均係犯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1條之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公訴意旨就被告周靜宜、游川吉部分贅論以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7條第1項，容有誤會，，惟其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且此部分未涉及法定刑之變更，無礙被告周靜宜、游川吉之防禦權，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規定，變更起訴法條如上，併此敘明。

　　2.被告陳鎮銘、陳倩薇就如事實欄三、附表3編號1至27、附表4編號1至22所載之犯行，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3.被告陳鎮銘、陳倩薇以詐術逃漏附表3編號1至27之營利事業所得稅共27期及附表4編號1至22之營利事業所得稅共22期，均應各論以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7條第1項第1款、第41條之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共49罪（計算式：27＋22＝49）；被告周靜宜以詐術逃漏附表5-1至5-9之個人綜合所得稅共9期，應各論以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1條之納稅義務人以不正方法逃漏稅捐罪共9罪；被告游川吉以詐術逃漏附表6-1至6-8之個人綜合所得稅共8期，應各論以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1條之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共8罪。被告陳鎮銘、陳倩薇、周靜宜、游川吉就上開各期逃漏稅之犯意各別，行為互殊，均應分論併罰。

　　4.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陳鎮銘、陳倩薇為晉乾公司、枳椇公司此二納稅義務人之公司負責人，被告周靜宜、游川吉為依草屯陳診所、合濟診所申報業務所得之納稅義務人，竟使用不實進貨統一發票申報稅額，造成國家稅賦短收，影響稅捐稽徵機關對於稅賦管理及核課稅捐之正確性及公平性，所為均實有不當；兼衡其等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逃漏稅之數額，及其等無前科之素行（見法院前案紀錄表）、自陳之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及職業（見本院卷四第463至464頁）、犯後均坦承犯行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3至6「主文」欄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另審酌被告陳鎮銘、陳倩薇、周靜宜、游川吉就本件先後分別49、49、9及8次犯行之犯罪類型同質性程度、行為態樣、手段、責任非難重複性程度等情狀，分別定其應執行之刑，並均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戒。

　　5.查被告陳鎮銘、陳倩薇、周靜宜、游川吉均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所為固屬不當，惟於犯後坦認犯行，犯後態度尚可，其經此警詢、偵查等訴訟程序及本院論罪科刑，當知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本院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予以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惟為督促其明瞭所為非是，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之規定，命被告陳鎮銘、陳倩薇、周靜宜、游川吉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如主文十至十二所示之金額。倘被告陳鎮銘、陳倩薇、周靜宜、游川吉違反上開所定負擔且情節重大者，檢察官得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聲請撤銷前開緩刑之宣告，附此敘明。

參、沒收：

一、按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本法總則於其他法律有刑罰、保安處分或沒收之規定者，亦適用之。但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不在此限，刑法第2條第2項、第11條分別定有明文。是有關沒收應逕行適用裁判時之法律，無庸為新舊法之比較適用。被告13人行為後，刑法有關沒收部分之條文業於104年12月17日修正，並自105年7月1日起施行，故本案應適用現行刑法關於沒收之規定。

二、本案依卷內證據資料所示，無從認定被告黃日華、吳雲明、陳國師、李映芬、張耀元就如事實欄一所示之行為，及被告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蔣碧娥如事實欄二所示之行為而獲得犯罪所得之情事，先予敘明。

三、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二人以上共同犯罪，關於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倘個別成員並無犯罪所得，且與其他成員對於所得亦無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時，即無「利得」可資剝奪，一概採取絕對連帶沒收或追徵，對未受利得之共同正犯顯失公平，故共犯所得之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者為之。又所謂各人「所分得」之數，係指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而言。各共同正犯有無犯罪所得、所得多寡，事實審法院應視具體個案之實際情形，綜合卷證資料及調查結果，依自由證明程序釋明其合理之依據而為認定。倘共同正犯各成員內部間，對於不法利得分配明確時，應依各人實際分配所得宣告沒收；若共同正犯成員對不法所得並無處分權限，與其他成員亦無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限者，自不得諭知沒收；然如共同正犯各成員對於不法利得主觀上均具有共同處分之合意，客觀上復有共同處分之權限，且難以區別各人分得之數，則仍應負共同沒收之責（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42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晉乾公司及枳椇公司為被告陳鎮銘、陳倩薇所掌握，僅係用以壓低進貨成本及節稅等情，經被告陳鎮銘、陳倩薇陳述在卷如上。是如附表3「逃漏稅額」欄所示之逃漏稅額43萬5,444元，及如附表4「逃漏稅額」欄所示之逃漏稅額34萬7,010元，合計共78萬2,454元（計算式：43萬5,444元＋34萬7,010元＝78萬2,454元），均堪認屬被告陳鎮銘、陳倩薇之共同犯罪所得，且依卷內事證，尚無證據足認被告陳鎮銘、陳倩薇間就上開犯罪所得有具體、明確之分配，自應負共同沒收之責。前揭犯罪所得雖未扣案，仍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於主文十第2項對被告2人宣告共同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共同追徵其價額。

四、按租稅犯罪所保護之法益是確保國家稅捐請求權，亦即確保及時且完整的國家稅捐收入，保護國家「國庫利益」，此類稅捐請求權並非基於行為人犯罪為基礎之事實所形成，且非因實現犯罪構成要件事實後始行成立，換言之，在相關租稅犯罪前業已成立此類稅捐請求權。通常，已成立的稅捐請求權會因為犯罪而減縮，但不會透過犯罪而形成，即便稅捐請求權外觀上與犯罪構成要件之實現同時發生，稅捐請求權仍是基於稅捐構成要件而成立，而不是由於犯罪構成要件所生，亦即犯罪行為人之所為，並不會改變國家稅捐債權之存在事由。又因犯罪所得之沒收與稅捐之繳納，固然均係歸於國庫，然因犯罪所得之沒收而獲益的「司法國庫」，並不等同於「稅捐國庫」，稅捐刑法在於保障國家之稅捐國庫利益，國家自係逃漏稅捐犯罪之被害人，而為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犯罪所得已實際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規定所稱之「被害人」。故逃漏之稅捐於行為後已向國稅局依法實際補繳者，其犯罪所得於補繳之範圍（全額或部分）內，既已實際合法發（繳）還被害人，依上開規定，在該範圍已毋庸再諭知沒收或追徵（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301號判決意旨參照）。

五、附表5、6「逃漏稅額」欄所示之金額分別為被告周靜宜、游川吉本案犯行之犯罪所得，經被告周靜宜、游川吉及其等之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坦認在卷（見本院卷四第461至462頁），此等情事堪可認定。又被告周靜宜、游川吉已分別就105年至108年及105年至107年部分即附表5編號6至9部分及附表6編號6至8「逃漏稅額」欄所示之部分均已補繳完畢，有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各該年度之綜合所得稅核定稅額繳款書各1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433至439頁、本院卷一第397至413頁），此部分應認犯罪所得已實際發還被害人，爰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併此敘明。而剩餘被告周靜宜就附表5編號1至5「逃漏稅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被告游川吉就附表6編號1至5「逃漏稅額」欄所示之金額則尚未繳回。是被告周靜宜就附表5編號1至5「逃漏稅額」欄尚未繳回之犯罪所得共為773萬7,941元（計算式：178萬7,472元＋110萬7,032元＋169萬438元＋146萬7,492元＋168萬5,507元＝773萬7,941元），被告游川吉就附表6編號1至5「逃漏稅額」欄尚未繳回之犯罪所得共為159萬7,590元（計算式：51萬2,696元＋30萬1,351元＋30萬4,758元＋21萬760元＋26萬8,025元＝159萬7,590元），均未經扣案，亦未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爰均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六、查扣案之合濟診所帳款明細表、合濟診所分類帳各1本、被告游川吉隨身碟3個、合濟診所會計資料隨身碟1個為被告游川吉所有且供本案犯行所用之物，經被告游川吉於本院審理時供述明確（見本院卷四第462、517頁），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宣告沒收。

七、至扣案之其餘物品，無證據證明為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所指之被告所有且供本案犯行所用之物，爰均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潘鈺柔提起公訴，檢察官王文咨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6　　日

　　　　　　　　　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劉凱寧  

　　　　　　　　　　　　　　　　　　　  

　　　　　　　　　　　　　　　　　　　法　官　許菁樺

　　　　　　　　　

　　　　　　　　　　　　　　　　　　　法　官　何奕萱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羅盈晟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8　　日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

一、違反第20條第1項、第2項、第155條第1項、第2項、第157條之1第1項或第2項規定。

證券交易法第179條

法人及外國公司違反本法之規定者，除第177條之1及前條規定外，依本章各條之規定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

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

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務之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60萬元以下罰金：

一、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

110年12月19日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1條

納稅義務人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6萬元以下罰金。

110年12月19日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3條第1項

教唆或幫助犯第41條或第42條之罪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6萬元以下罰金。

110年12月19日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7條第1項

本法關於納稅義務人、扣繳義務人及代徵人應處刑罰之規定，於下列之人適用之：

一、公司法規定之公司負責人。

二、民法或其他法律規定對外代表法人之董事或理事。

三、商業登記法規定之商業負責人。

四、其他非法人團體之代表人或管理人。

附表1：

編號 被告 職稱 任職起迄時間 1 黃日華 杏昌公司董事長 99年6月29日至105年6月1日 2 吳雲明 杏昌公司總經理 100年1月1日至105年6月30日 3 陳國師 杏昌公司總經理 92年1月1日至100年12月31日、105年7月1日迄今 4 李映芬 杏昌公司總管理處副總經理 94年1月1日起擔任杏昌公司管理部經理，於105年7月起升任杏昌總管理處副總經理迄今 5 張耀元 杏昌公司總管理處財務部會計課主任 98年7月1日起至101年6月30日   杏昌公司總管理處財務部代副理 101年7月1日起至101年12月31日   杏昌公司總管理處財務部副理 102年1月1日起至107年12月31日   杏昌公司總管理處財務部代經理 108年1月1日起至108年6月30日   杏昌公司總管理處財務部經理 108年7月1日起迄今 6 蔡岳峰 杏昌公司血液透析處業務經理 94年9月1日起至104年1月31日 7 邱泗釧 杏昌公司血液透析處中區營業部（臺中服務中心）業務部經理（址設臺中市○○區○○路00路000號） 98年起擔任血液透析處中區營業部業務主任，於107年間升任經理迄今 8 許春雄 杏昌公司血液透析處南區經理（址設：高雄市○鎮區○○路00000號2樓之1） 100年起擔任血液透析處南區副理，於107年間升任經理迄今 9 蔣碧娥 杏昌公司中區營業部行政助理 93年迄今 10 陳鎮銘 晉乾公司實際負責人 96年7月5日起   枳椇公司實際負責人 94年1月13日起 11 陳倩薇 晉乾公司會計 96年7月5日起   枳椇公司會計 94年1月13日起 12 周靜宜 草屯陳診所行政助理、負責人陳俊助配偶 89年間起 13 游川吉 合濟診所負責人 90年間起 

附表2-1：【杏昌公司與邑盛公司進銷金額（單位：新臺幣/元）】

年度 杏昌實收資本額 杏昌實收資本額20% 杏昌銷售邑盛 邑盛銷售杏昌 100 350,000,000 70,000,000 98,398,230 17,252,518 101   162,806,181 27,148,876 102   195,573,756 18,775,145 103   195,830,007 15,330,839 104   178,871,446 10,517,790 105   128,614,635 9,610,013 106   111,903,997 8,905,088 107   177,097,052 11,256,704 108 360,000,000 72,000,000 229,918,334 21,571,824 109 376,100,000 75,220,000 231,501,141 42,454,317 110 400,230,000 80,046,000 282,516,072 40,647,278 111 405,209,710 81,041,942 350,615,303 17,350,447    財報已有揭露關係人交易  

附表2-2：【杏昌公司與杏田公司進銷金額（單位：新臺幣/元）】

年度 杏昌實收資本額 杏昌實收資本額20% 杏昌銷售杏田 杏田銷售杏昌 105 350,000,000 70,000,000 81,098,308 無 

附表3：晉乾公司受有之虛偽發票

編號 發票時間 統一發票號碼 銷售金額 逃漏稅額 發票人 主文 1 100年1月 RX00000000 152,229  7,611  杏昌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0年2月 RX00000000  78,171  3,909  杏昌公司   總計   11,520  　  2 100年3月 TB00000000 112,371  5,619  杏昌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0年4月 TB00000000 121,046  6,052  杏昌公司   總計   11,671  　  3  100年5月 UF00000000 119,246  5,962  杏昌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0年6月 UF00000000 114,686  5,734  杏昌公司   總計   11,696  　  4 100年7月 VK00000000 80,640  4,032  杏昌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0年8月 VM00000000  85,440  4,272  杏昌公司   總計   8,304  　  5  100年9月 WP00000000 106,937  5,347  杏昌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0年10月 WP00000000  70,817  3,541  杏昌公司   總計   8,888  　  6 100年11月 XT00000000 103,286  5,164  杏昌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0年12月 XV00000000  95,966  4,798  杏昌公司   總計   9,962  　  7  101年1月 YW00000000  78,583  3,929  杏昌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1年2月 YW00000000  96,874  4,844  杏昌公司   總計    8,773  　  8 101年3月 AK00000000 71,280  3,564  杏昌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1年4月 AH00000000 82,697  4,135  邑盛公司   總計   7,699    9 101年5月 BW00000000  85,903  4,295  邑盛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1年6月 BW00000000  63,943  3,197  邑盛公司   總計   7,492  　  10  101年7月 DK00000000 71,280 3,564 邑盛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1年8月 DK00000000 86,349 4,317 邑盛公司   總計   7,881 　  11  101年9月 EY00000000 71,263 3,563 邑盛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1年10月 EY00000000 59,846 2,992 邑盛公司   總計   6,555 　  12  101年11月 GM00000000 63,069 3,153 邑盛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1年12月 GM00000000 40,320 2,016 邑盛公司   總計   5,169 　  13  102年1月 KN00000000 250,286 12,514 邑盛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2年2月 KN00000000 153,817 7,691 邑盛公司   總計   20,205 　  14  102年3月 LL00000000 275,657 13,783 邑盛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2年4月 LL00000000 249,600 12,480 邑盛公司   總計   26,263 　  15 102年5月 MJ00000000 262,011 13,101 邑盛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2年6月 MJ00000000 72,811 3,641 邑盛公司   總計   16,742 　  16  102年7月 NG00000000 73,760 3,688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總計   3,688 　  17  103年2月 ZA00000000 226,057 11,303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總計   11,303 　  18 103年3月 ZV00000000 218,400 10,920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3年4月 ZV00000000 125,611 6,281 杏田公司   總計   17,201 　  19  103年5月 AQ00000000 82,057 4,103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3年6月 AQ00000000 143,886 7,194 杏田公司   總計   11,297 　  20 103年7月 BK00000000 118,063 5,903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3年8月 BK00000000 194,514 9,726 杏田公司   103年8月 BK00000000 24,381 1,219 杏田公司   103年8月 BK00000000 164,526 8,226 杏田公司   103年8月 BK00000000 515,537 25,777 杏田公司   總計    50,851 　  21  103年9月 CE00000000 243,657 12,183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3年10月 CE00000000 226,971 11,349 杏田公司   總計    23,532 　  22  103年11月 CZ00000000 178,514 8,926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3年11月 CZ00000000 118,657 5,933 杏田公司   103年11月 CZ00000000 91,530 4,576 杏田公司   103年12月 CZ00000000 211,429 10,571 杏田公司   103年12月 CZ00000000 15,931 797 杏田公司   103年12月 CZ00000000 123,120 6,156 杏田公司   103年12月 CZ00000000 88,823 4,441 杏田公司   總計    41,400 　  23 104年1月 NN00000000 254,971 12,749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4年1月 NN00000000 25,189 1,259 杏田公司   104年1月 NN00000000 60,686 3,034 杏田公司   104年2月 NN00000000 40,411 2,021 杏田公司   104年2月 NN00000000 86,080 4,304 杏田公司   104年2月 NN00000000 18,240 912 杏田公司   104年2月 NN00000000 20,091 1,005 杏田公司   104年2月 NN00000000 186,743 9,337 杏田公司   總計    34,621 　  24 104年3月 PG00000000 215,194 10,760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4年4月 PG00000000 186,743 9,337 杏田公司   104年4月 PG00000000 32,251 1,613 杏田公司   總計    21,710 　  25 104年5月 QA00000000 121,371 6,069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4年6月 QA00000000 15,931 797 杏田公司   104年6月 QA00000000 194,971 9,749 杏田公司   總計    16,615 　  26 104年7月 QU00000000 222,743 11,137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4年8月 QU00000000 210,743 10,537 杏田公司   總計    21,674 　  27  104年11月 SG00000000 146,743 7,337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4年11月 SG00000000 35,909 1,795 杏田公司   104年12月 SG00000000 72,000 3,600 杏田公司   總計    12,732 　  合計逃漏稅額共43萬5,444元       

附表4：枳椇公司受有之虛偽發票

編號 發票時間 統一發票號碼 銷售金額 逃漏稅額 發票人 主文 1  100年6月 UF00000000 221,943 11,097 杏昌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總計   11,097 　  2  100年7月 VK00000000 240,909 12,045 杏昌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總計   12,045 　  3  101年4月 AH00000000 102,023 5,101 邑盛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總計   5,101 　  4 101年5月 BW00000000 108,240 5,412 邑盛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1年6月 BW00000000 134,411 6,721 邑盛公司   總計   12,133 　  5 101年7月 DK00000000 178,503 8,925 邑盛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1年8月 DK00000000 95,543 4,777 邑盛公司   總計   13,702 　  6 101年9月 EY00000000 88,549 4,427 邑盛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1年10月 EY00000000 124,331 6,217 邑盛公司   總計   10,644 　  7 102年1月 KH00000000 76,080 3,804 邑盛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2年1月 KH00000000 27,261 1,363 邑盛公司   102年2月 KN00000000 80,229 4,011 邑盛公司   總計   9,178 　  8 102年3月 LL00000000 73,531 3,677 邑盛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2年3月 LL00000000 13,714 686 邑盛公司   102年4月 LL00000000 71,771 3,589 邑盛公司   102年4月 LL00000000 19,947 997 邑盛公司   總計   8,949 　  9 102年5月 MJ00000000 77,714 3,886 邑盛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2年5月 MJ00000000 23,764 1,188 邑盛公司   102年5月 MJ00000000 41,063 2,053 邑盛公司   102年5月 MJ00000000 13,680 684 邑盛公司   102年6月 MJ00000000 182,187 9,109 邑盛公司   102年6月 MJ00000000 213,600 10,680 邑盛公司   總計   27,600 　  10 102年7月 NG00000000 73,524 3,676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2年7月 NG00000000 156,297 7,815 杏田公司   102年7月 NG00000000 106,217 5,311 杏田公司   102年8月 NG00000000 31,451 1,573 杏田公司   102年8月 NG00000000 8,486 424 杏田公司   102年8月 NG00000000 151,686 7,584 杏田公司   102年8月 NG00000000 82,571 4,129 杏田公司   總計   30,512 　  11  102年9月 PE00000000 312,000 15,600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2年9月 PE00000000 472 24 杏田公司   102年9月 PE00000000 3,857 193 杏田公司   102年9月 PE00000000 143,595 7,180 杏田公司   102年9月 PE00000000 91,177 4,558 杏田公司   102年10月 PE00000000 14,476 724 杏田公司   102年10月 PE00000000 170,514 8,526 杏田公司   102年10月 PE00000000 80,343 4,017 杏田公司   總計   40,822 　  12  102年11月 QC00000000 12,571 629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2年11月 QC00000000 186,060 9,303 杏田公司   102年12月 QC00000000 234,514 11,726 杏田公司   102年12月 QC00000000 96,520 4,826 杏田公司   總計   26,484 　  13  103年1月 ZA00000000 226,514 11,326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3年1月 ZA00000000 20,571 1,029 杏田公司   103年1月 ZA00000000 1,714 86 杏田公司   總計   12,441 　  14  103年3月 ZV00000000 14,476 724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3年4月 ZV00000000 5,524 276 杏田公司   103年4月 ZV00000000 157,817 7,891 杏田公司   總計   8,891 　  15  103年5月 AQ00000000 89,143 4,457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3年5月 AQ00000000 3,810 190 杏田公司   103年6月 AQ00000000 127,543 6,377 杏田公司   103年6月 AQ00000000 16,762 838 杏田公司   總計   11,862 　  16  103年7月 BK00000000 108,909 5,445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3年7月 BK00000000 53,303 2,665 杏田公司   總計   8,110 　  17  104年3月 PG00000000 75,680 3,784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4年3月 PG00000000 61,629 3,081 杏田公司   104年4月 PG00000000 101,074 5,054 杏田公司   104年4月 PG00000000 43,217 2,161 杏田公司   總計   14,080 　  18  104年5月 QA00000000 61,634 3,082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4年5月 QA00000000 151,269 7,563 杏田公司   104年6月 QA00000000 138,149 6,907 杏田公司   104年6月 QA00000000 61,634 3,082 杏田公司   總計   20,634 　  19  104年7月 QU00000000 114,651 5,733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4年7月 QU00000000 61,634 3,082 杏田公司   104年8月 QU00000000 121,851 6,093 杏田公司   總計   14,908 　  20  104年9月 RN00000000 194,297 9,715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4年9月 RN00000000 155,154 7,758 杏田公司   104年9月 RN00000000 95,183 4,759 杏田公司   104年10月 RN00000000 194,971 9,749 杏田公司   總計   31,981 　  21  104年12月 SG00000000 48,560 2,428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4年12月 SG00000000 130,971 6,549 杏田公司   總計   8,977 　  22  105年1月 AU00000000 88,594 4,430 杏田公司 陳鎮銘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陳倩薇共同犯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105年1月 AU00000000 48,571 2,429 杏田公司   總計    6,859 　  合計逃漏稅額共34萬7,010元       

附表5：草屯陳診所受有之虛偽發票

編號 時間 發票時間、統一發票號碼及發票金額 逃漏稅額 主文 1 100年 詳附表5-1 178萬7,472元 周靜宜犯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5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2 101年 詳附表5-2 110萬7,032元 周靜宜犯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5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3 102年 詳附表5-3 169萬438元 周靜宜犯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5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4 103年 詳附表5-4 146萬7,492元 周靜宜犯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5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5 104年 詳附表5-5 168萬5,507元 周靜宜犯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5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6 105年 詳附表5-6 110萬1,890元 周靜宜犯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5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7 106年 詳附表5-7 66萬4,857元 周靜宜犯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8 107年 詳附表5-8 39萬9,767元 周靜宜犯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9 108年 詳附表5-9 13萬7,113元 周靜宜犯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附表6：合濟診所受有之虛偽發票

編號 時間 發票時間、統一發票號碼及發票金額 逃漏稅額 主文 1 100年 詳附表6-1 51萬2,696元 游川吉犯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2 101年 詳附表6-2 30萬1,351元 游川吉犯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3 102年 詳附表6-3 30萬4,758元 游川吉犯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4 103年 詳附表6-4 21萬760元 游川吉犯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5 104年 詳附表6-5 26萬8,025元 游川吉犯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6 105年 詳附表6-6 4萬888元 游川吉犯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7 106年 詳附表6-7 12萬4,318元 游川吉犯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8 107年 詳附表6-8 13萬1,026元 游川吉犯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附表7：

編號 證據資料 1 杏昌公司與邑盛公司100年至110年間進銷項往來明細、杏昌公司與杏田公司105年間進銷項往來明細（他字第1376號卷一第9至10頁反面、27至28頁） 2 杏昌公司及其子公司合併財務報表(100年至110年)、杏昌公司及其子公司合併財務報表(112年及111年第1季)（112偵74336附件合併財報全卷） 3 扣押物編號1-1-8孔秀芬電腦內之(1)印鑑管理紀錄、(2)杏田公司相關資料、(3)工作記要（偵字第74336號卷二第28至31頁） 4 扣押物編號2-1-14蔣碧娥電腦內之(1)邑盛公司及杏田公司合約總檔紀錄、(2)93年10月19日孔秀芬寄送電子郵件及附件、(3)邱泗釧之杏田公司名片電子檔、(4)YS0000000署南投聯標102-103年度合約檔、HT0000000署南投聯標102-103年度合約檔各1份（偵字第74336號卷二第32至35頁、他字第1376號卷三第199至202頁） 5 扣押物編號2-1-8邑盛公司及杏田公司標案相關資料（偵字第74336號卷二第36至39頁反面） 6 邑盛公司各式申請表單、作帳筆記、電聯紀錄（含杏田）、簽呈、發票資料（偵字第74336號卷二第40至56頁反面、他字第1376號卷二第318頁反面至319頁、他字第1376號卷三第187頁） 7 邑盛公司會計傳票、收支證明單、折讓單及發票副本資料（偵字第74336號卷二第57至64頁） 8 杏田公司申請表單及發票資料（偵字第74336號卷二第65至69頁） 9 杏田公司會計傳票、日記帳及收支證明單資料（偵字第74336號卷二第70至76頁反面） 10 邑盛公司及杏田公司與杏昌公司之經銷合約書節錄（偵字第74336號卷二第77至81頁） 11 杏昌公司會議紀錄（偵字第74336號卷二第82至83頁） 12 李映芬、謝志福、蔡岳峰、邱泗釧、許春雄、曲如琪、孔秀芬、蔣碧娥及鮑志峰等人手機內LINE對話紀錄擷圖、還原對話訊息、電子郵件及附件資料（偵字第74336號卷二第84至91頁反面、他字第1376號卷一第148至168、174至202頁反面、他字第1376號卷二第161至167、331頁正、反面、第334至338頁反面、他字第1376號卷三第46、111、143、183、208、219、220、222、225、231、232頁、他字第1376號卷五第9頁正、反面、第34頁正、反面） 13 扣押物編號9-3-1陳鎮銘iPhone手機內對話紀錄及對帳單翻拍照片、簡至寧與邱翔惠、孔秀芬、林文真之LINE對話紀錄、高國鈞手機內與LINE暱稱「上嘉峰嫂Nancy」之對話紀錄翻拍照片（他字第1376號卷二第197至203、360、361頁、他字第1376號卷三第91、92、97頁） 14 杏昌公司之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之客戶資料暨交易明細整理表（偵字第74336號卷一第258至260頁） 15 高國鈞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102年至112年交易明細整理表(邑盛公司匯入)（偵字第74336號卷一第299至300頁） 16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監察室112年7月18日中區國稅監字第112040346號函暨檢附枳椇公司、晉乾公司、草屯陳診所、合濟診所100年至108年度逃漏稅金額資料（偵字第74336號卷二第267至284頁） 17 被告邱泗釧之彰化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整理表、彰化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支存帳戶交易明細及整理表、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及整理表（偵字第74336號卷一第157至172頁、他字第1376號卷二第124頁正反面） 18 邱泗釧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之資金收支明細（南機站筆錄卷第45至52頁反面、他字第1376號卷一第61至63頁） 19 被告許春雄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之交易明細(節錄)及整理表（偵字第74336號卷一第173至183頁） 20 許春雄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之資金收支明細（南機站筆錄卷第19至36頁、他字第1376號卷一第53至60頁、他字第1376號卷二第142至149頁） 21 草屯陳診所第一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華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支存帳戶交易明細整理表及傳票、被告周靜宜台新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及00000000000000號（支存）帳戶交易明細整理表（偵字第74336號卷一第184至193頁、他字第1376號卷二第174至180頁反面、183至186頁反面） 22 合濟診所林宗正之彰化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合濟診所游川吉之第一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整理表及傳票；黃珮君彰化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第一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偵字第74336號卷一第194至208頁反面、他字第1376號卷二第14至22、91至99頁反面） 23 晉乾公司及枳椇公司臺中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00000號支存帳戶交易明細整理表及傳票、支票影本（偵字第74336號卷一第209至214頁反面、他字第1376號卷二第212至213頁） 24 邑盛公司永豐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與晉乾公司、枳椇公司、草屯陳診所、合濟診所等帳戶往來之交易明細整理表（偵字第74336號卷一第236至241頁、他字第1376號卷二第10至13、61頁正、反面、100頁正、反面） 25 杏田有限公司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及其他交易傳票（偵字第74336號卷一第242至257頁、他字第1376號卷二第84至86頁反面） 26 中區診所帳戶交易明細、傳票及整理表(1)兆揚內科診所唐煌之臺灣土地銀行000000000000號支存帳戶交易明細、(2)惠聖診所林秀梅之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支存帳戶交易明細整理表及支票影本、(3)三豐診所洪一恭之合作金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支存帳戶交易明細整理表及支票影本、(4)育恩診所陳育偉之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支存帳戶交易明細整理表及支票影本、(5)文冠內科診所林哲瑩之日盛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支存帳戶交易明細整理表及支票背面影本（偵字第74336號卷一第261至271頁反面、他字第1376號卷二第51至54頁） 27 南區診所帳戶交易明細、傳票及整理表(1)昱泰診所黃文德之合作金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支存帳戶開戶資料及支票影本、(2)邱晴嵐之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支存帳戶開戶資料及支票影本、(3)沈震泰之華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支存帳戶交易明細整理表及支票影本、(4)揚銘診所提供揚銘診所蘇鍵育之土地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杏昌公司開立之發票(揚銘診所)、新鴻遠診所提供新鴻遠診所張智鴻之土地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杏昌公司開立之發票(新鴻遠診所)、對帳單(5)郭美宏之高雄銀行000000000000號支存帳戶開戶資料及支票影本、(6)佑強診所賀志強之彰化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支存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偵字第74336號卷一第272至298頁反面、南機站筆錄卷第4至6頁反面、第9至11頁反面、第130至133頁反面、138、145至150、163至171頁反面、高雄地檢他字第4749號卷一第13至18頁） 28 扣押物編號7-1-1草屯陳診所支票開票札記、扣押物編號7-1-2草屯陳診所叫貨紀錄（偵字第74336號卷二第95至99頁反面、他字第1376號卷四第121至126頁） 29 合濟診所帳款明細表及分類帳資料（偵字第74336號卷二第100至105頁反面） 30 邱泗釧扣案筆記型電腦、行動硬碟內之(1)101年1月及103年3月草屯陳診所、合濟診所、晉乾公司及枳椇公司虛開發票excel檔案資料、(2)邱泗釧臺中區營收支出excel檔案資料節錄、(3)貨款簽收資料及對帳單；扣押物編號2-1-7邱泗釧行動硬碟內資料：草屯陳診所合約總表、支票及發票號碼等資料（偵字第74336號卷二第106至121頁反面、他字第1376號卷一第64至88頁、他字第1376號卷二第33至46頁反面、110至123頁反面、156至157頁反面、第211、225至231、251至255、278至286頁反面） 31 許春雄筆記型電腦之103年3月虛開發票excel檔案資料節錄1張、許春雄電腦內扣得活頁簿等文件資料（偵字第74336號卷二第122頁正、反面、他字第1376號卷二第151頁正反面、155頁正反面） 32 沈震泰110年2月23日提供長清診所102年至108年向杏昌公司進貨明細及發票資料（含電子檔）、調查局南機站根據電子檔製作之長清診所103年3月對照表、被告許春雄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明細、支票傳票1張（偵字第74336號卷二第124至195頁反面、南機站筆錄卷第172至213頁反面、他字第1376號卷二第158至159頁反面） 33 林秀梅112年3月2日提供杏昌公司「借出單」影本（偵字第74336號卷二第196至211頁反面） 34 被告陳鎭銘、陳倩薇112年3月27日、4月10日提供晉乾公司、枳椇公司之不實發票資料（偵字第74336號卷二第212至217頁） 35 草屯陳診所提供杏昌公司及邑盛公司進貨發票影本（偵字第74336號卷二第218至257頁反面） 36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北斗稽徵所113年12月19日中區國稅北斗綜所字第1130853443號函暨檢附合濟診所應補徵綜合所得稅額計算表（本院卷三第71至73頁） 37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北斗稽徵所114年2月25日中區國稅北斗綜所字第1140850526號函暨檢附合濟診所各合夥人應補徵綜合所得稅額計算表（本院卷三第185至188頁） 





